

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6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0年5月6日（星期四）9時7分至16時24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801會議室

主　　席　陳委員瑩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10年5月5日（星期三）9時4分至15時56分

地　　點：群賢樓801會議室

出席委員：賴惠員　　吳玉琴　　蘇巧慧　　楊　曜　　賴香伶　　莊競程　　洪申翰　　蔣萬安　　廖國棟Sufin．Siluko　邱泰源　　陳玉珍　　徐志榮　　張育美　　黃秀芳　　陳　瑩

　　　（委員出席15人）

列席委員：曾銘宗　　林德福　　陳椒華　　洪孟楷　　葉毓蘭　　鍾佳濱　　謝衣鳯　　邱顯智　　劉世芳　　楊瓊瓔　　廖婉汝　　李德維　　鄭天財Sra Kacaw　　　李貴敏　　王婉諭　　何欣純　　羅明才　　高金素梅　張其祿　　蔡易餘　　劉建國　　范雲

　　　（委員列席22人）

	列席官員：
	勞動部
	部長
	許銘春

	
	勞動力發展署
	署長
	施貞仰

	
	勞工保險局
	局長
	鄧明斌

	
	勞動基金運用局
	局長
	蘇郁卿

	
	職業安全衛生署
	署長
	鄒子廉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所長
	何俊傑

	
	綜合規劃司
	司長
	王厚誠

	
	勞動關係司
	司長
	王厚偉

	
	
	副司長
	黃琦雅

	
	勞動保險司
	司長
	白麗真

	
	勞動福祉退休司
	司長
	謝倩蒨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專門委員
	王金蓉

	
	勞動法務司
	司長
	傅慧芝

	
	秘書處
	處長
	丁玉珍

	
	人事處
	處長
	蕭鈺

	
	會計處
	處長
	何依栖

	
	資訊處
	副處長
	劉醇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署長
	張子敬

	
	環境督察總隊
	總隊長
	李健育

	
	綜合計畫處
	處長
	劉宗勇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處長
	蔡孟裕

	
	水質保護處
	處長
	吳盛忠

	
	廢棄物管理處
	處長
	賴瑩瑩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副
	處長
	黃偉鳴

	
	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
	處長
	馬念和

	
	環境監測及資訊處
	處長
	張順欽

	
	永續發展室
	執行秘書
	陳世偉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執行秘書
	顏旭明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執行秘書
	簡慧貞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局長
	謝燕儒

	
	環境檢驗所
	組長
	顏振華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所長
	蕭慧娟

	
	法規會
	參事
	林芬

	
	秘書室
	主任
	梁婉玲

	
	會計室
	主任
	許一娟

	
	統計室
	主任
	謝仁弘

	
	人事室
	主任
	張翠娟

	
	政風室
	主任
	廖常新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副司長
	劉玉菁

	
	經濟部工業局
	主任秘書
	周崇斌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專門委員
	邱仁杰

	
	內政部營建署
	科長
	劉奇岳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環安組
	專門委員
	殷志鴻

	
	財政部國庫署
	專門委員
	黃筱薇

	
	交通部路政司
	簡任技正
	王基洲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科長
	陳炳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簡任
	技正兼科長
	馮一鉞

	
	企劃處
	技正
	徐宏明

	
	法務部法制司
	副司長
	王全成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
	專門委員
	翁燕雪


主　　席：陳召集委員瑩

專門委員：朱蔚菁

主任秘書：金允成

記　　錄：簡任秘書　黃淑敏　簡任編審　張美慧　科　　長　葉淑婷

薦任科員　莊鴻基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處理中華民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勞動部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凍書面報告案11案。

(一)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勞動福祉退休業務」項下「策辦勞工服務」凍結10萬元書面報告。

(二)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勞動力發展署「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中「一般事務費」凍結80萬元書面報告。

(三)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勞動力發展署「勞動力發展業務」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四)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勞動力發展署「勞動力發展業務」項下「訓練發展」凍結1萬元書面報告。

(五)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勞動力發展署「勞動力發展業務」中「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促進工作」合併凍結10萬元書面報告。

(六)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業務」中「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促進工作」合併凍結10萬元書面報告。

(七)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勞動力發展署「分署管理」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八)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勞動力發展署「分署管理」項下「辦理職前訓練」合併凍結10萬元書面報告。

(九)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職業安全衛生署「一般行政」項下「基本工作維持」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十)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勞動基金運用局「一般行政」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一)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辦理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展示、研發成果推廣與國際交流」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決定：均同意動支，並提報院會。

三、處理中華民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凍書面報告案18案。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科技發展」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國際合作、永續發展及科技管理」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營造優質環境衛生」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

(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決議(十六)「事業廢棄物管理」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

(五)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資源循環再利用」之「委辦費」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辦理無機再生粒料用途推廣凍結150萬元書面報告。

(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持續辦理廢棄物減量、資源循環、再生及再利用工作」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資源循環再利用」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環境衛生管理」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公共環境衛生管理」之「國外旅費」凍結9萬5千元書面報告。

(十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推廣環保產品及綠色消費」凍結10萬元書面報告。

(十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規劃設計環境保護資訊系統」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辦理全國各級環保報案中心公害陳情系統計畫」之「委辦費」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十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一般行政」預算凍結二十分之一書面報告。

(十五)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綜合企劃」項下「綜合計畫策劃」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十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化學物質評估與管理」凍結250萬元書面報告。

(十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毒物及化學物質局「事故處理技術開發與訓練」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
(十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預算凍結二十分之一書面報告。

決定：除第10案保留，另擇期處理外，均同意動支，並提報院會。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COVID-19（新冠肺炎）疫苗採購調閱專案小組」召集人推舉事宜。

推舉結果：在場出席委員13人（不含主席），經舉手表決贊成陳委員玉珍者5票，陳委員瑩者8票，贊成陳委員瑩者多數，由陳委員瑩擔任「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COVID-19（新冠肺炎）疫苗採購調閱專案小組」召集人。

邀請勞動部就「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後續子法規劃及施行期程」列席報告，並備質詢。
（本次會議報告與討論事項綜合詢答，經勞動部部長許銘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報告後，委員賴惠員、吳玉琴、蘇巧慧、楊曜、廖國棟　　Sufin．Siluko、賴香伶、莊競程、洪申翰、蔣萬安、邱泰源、陳玉珍、徐志榮、張育美、黃秀芳、曾銘宗、林德福、陳瑩、陳椒華、及邱顯智等19人提出質詢，均經勞動部部長許銘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敬、經濟部工業局主任秘書周崇斌、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副司長劉玉菁及暨各相關主管等即席答復。委員楊瓊瓔、廖婉汝及劉建國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料者，請相關機關於2週內以書面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中華民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勞動部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凍報告案14案。

(一)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勞動保險業務」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一般行政」項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預算凍結十二分之一書面報告。

(三)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綜合規劃業務」凍結30萬元書面報告。

(四)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勞動關係業務」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五)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勞動福祉退休業務」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六)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業務」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七)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落實勞動基準法，保障勞工法定權益」凍結5萬元書面報告。

(八)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落實勞動基準法，保障勞工法定權益」中「業務費」凍結10萬元書面報告。
(九)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業務」項下「健全合理工時制度」預算凍結十分之一書面報告。

(十)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勞工保險局「一般行政」項下「資訊業務」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一)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勞工保險局「保險業務」合併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二)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勞動力發展署「因應貿易自由化就業發展及協助業務」合併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三)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勞動力發展署「勞動力發展業務」項下「因應貿易自由化就業發展及協助業務」凍結5萬元專案報告。

(十四)勞動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凍結1,000萬元書面報告。

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均同意動支，並提報院會。

三、另針對第(一)、(二)及(六)案通過附帶決議3項：

(一)我國就業保險係以受僱勞工為適用對象，自營作業者尚非保障對象。經查，近年來已有部分國家開放自營作業者得自願參加就業保險，雖其制度設計與我國就業保險有別，但考量就業型態多元，如何保障自營作業者之就業風險亦須正視，爰要求勞動部積極蒐集國外具體作法，並於2個月內邀集學者專家研商可行性。

提案人：吳玉琴　　林淑芬

連署人：洪申翰　　莊競程　　賴惠員

(二)有關勞動部110年度預算「一般行政」項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凍結十二分之一案，請勞動部就就業安定基金「提升勞工福祉計畫」及「促進國民就業計畫」範疇審議原則，於4個月內提出精進作為，並於作成決議前應充分溝通。

提案人：陳　瑩　　黃秀芳　　吳玉琴　　林淑芬

(三)勞動部應就雇主為行為人之職場性騷擾申訴、調查、懲戒及裁罰等機制，提出制度性檢討對案（如修法草案），於2個月內提出前述報告給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提案人：洪申翰　　莊競程　　吳玉琴　　范　雲

二、審查中華民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凍報告案28案。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綜合計畫」項下「綜合企劃」凍結250萬元書面報告。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辦理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會議等預算凍結二分之一書面報告。

(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水污染防治及流域整體性環境保護」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垃圾全分類零廢棄及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凍結5,000萬元專案報告。

(五)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之「獎補助費」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

(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提升天然災害廢棄物應變處理能量設施計畫」凍結500萬元專案報告。

(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之「獎補助費」凍結2,500萬元書面報告。
(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之「獎補助費」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

(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向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計畫」之「獎補助費」凍結400萬元專案報告。

(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十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噪音、振動及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管制」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事業廢水行政管制及經濟誘因管理」預算凍結十分之一書面報告。

(十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廢棄物管理」凍結1,000萬元書面報告。

(十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事業廢棄物管理」凍結200萬元專案報告。

(十五)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決議(十九)「事業廢棄物管理」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

(十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事業廢棄物管理」凍結60萬元書面報告。

(十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辦理環保許可、事業廢棄物申報及清運機具裝置即時追蹤等系統維運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十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持續辦理廢棄物減量、資源循環、再生及再利用工作」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公共環境衛生管理」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溫室氣體減緩策略規劃及推動」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環境監測資訊」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空氣品質監測規劃與測站管理」凍結2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推動區域環境保護工作」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區域環境管理」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五)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署「水質保護」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防制」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毒物及化學物質局「事故監控與危害諮詢」之「設備及投資」凍結1,0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化學物質查核及資訊」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均同意動支，並提報院會。

散會
[image: image1.jpg]



主席：請問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無）無錯誤或遺漏，確定。

繼續報告。

二、審查中華民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凍書面報告案52案。

(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1目「公費生培育」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3目項下「社會保險行政工作」凍結20萬元書面報告。

(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一二五）第6目項下「推展兒少保護及處遇輔導」凍結10萬元書面報告。

(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 KC8]第6目項下「推展兒少保護及處遇輔導」凍結10萬元書面報告。

(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8目項下「醫政法規與醫事人員及機構管理」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8目項下「辦理完善全人全醫療照護網絡與運用生醫科技強化醫療照護效能」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8目項下「公費醫師留任計畫」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9目項下「心理及口腔健康行政管理」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10目「護理及健康照護業務」合併凍結400萬元書面報告。

(十)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10目項下「強化護理及健康照護量能」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10目項下「金門、連江、澎湖3離島地區航空器駐地備勤計畫」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11目項下「中醫規劃及管理」及「中藥藥事規劃及中醫藥政策發展」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11目項下「中醫規劃及管理」合併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11目項下「中藥藥事規劃及中醫藥政策發展」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11目項下「中藥品質與產業提升」合併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11目項下「中醫優質發展計畫」合併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11目項下「中醫優質發展計畫」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一二八）第12目「綜合規劃業務」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三十九)第12目「綜合規劃業務」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四十)第12目「綜合規劃業務」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四十一)第12目「綜合規劃業務」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四十二)第12目「綜合規劃業務」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14目「衛生福利資訊業務」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疾病管制署第1目「科技業務」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疾病管制署第2目「一般行政」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疾病管制署第3目項下「愛滋防治第六期五年計畫」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一)「確保衛生安全環境整合型計畫」合併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二)辦理強化新興食品科技衍生產品之管理能力等業務之「委辦費」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六)「食品安全巨量資料應用」合併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八)「食品企劃綜合管理」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十三)「藥粧管理工作」合併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十九)「藥物全生命週期精進管理」合併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央健康保險署決議(一)第1目「科技業務」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央健康保險署決議(二)第1目「科技業務」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央健康保險署決議(四)第1目項下「永續提供高品質醫療服務」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央健康保險署決議(五)第1目項下「永續提供高品質醫療服務」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央健康保險署決議(六)第1目項下「健保大數據數位應用計畫」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民健康署第1目項下「全人健康促進科技政策研究」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民健康署第3目項下「婦幼及青少年健康保健」預算凍結十二分之一書面報告。

(四十)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二)「推展社會福利綜合企劃及婦女福利服務」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四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三)「推展社會福利綜合企劃及婦女福利服務」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四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四)「推展社會福利綜合企劃及婦女福利服務」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四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六)「推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四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七)「推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四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八)「推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

(四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九)「推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四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十四)「推展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四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二十二)「推展家庭支持服務」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四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二十三)「推展家庭支持服務」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五十)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二十四)「推展家庭支持服務」中「業務費」凍結十二分之一書面報告。

(五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二十六)「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五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二十九)「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之「業務費」凍結十二分之一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對衛福部主管之公務預算解凍書面報告案共計52案，如無異議，均同意動支，提報院會；如對某一案有異議，請向主席台提出，於進行討論事項時再一併處理。

林委員淑芬：有異議要先講嗎？

主席：對，我們後面再一併討論。

林委員淑芬：第（二十八）案。

主席：其他委員有無異議？

張委員育美：第（十八）案及第（十九）案。

主席：好，已經記錄下來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莊競程等18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吳玉琴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吳玉琴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
(一)委員賴品妤等18人擬具「菸害防制法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洪孟楷等19人擬具「菸害防制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菸害防制法第二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楊曜等17人擬具「菸害防制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處理中華民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凍案128案。
主席：本日議程審查「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計5案；審查「菸害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計3案；處理中華民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凍案76案，以上議程採綜合詢答。

現在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首先請蔡委員易餘說明提案要旨。

蔡委員易餘：主席、衛福部各位官員、各位同仁。我今天提出「菸害防制法第二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主要是有鑑於現在市面上上市的電子煙販售以及使用情形是氾濫的，而且基本上電子煙的使用變成一般民眾都能輕易取得，其潛在風險相當高，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縣市透過地方自治條例也都通過禁止電子煙的販售，表示這個議題在地方上都已經跑在國會的前面，有鑑於此，我就提出菸害防制法相關條文的修正草案，我們希望以後可以在菸品的部分做類別化，把類菸品和近似於菸品的部分做有效的的管制以及禁止，讓一般民眾不要輕易去取得電子煙，同時也可以把菸品類別化之後，政府原本應該要收到的相關菸品稅收也可以如實收稅，能夠達成不管是要禁止電子煙以及相關菸害防制法的初衷。以上說明，敬請公決，謝謝。

主席：其他提案委員均不在場。

請提案人莊委員競程進行提案說明。（不說明）莊委員不說明。

請衛福部陳部長報告。

陳部長時中：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今天大院第10屆第3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開第16次全體委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行政院函請審議「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莊競程等18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吳玉琴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吳玉琴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賴品妤等18人擬具「菸害防制法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洪孟楷等19人擬具「菸害防制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菸害防制法第二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楊曜等17人擬具「菸害防制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中華民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凍報告案128案，提出本部意見，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壹、背景

在我國人口快速高齡之趨勢下，民眾長照需求急遽提升，長期照顧服務法於104年6月3日制定，並自106年6月3日正式施行，本部於106年起推動長照十年計畫2.0（以下稱長照2.0），穩健布建居家、社區及住宿式服務資源，並持續精進各類長照服務，結合地方政府提升長照服務品質及充實長照人力，以逐步達成社區長輩在地老化之目標。鑑於失能人口持續成長，為擴增長照服務量能、促進長照資源發展，以滿足失能者之多元長照需求，自107年起推動長照給付及支付制度與長照服務提供者特約機制，積極提升我國長照資源不足區之服務量能。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長照ABC）資源建構，ABC據點自106年度的80A-199B-441C，已成長至110年3月的692A-6,346B-3,343C，可見ABC據點已達到綿密穩定布建。此外，110年3月長照給支付服務人數達36.5萬人，較106年度成長3.4倍，服務涵蓋率達55.1%，本部將與地方政府賡續積極結合民間資源，普及長期照顧服務體系。另基於長照資源合理利用原則，輔以長照給付及支付制度已提升長照服務費用支付價格，為落實長照服務使用者付費機制，強化失能者權益保障及提升長照服務品質，爰本部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祈各位委員支持與協助，持續促進長照服務之推動與發展。

為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我國於96年3月制定菸害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同年9月19日正式施行，其後歷經3次修正，最近1次修正公布日期為98年1月23日，迄今未修正。本部刻正推動「菸害防制法」修法，重點包括全面禁止電子煙之類菸品與嚴格管制符合菸品定義之新類型產品、提高使用菸品年齡至20歲、禁止加味菸、擴大室內外公共場所禁菸、加大警示圖文面積等多項策略，期加強對電子煙與新類型菸草產品之管制法源。

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已於109年7月28日預告結束，本部於109年10月20日報請行政院審議，行政院並於109年11月16日及109年12月18日召開審查會議，修正草案正由行政院法規會細部審查中。本部亦已提報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為本會期優先法案，期本會期送入大會審議。

貳、行政院函請審議「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修正草案計13條（修正9條及新增4條），分布於總則(1)、長照服務及長照體系(1)、長照機構之管理(3)、罰則(6)、附則(2)。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一)增列經濟主管機關權責事項，即以經濟部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長照輔助器材、產品開發之規劃等相關事項。（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增列照管中心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民眾失能程度核定其長照需要等級及長照服務給付額度；長照服務使用者應負擔一定比率長照服務給付額度或金額。另為避免長照服務特約單位削價競爭，以確保長照服務品質，明定長照特約單位應向長照服務使用者收取應自行負擔部分之服務費用，不得減免。（修正條文第八條之一）

(三)為布建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資源，增列符合特定要件之學校得設立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照機構，排除適用設立長照機構法人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四)為規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與長照服務提供者簽訂特約之申審程序、不予特約之條件及違約之處理等相關事項，授權長照服務提供者特約制度之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之一）

(五)為確保身心失能者之權益，並提升主管機關查核未立案長照機構之效率，明定主管機關之檢查義務，且受檢查者應予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之一）

(六)針對未依規定申請設立許可為長照機構者，明定其違法態樣及罰責；現行第四十七條就合法設立許可長照機構違規處罰類型調整其規範體例；另為保障服務對象權益，增列公布機構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及第四十七條之一）

(七)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明定長照特約單位違反收費規定之罰責。（修正條文第四十九條）

(八)為確保長照資源合理利用及永續發展，並強化對長照機構之管理，增列所屬長照人員為業務不實記載行為之裁罰，以督促長照機構確實監督其所屬長照人員，不得以不正當行為或虛偽之記載，虛浮報長照服務費用；另增列長照機構評鑑不合格者，於其改善完成前，不得增加服務對象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三條）

(九)長照人員需登錄於長照機構，或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始能提供服務，爰修正長照機構使未登錄或未報經同意之長照人員提供長照服務之罰責，明確其違規行為處罰樣態。（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八條）

(十)增列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規定提供長照服務，仍適用原法令繼續提供該服務之機關（構）、法人、團體、合作社、事務所等，其實際執行長照服務人員之認證、繼續教育、登錄及處罰，適用本法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

參、委員莊競程等18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委員修正重點：

鑑於現行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規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之業務負責人須為專任，然業務負責人具實務經驗，若能將其經驗作教學傳承，實能造福學子，並增列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長照機構業務負責人之兼職範圍，保障接受服務者之權益。

二、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有鑑於業務負責人係綜理長照業務且肩負督導責任，應熟稔長照相關業務，以利推展業務及管理機構，爰應以專任為原則，本部並於109年3月25日衛部顧字第1091960642號函，已就兼職行為設有例外之放寬條件在案。委員提案與本部函釋方向相符，本部敬表支持。

肆、委員吳玉琴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委員修正重點：

為擴增長照服務量能、促進長照相關資源發展、合理利用長照資源，明確化長照給（支）付制度與長照服務提供者的特約機制之法律授權，並保障服務對象權益，修正重點包含增列經濟主管機關權責事項、授權長照服務提供者特約制度之相關辦法、增訂長照特約單位應為其所屬長照人員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義務、明定主管機關之檢查義務及針對未依規定申請設立許可為長照機構者，明定其違法態樣及罰責等。

二、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有關本案委員版本（計13條）與本部報經行政院函請大院審議版本完全相同者計9條；另第三十二條之一及第五十八條係酌修行政院版條文內容，文義不變；餘第三十二條之二及第四十八條之一係為保障長照特約單位所屬長照人員社會保障及勞動條件等權益。委員提案本部敬表支持。

伍、委員吳玉琴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委員修正重點：

為確保與提升長照服務品質，明確化長照人員資格，爰增訂長照人員之資格，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考量現行長照人員之資格訂定於不同法規，如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及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等，確有整合做整體規劃與管理之必要性。爰此，本部敬表支持。

陸、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委員修正重點：

為推動長照輔助器材，鼓勵業者投入長照產品開發及發展長照智慧產業，增列經濟部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主管長照輔助器材、產品開發之規劃及推動等相關事項，以提升長照服務提供效率，加速我國長照服務體系之發展。

二、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委員提案與行政院函請大院審議版本條文內容相同，本部敬表支持。

柒、委員賴品妤等18人擬具「菸害防制法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委員修正重點：

禁止任何人不得強迫、引誘或其他方式使孕婦及未滿18歲者吸菸；於孕婦或未滿18歲者在場之室內場所，禁止吸菸。

二、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一)委員所提修正條文，係健全對於未成年吸菸之防制措施，可有效保護兒童及少年，並擴大無菸環境。

(二)惟本部函送行政院審查中之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提高禁止吸菸年齡及供應菸品年齡至20歲，以有效保護青少年健康，爰建議委員提案併後續行政院提案，於大院併案審議。

捌、委員洪孟楷等19人擬具「菸害防制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委員修正重點：

增訂規範中央主管機關法定掌理事項。

二、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一)委員所提修正條文，係就中央主管機關所掌理之菸害防制事項入法，惟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組織法」第二條明定本部國民健康署掌理事項包括「菸害防制之規劃、推動及執行之相關事項」，另「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處務規程」第十條並明列包括菸害防制政策、法制業務、宣導教育、訓練與研究、戒菸服務之規劃及推動。又本部亦依據菸害防制法第一條所揭櫫「為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意旨，採取與國際同步之菸害防制策略，以落實菸害防制工作。

(二)有關委員所提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中央主管機關專責研究之單位設置乙節，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不得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定機關之組織，故二者恐有所扞格。

(三)有關委員所提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對查緝之非法新興菸品之毒害鑑定，與中央主管機關法定職掌尚有未盡相符之處。

(四)考量委員草案多屬現行組織法規範事項，爰建議僅修正第一項，或後續併行政院提案於大院併案審議。

玖、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菸害防制法第二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委員修正重點：

增訂類菸品定義，明文禁止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供應、使用、展示或廣告類菸品及近似菸品或菸品容器形狀之物品。

二、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一)委員所提草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菸品及類菸品定義，雖與本部預告版本相同，惟預告後，本部業參酌各界意見與專家學者討論修正，送行政院審查中之內容已有調整。

(二)委員所提第十四條增訂禁制規定，有利禁止電子煙之製造、輸入、販賣、供應、使用、展示或廣告，惟未就相對應罰則進行修正，即只處罰製造業者（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販賣業者（1千元以上3千元以下），供應、展示、廣告及使用者並無罰則，恐難以有效遏止不法業者。宜建議委員提案併後續行政院提案於大院併案審議。

壹拾、委員楊曜等17人擬具「菸害防制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委員修正重點：

如無法辨識其年齡者，應要求購買者出示相關證件。

二、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一)委員所提修正條文，係健全對於未成年人吸菸之防制措施，應可有效保護兒童及少年，本部敬表支持。為落實「拒售菸品予未滿18歲者」之規定，本部亦積極責成全國各縣市衛生局，除加強稽查外，亦輔導業者，販售菸品時需出示年齡證明文件以確認年齡，否則拒絕販售，透過雙管齊下以保護兒童、青少年。

(二)惟本部函送行政院審查中之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提高禁止吸菸年齡及供應菸品年齡至20歲，以有效保護青少年健康，爰建議委員提案併後續行政院提案，於大院併案審議。

壹拾壹、結語

本部推動之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已提報為本會期優先法案，包括全面禁止電子煙之類菸品，與嚴格管制符合菸品定義之新類型產品，提高使用菸品年齡至二十歲，禁止加味菸等多項策略，及加強對電子煙與新類型菸草產品之管制法源，感謝委員提案指導。因修正草案正由行政院法規會細部審查中，也建議委員所提4案併後續行政院提案，於大院併案審議。

最後有關本部主管110年度單位預算凍結決議共128項，其中所有討論事項計有76項，報告事項計52項，已全數將書面資料函送社會福利及環境衛生委員會及各位委員辦公室。有關交付委員會審查76項之辦理情形，敬請各位委員參閱書面資料，各類經費的編列確為業務推動之需，進行惠予支持，准予動支，俾利本部及所屬機關依既定之施政計畫及業務內容執行。

本部承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完成有關法律及預算案，對業務之推動有極大助益，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以上報告。

主席：請提案人吳委員玉琴進行提案說明。

吳委員玉琴：謝謝主席，因為內政委員會剛好在修住宅法，那邊也正在審查法案，所以來不及衝過來。

剛剛部長已經有相關的報告，我的提案跟部裡面蠻多提案是相似的，我想這部分我們一起討論非常久，這一次整個長服法修法，我覺得是因為這幾年實施長照2.0之後，其實是要來解決實務上碰到的一些問題，並不是一個大修，民間團體也會期待是一個大修法的狀態，可是我們這一次是要解決比較急迫的部分，比如特約的制度、整個資源的佈點，還有一些法規不足的部分。我的修法裡其實有一條，我覺得這也是我自己疑惑的地方，就是第十八條之一，針對長照特約單位的削價競爭，為了要確保長照的品質，所以明定長照機構應該要向服務對象收取自行負擔的服務費，不得減免而且定有罰則，這部分其實我在質詢時也都有一些疑慮，對於一些偏鄉地區或原住民地區，有時候他們真的付不出自費額，要怎麼去做解套？剛剛很高興看到蘇巧慧委員有一個提案可以來討論，看怎麼來衡量這樣的衡平性。

另外我特別有針對第三十二條之二，因為長照機構的組成很多元，怎麼樣來保障長照特約機構所屬長照人員的社會保障和勞動條件的權益，所以特別增訂第三十二條之二，希望能夠增訂長照特約機構單位能夠為所屬的長照人員投保勞保和健保，以保障其勞動權益。其他的議題大概都跟我們部裡面的一些條文相似，這次修法主要是要補強長照2.0實施後所出現的問題，所以我們希望各位委員一起支持長照服務法修法通過，謝謝。

主席：請提案人洪委員孟楷進行提案說明。

洪委員孟楷：謝謝主席。各位在場的同仁和行政部門，我想今天針對菸害防制法，本席有一個第三條的修正草案，在此做提案說明。其實誠如衛福部的書面報告所說，菸害防制政策、法制業務、宣導教育、訓練與研究、戒菸服務之規劃及推動，現在都已經明列在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的處務規程當中，也正因如此，才告訴我們更應該把相關的業務來入法，因為這不僅僅是針對重要的中央菸害防制事項，更關心到我們全體兩千三百萬國人以及我們所有下一代的健康。如果只是讓行政子法來管理，而修正上無須立法程序的話，確實沒有辦法有效地來做把關，所以我們希望真正要正視並用嚴謹的態度。

第三條的修正也是希望能夠落實明文規範中央法定的掌理事項，如同菸害防制法的政策以及法規的規劃和研究，還有對地方政府執行防制事項的協調跟督導，查緝非法新興菸品之毒害鑑定、相關專業人員的管理以及地方政府跟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菸害防制的輔導及協助事項等，希望更能夠加強發揮菸害防制的作用。

我想菸害防制不分藍綠、不分黨派，更應該大家共同一起來，也因此我們希望今天第三條的修法，能夠請大家用更開闊的態度並且共同來討論，並不是要剝奪地方政府的權限及權力，更重要的是要讓中央有一個高度協調統合並運用地方的能力，希望衛福部可以給國人一個健康及強而有力的後盾，將相關業務積極的納入中央法令，讓菸害防制的業務層級有所提升，才不枉當初我們定下專法的初衷，希望我們所有先進能夠來支持，感謝！

主席：先跟各位委員說聲抱歉，因為我們今天其實要處理解凍案就有128案，而且還有條文要審查，所以今天的詢答要拜託各位委員可以比較確實掌控時間，我們待會在逐條及解凍案時，會讓大家充分表達意見，謝謝各位的合作。

現在開始詢答，作以下宣告：本會委員詢答時間6分鐘，列席委員4分鐘；10時30分截止發言登記；委員如有書面質詢，請於散會前提出，逾期不受理；暫定10時30分休息10分鐘；本日不處理臨時提案。質詢時除了原有的麥克風之外，我們還備有消毒過的無線麥克風。

請第一位賴委員惠員發言。

賴委員惠員：（9時33分）部長早安。先向您提問一個時事議題，我們知道諾富特飯店出了這些狀況有一些爭議性，權責單位比較特殊，這是部長昨天的回應，現在已經出現這個問題，到底誰來負責？中央定的規則，地方批准執行，這都非常合理，可是交通部長王國材又說三方面都要去檢討，不管是桃園市政府防疫旅館的檢查或民航局機組人員的管理，甚至交通部觀光局觀光旅館的輔導，這三方面都需要好好檢討。但也有人講是桃園市甩鍋所以開罰飯店，也有人講說是中央和地方互相甩鍋，部長怎麼看這個問題？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賴委員早。我想這沒有甩鍋的問題，權責單位都站在自己的立場發表看法，其實大家的看法滿一致的，但是為了講法的不一致，所以今天下午我會召集桃園市政府等相關單位，包括交通部民航局、桃園市政府、華航和指揮中心一起來開會，把相關的法規面、法制面研議清楚，讓大家把權責弄清楚。

賴委員惠員：好，其實我們也會針對這個問題給國人一個完整的報告，是不是？

陳部長時中：當然。

賴委員惠員：謝謝部長，辛苦了。今天我們要審查長照法，我們當然也知道長照法非常重要，長照2.0就是要滿足我們國人食衣住行的需求，2025年我們即將進入超高齡的社會，其實長照的需求持續增加，老人化的問題一直持續發生在我們周圍，以本席的臺南為例，超過65歲的老人就占了31萬3,000人，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具備長照需求的民眾基本上他們都沒有辦法自主移動，其實是需要長照的工具接送，這是家裡有長照的長輩時最需要的，今天和部長探討的就是有關長照的交通車其實遠遠缺乏，我們以六都為例，在臺南市有2萬2,489人是需要長照交通車的服務，基本上1台長照車只能服務499人，不到500人，以這樣的服務比例其實非常低，我們去探討原因主要是因為長照交通車的不足，針對不足的部分，部長有沒有什麼看法？當然，你會講如果地方政府提出來的話，你們當然是全力支援，可是我們知道長照的交通工具一向都是用公益彩券回饋金，每年約20億元到27億元的規模，衛福部大概可以分配到6億元，你在交通補助方面用了多少？請說明。

陳部長時中：委員是指在整個交通使用上，我們查一下。不過也跟委員報告，有關交通接送，一個就是關於硬體的布建，就如同剛才委員講的，只要臺南市政府能夠針對相關單位需要補助的，我們都會全力來做這件事。

賴委員惠員：對，沒有錯。

陳部長時中：第二，是地方交通動線經營效率的問題，這裡面如果沒有相當的量能，換句話說，要承接的單位意願就會不高，所以我們可能要跟地方政府針對相關縣市的一些營運方法、路線規劃及是否能讓經營效率提高，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賴委員惠員：部長，我們從這張圖裡頭看到長照車輛負擔的能量，在特約計程車裡不管是桃園、臺中、臺南都掛零，高雄也是掛零，為什麼？因為這些特約計程車如果是用跳表來計算或是全額計算，這對於幅員廣大的桃園或臺南、高雄來講，一般的百姓的負擔其實就會非常沉重，所以變成特約計程車也不願意跟我們簽，我們其實也不敢用這一套方式。如果長照交通車量足的話，這些問題就可以解決。

其實長照交通接送車的南北負擔差很大，就是我講的這個問題，如果單看臺北市的話，因為臺北市的交通工具相當多，相同的問題用5公里的距離來看，大約是臺北車站到臺灣大學校門口，在臺北只要負擔25.5元，如果在臺南的話，1個民眾要負擔41元，甚至快要到42元。因為臺南的地形非常狹長，其實這樣的收費機制一般的民眾是負擔不起的，因此我們需要長照交通車。長照交通車是非常迫切需要的，其實現在看到的這些數字還不是最糟糕的，而是用復康巴士去支撐這些需要長照的人。

整體來說，希望中央針對長照交通車需求量大的縣市，是不是可以專案協助需求量大的地方政府？像每年10月臺南市政府提出的整合計畫，雖然去年你們有補助五十幾台，但是量還是遠遠不足；另外有關公益彩券的回饋金，還是要再請教部長，到底有多少是針對長照交通車進行專案處理？如果現在沒有辦法馬上回復本席的話，是不是提供書面資料給我？

陳部長時中：好。

賴委員惠員：因為問題當然也不一定是出在衛福部，主計處有一個非常強硬的規定，要求公益彩券一定要用在哪些特定的用途，也造成這個議題的困境。是不是可以鼓勵民間企業捐助長照交通車？並且規劃節稅措施，這也是一個辦法。以上希望部長提出一個完整的書面資料給我，謝謝。

陳部長時中：好。還是要有實益，臺南復康巴士現在有151台，臺南如果有提出需要我們還是會support。

賴委員惠員：好，謝謝部長。

主席：請蘇委員巧慧發言。

蘇委員巧慧：（9時43分）部長好。還是就疫情的部分向您就教，最近這一波諾富特飯店的事情，應該是從4月20日的華航機師事件一直到4月29日的諾富特飯店，疫情持續擴大，到現在有28個人染疫、11個人不明感染源、16個人本土個案、1個人不在臺未列案號。昨天是第一次出現本土案例加零，是從4月20日到今天第一次出現本土案例加零的狀況，部長，「加零」代表什麼樣的意義？我們可以怎麼面對接下來的生活？期待接下來再「加零」，還是其實採檢的範圍還沒完成，所以「加零」只是一個剛開始的期待？我們可以開始高興了嗎？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蘇委員好。每一天確診數「加零」當然是好事情，不過危機並沒有過去，因為距離全面撤離跟社區明確切割是上個禮拜五，到今天完成後就是7天，7天是第一個觀察期，看起來社區在7天內並沒有擴增的跡象，所以就是說……

蘇委員巧慧：7天內沒有擴增的現象意思是已經完成7天。

陳部長時中：對，就是4月30日跟社區相關的接觸，當然有零星的個案出來，但是整個觀察還要到5月中才能夠知道在社區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蘇委員巧慧：所以7天算是第一波稍微可以有點信心，但是接下來要觀察5月中。這也是您說的我們現在在社區感染的邊緣，用您的話來講是這樣。但其實我們防疫了1年也經歷過很多次事件，有沒有哪一次事件跟這次差不多？我的意思是其實我們也很認真防疫這麼久，坦白講現在當然又是一個新的危機開始，但應該也不用過度驚慌失措，應該可以這樣想吧？我自己去看磐石艦事件就跟這次滿類似的，不管是目前的人數也好、足跡遍布的城市也好，不知道部長怎麼看目前的狀況？

陳部長時中：因為磐石艦從4月14日有零星的社區暴露，後來再整體放出來，所以從4月14日到4月17日算是社區可能暴露期；諾富特飯店在時間上最早發現的1120個案，從4月15日起進入可傳染期至4月27日共12天是社區暴露期，雖然人數比較少，但這是一個確診的個案，所以這兩個事件的暴露時間程度是不一樣的。經過很多可能會發生群聚的情況，我們也都一一處理，目前還是希望有步驟、有層次的去處理好。

蘇委員巧慧：部長，既然觀察期要到5月中，其實要嚴謹但不用太驚惶，這個禮拜天就是母親節，部長可不可以向全國人民說明一下，在這個會有高度移動、大量聚餐的節日，有沒有什麼指引可以建議？我們還可以外出吃飯嗎？可以上街買禮物給媽媽嗎？你建議我們要怎麼樣度過這個母親節？

陳部長時中：基本上外出是絕對沒有問題，買禮物也很好，在吃飯的時候要注意社交距離，因為吃飯的時候不會戴口罩，所以在非必要的時候還是儘量戴著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還是要呼籲大家要戴口罩、勤洗手，當然在母親節是沒有打疫苗，但是疫苗在中期還是一個很有效的方式，所以儘早把個人防疫做好。

蘇委員巧慧：所以這個母親節可以完全按照一般的生活狀態度過，部長，我差點以為你要說打疫苗是送給媽媽最好的禮物，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

陳部長時中：委員講得很好。

蘇委員巧慧：講到疫苗，我今天又看到報紙寫疫苗還沒進來的時候說買不到，現在疫苗進來了又說效力不夠好要大家不要打，打疫苗的人在這幾天屢創新高，開始說一定還有疫苗在效期內用不完，顯然會報廢掉幾萬劑。部長怎麼看這樣的新聞？真的有疫苗會報廢嗎？現在的施打順序及狀況如何？

陳部長時中：當然我們對於整個施打量要做好控制，一方面也不要引發大家恐慌，另外一方面在不浪費的情況下有序的施打疫苗。目前來看，有一批十九多萬劑的在5月底到期，另外一批十一多萬劑的會在6月15日到期，在4月20日以前大概打了三萬多劑，所以會先保留三萬多劑，其他會儘速讓全民施打。

蘇委員巧慧：部長，保留給公費的數量是因為這些人確實值得優先保護，希望讓他們有最大施打可能性，但是如果量確實還有餘的話，我看到現在坊間對自費的需求其實很大，我會建議可以儘速再多開放給自費的部分，這也符合大家的期待，部長，這個方向應該是可行的，也會採行吧？

陳部長時中：會。

蘇委員巧慧：昨天又有很多新措施，像疫苗假是打一劑疫苗最長幾乎有兩天假，如果今天早上打，甚至可以休到明天晚上的24時，等於是休兩天；甚至基層診所如果建議轉診而後確診，還有通報的獎勵金；包括如果隱瞞TOCC或旅遊史會開罰等等。我建議這些新規定其實可以利用徵用的電視廣告時段讓更多民眾知道，促成大家儘速施打疫苗，對國家產生群體保護的效力。

陳部長時中：好，謝謝委員的指教。

蘇委員巧慧：謝謝部長。

主席：剛才蘇委員有特別提到母親節外出用餐，除了部長提醒大家用餐時要保持社交距離以外，也提醒衛福部可以特別注意，有很多服務生徒手收其他客人使用過的餐具之後，有沒有確實洗手、把手套換過再去拿新的餐具給下一位客人？其實就我的觀察是都沒有。所以這個部分才是真正要注意的關鍵，再拜託衛福部可以多多宣導。

陳部長時中：手部的清潔也是非常重要。

主席：對，這個真的有點恐怖。

請蔣委員萬安發言。

再次拜託各位委員今天要特別掌握時間，後面有很多要處理的案子，謝謝。

蔣委員萬安：（9時52分）部長好。這一次桃園發生諾富特飯店機師、機組人員染疫的事件，國人很關注，這幾天可以看到新聞對於地方政府或中央的疫情指揮中心，媒體可能關注權責之間的分工，甚至有「甩鍋」這樣的字眼，但這不是我要關心的，這也不是人民特別要關注的。從民眾的角度請教部長，面對疫情當然絕對是中央及地方要共同合作的，甚至民眾一起來配合，但是從人民的角度想要瞭解的第一個是如果地方政府已經核准作為防疫旅館使用，照現行的規定是不是可以讓一般的觀光旅客入住？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蔣委員早。要看核准的是哪一種類型，如果是整棟都核准為檢疫旅館，當然其他人就不能入住；如果核定為單層的，動線必然要分離，那一層就不能有一般旅客入住。

蔣委員萬安：部長說明的很清楚，獨棟的就只能當防疫旅館，不可以有任何一般觀光旅客入住，如果是如部長講的分層防疫旅館，像是這次諾富特飯店的1館，可能某一個樓層或某幾個樓層是做居檢即防疫用途的，只要分流、分層做好，其他一般觀光旅客可以允許入住，部長的意思是這樣。

陳部長時中：對，我們那時候還特別宣告如果是單層的，要讓其他旅客知道是哪幾層在做防疫使用，讓大家有「知的權利」，可以不對外公告，但是一定要讓進來的人知道這一棟有幾層是在做防疫使用。

蔣委員萬安：對，所以現在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如果是一般觀光旅客，譬如現在進入到國旅季節，一般民眾入住的時候會不會被告知有哪幾層是作為防疫使用？如部長講的旅客的確應該要被告知，請問告知的機關是誰？誰要負責或督導？

陳部長時中：我們是要求單層使用的防疫旅社要公告在明顯之處，例如check in的地方要公告各個檢疫處所，讓進來的旅客能夠知道。

蔣委員萬安：在清楚的地方要公告哪幾層樓目前是作為居檢或是防疫用途。

陳部長時中：對。

蔣委員萬安：這樣就足夠嗎？

陳部長時中：那時候我們的規定是這樣。

蔣委員萬安：部長，我舉例來講，國人旅遊都是先上網訂飯店，在訂的時候可能都沒有得到這樣的訊息，甚至到旅館入住的時候也沒有看到相關告示，這時候服務人員到底需不需要主動告知？如果照部長所講的現行規定，可能入住之後都用完餐了，才在電梯或所謂明顯的地方看到一張A4的紙公告入住旅館的某一層樓是作為防疫使用。民眾會有這樣的疑慮，被告知的權利是否足夠？以及所得到的訊息是否及時、即刻？部長你認為現行規定是不是已經足夠了？

陳部長時中：當然是會有兩難之處，一個是要有足夠的檢疫處所，另外一個是旅客被告知的權益，所以那時候才規定一定要在明顯之處告示，讓入住的旅客都知道。可能委員也知道，那時候本來要建立檢疫旅館的系統讓大家訂房，可是很多旅社不願意，如果要這樣做他們就要退出，但我們檢疫的量能不足，所以後來就用變通的方法，就是來的時候先到該地方的地方政府，政府再幫他安排。換句話說保持了一點私密性，資訊沒有完全公開，那時候是為了兼顧檢疫旅社大量不足，所以只好用這樣的方式進行。

蔣委員萬安：部長，我會建議指揮中心再通盤思考什麼樣的方式可以達到防疫優先，同時旅館營運也要兼顧。

接下來第二個問題，其實部長這幾天受訪也有講到，重點是在於做好分流、分層的管理，包括電梯、用餐空間或進出口的動線等等其實只要落實做好，就可以實施分層防疫旅館，即除了獨棟以外，單獨某幾個樓層作為防疫用途，讓其他觀光旅客可以入住，這個重點很重要。我認為相關的資訊還是應該適度、儘量地讓民眾瞭解並清楚知道，而要做到兼顧防疫及旅館的營運，最重要的是分流、分層的管制，這一部分是由誰來把關？

陳部長時中：以前是要求地方政府每個月至少檢視1次防疫旅館，看看是否有確實按照防疫計畫去做。

蔣委員萬安：所以是地方政府需要負起後續稽查、檢視的責任，每個月至少1次嘛！
陳部長時中：對，每個月至少1次。

蔣委員萬安：所以這也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最後，從這次事件可以看到對於地方及中央是否保持暢通的聯繫及溝通甚至資訊交換，國人其實有疑慮。部長，現在指揮中心有沒有掌握全臺灣到底有幾間防疫旅館？

陳部長時中：我們知道，臺北有102間……

蔣委員萬安：有掌握就好。有掌握到多少間……

陳部長時中：六千多間。

蔣委員萬安：多少間是作為分層防疫旅館使用？

陳部長時中：這個比例比較低，所以跟委員報告，臺北市102間有99間都是獨棟的，3間是分層的；新北市11間都是獨棟的。

蔣委員萬安：有沒有掌握其他可能像諾富特這種比較特殊情況的旅館？就是可能牽涉到機組人員是中央負責，地方政府又核可申請作為防疫旅館，同時另外一棟是分層檢疫用途，有沒有類似的旅館是像這樣比較特殊的情況？地方政府核可作為防疫旅館的訊息有沒有及時讓中央瞭解？因為一旦發生確診，要追蹤並跟地方政府合作，或是分層、分流管制有沒有落實？即部長講的執行面，中央訂出規範地方執行，所以中央、地方要很暢通地聯繫跟交換資訊，但從這次事件看來好像有一些落差，未來是否要改進？

陳部長時中：當然，我們也需要再討論整體的管理措施，今天下午我請桃園市政府跟民航局來討論飯店一館的指定跟明確的權責，當然也要討論如何做相關的改進。

蔣委員萬安：最後請教部長，這次事件中有基層的診所醫生反映，在第一時間病人來看診的時候，醫師有即刻詢問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等相關資訊，但是病患拒絕提供相關資訊。

陳部長時中：不行。

蔣委員萬安：但醫師沒有執法權力啊！怎麼辦？

陳部長時中：他可以跟我們通報，我們今天也特別宣告針對第五類傳染病，如果病患不據實以告TOCC或醫生詢問時沒有回答，這在傳染病防治法是有罰則的。

蔣委員萬安：除了主動向你們通報外，有其他的方式嗎？如果病患卻拒絕提供，醫師就只能先主動通報。

陳部長時中：對，你說病人要不要……

蔣委員萬安：我是說基層診所的醫師。

陳部長時中：醫師可以轉檢，他的聯絡管道基本上還是衛生局、地方的衛生主管單位。

蔣委員萬安：所以這樣的訊息還是要讓基層診所醫師們瞭解，否則他們會認為自己沒有執法權力，但是又責怪他們沒有即時通報、採檢，這是不公平的。請讓診所基層醫師瞭解他們可以即時通報、如何通報疫情指揮中心、有哪些管道，好嗎？

陳部長時中：好，我們會跟邱理事長聯絡，另外我們會發一次通函。

主席：衛福部不是都有拍廣告嗎？剛剛建議的兩件事情，你們可以考慮透過廣告講一下。

接下來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10時2分）部長早，今天我要跟您討論偏鄉、離島的長照問題，衛福部目前在原鄉的長照服務大概是以文健站為主幹，過去是原民會主管的文健站改由衛福部的長照發展基金管理，而且納入長照2.0，但是文健站的功能比較偏向輕度失能及亞健康部分，中重度失能者的照顧可能要回到居家服務、日照，甚至是家托。在107年到108年，衛福部推動原住民族長照整合型服務試辦計畫，其中有5個點，分別在桃園復興、屏東來義、臺中和平、宜蘭南澳還有嘉義阿里山設立日照機構，請問目前的進度如何？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整合型的計畫已經設好而且收案了，整合型這5個地方都……

吳委員玉琴：這5個計畫都有了嗎？據我的瞭解不是這樣，請問你們各服務多少人？

陳部長時中：除了屏東來義還沒收滿、只收一半，其他幾個點的預收、核准名額都收滿了。

吳委員玉琴：請問宜蘭南澳是幾個名額？

陳部長時中：宜蘭南澳現在收6個。

吳委員玉琴：好，我就是要跟部長討論這件事。

陳部長時中：核定是5個，現在多1個。

吳委員玉琴：如果1個日照單位只有5個名額或是只收5個到6個名額，請問要怎麼營運？這是一個問題。在兩年的計畫中，有來自實務界的朋友讓我們瞭解到他們其實碰到滿多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個別的長照師可以解決的，因為在原住民地區設立機構，單單土地地目變更、土地建物管理權撥用或是建管、消防的問題就非常複雜，過去我輔導過海端地區的1座活動中心要改為日照，大概花了一年半、兩年的時間做地目變更，還需要各主管機關的協助，雖然原民會今天沒來，可是事實上原民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原住民地區取得土地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需要衛福部跟原民會的跨部會整合，應該要有專案小組協助地目取得或地目變更，如果土地沒有解決，我覺得只有5個人的空間非常難營運，我要特別提醒你們這一點。

另外，很多好朋友跟我說蘭嶼要蓋一個家園，我說第一件事要確認土地合不合法、是不是可以蓋的土地，因為蘭嶼地區幾乎都是國有土地，唯一合法的建地大概是鄉公所、衛生所跟蘭恩基金會，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個合法的場地，但是他已經在募款，只要談到蘭嶼，大家都很熱心，可是我說募款不是問題，現在是土地合不合法的問題，若是不合法，但卻蓋完了，變成你們要管理、他們要申請，就會產生爭議。所以可能要由衛福部跟原民會協助以專案方式處理原住民地區的土地問題，好不好？你們有組成小組討論嗎？

陳部長時中：第一個，我們要發展這些服務的試辦計畫就是要瞭解從營運到土地取得的困難。

吳委員玉琴：土地取得是最困難的事情。

陳部長時中：確實我們在一開始就碰到很多土地跟建物取得的困難，所以在原民地區，我們對相關的核准要件有做變通跟修訂。但是……

吳委員玉琴：部長，我要提醒的是專案協助的概念，如果要鄉公所處理，他也沒能力處理，我過去的經驗是海端鄉公所也很支持，但是整個流程跑下來還是卡在原民會的核准或是撥用的權益，結果……

陳部長時中：對原民會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當地的長老會議同意才可以使用。

吳委員玉琴：對，當地要協助，我們也要有專案小組一起幫忙。我講的是地方跟中央要一起合作。

陳部長時中：我知道。

吳委員玉琴：你們要專案協助，不然他們的土地變更非常困難。接下來，我要跟您討論偏鄉地區的長照問題，原住民地區滿大的問題是幅員非常廣闊，有的部落是散居、有的是集中式，所以我覺得一部落一據點是必要的，再結合居家服務、家托或據點式照顧慢慢地推展，甚至透過行政院的地方創生計畫讓原住民的年輕朋友回到部落，並且讓孩子、長輩一起得到照顧，這在日本稱為社區共生，也就是這個空間要整合成多元服務來滿足當地的需求，所以就不是用設立長照據點或是長照機構的標準來思考問題，在原住民地區可能要思考出不同的、綜合式的方法，讓各種不同類型的居民得到照顧，我認為這部分要重新思考。

如果在原住民地區設置日照單位跟機構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建議是不是能考慮開放24小時家托？因為原住民地區還滿適合家托的，也就是自己照顧自己部落的族人，現在是白天去家托、晚上回自己家，請問有沒有可能有一些管理機制來開放夜間的住宿？我覺得在原住民地區可以審慎思考，例如美國的家托有開放晚上住宿，所以我覺得原住民地區應該要考量幅員、距離還有可近性的問題，應該要全面重新檢視。另外是關於偏鄉的定義，除了原住民跟離島外，像是平溪、雙溪、石碇還有嘉義大埔都是人煙稀少、幅員廣闊的地方，請問這些地方算不算偏鄉？長照的偏鄉定義是不是要重新檢視？因為這會涉及到增加20%的給付。

陳部長時中：其實這概念就是供給與需求間的稀有性，稀有性達到一定的程度或距離達到一定的程度，當然就可以視為偏鄉，給予比較優渥的給付。

吳委員玉琴：所以這個部分可以再檢視嗎？

陳部長時中：可以。

吳委員玉琴：好，謝謝。因為時間關係，另外一個問題就沒辦法問，謝謝。

陳部長時中：謝謝。

主席：我想在部落有滿多是以文健站跟多功能文化活動中心做結合，但有些狀況是比較特殊，部長有空、忙完的時候，可以去部落走走，就可以知道。

請徐委員志榮發言。

徐委員志榮：（10時10分）部長好，您辛苦了。昨天公布實施不支薪疫苗的接種假，有幾個問題想請教部長，所謂接種後有不良反應情形均可申請，這會不會太含糊了一點？什麼叫不良反應？還是有接種證明就可以請假？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基本上，不良反應是指一個自覺的症狀，只要打過疫苗自覺有症狀時就可以請假。

徐委員志榮：那個就是很抽象，我如果想要請假或休假的話，我也說有不舒服的感覺。

陳部長時中：要打過……

徐委員志榮：還是可以這樣子，所以施打當天跟第二天可以休假，我預期如果這樣實施以後，星期一跟星期四打疫苗的人最多，星期六、日，然後星期一打、星期二休，可以連休四天。

陳部長時中：我想……

徐委員志榮：星期四打疫苗請休假，星期五是第二天休假，星期六、日休假，也是連休四天，我先預期會這樣。然後部長有說，這個是無薪的，如果企業要支薪也非常的……

陳部長時中：感謝。

徐委員志榮：感謝，樂見嘛！請教公務人員要支薪嗎？

陳部長時中：公務人員可以用其他的假別，還有很多相關的假別，換句話說是多一個選擇、選項，重點是……

徐委員志榮：公務人員是領月薪，比如說一個月3萬元，如果休二天不支薪，這二天到底要不要扣薪？譬如說一天一千塊，要不要這樣子？因為不支薪。

陳部長時中：不會，有些時候不能扣薪水。

徐委員志榮：不能扣薪水？

陳部長時中：不能扣薪水，相關的權益不能……

徐委員志榮：公務人員就有支薪囉？

陳部長時中：基本上這在目前……

徐委員志榮：休二天不扣薪水，不扣薪水等於有支薪。

陳部長時中：對，在體系上就會這樣。

徐委員志榮：公務人員不扣薪，就是等於有支薪，私人企業如果有支薪給員工，就很感謝，這樣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對。

徐委員志榮：然後所謂不良反應，只是文字上的敘述，只要有施打證明就可以休假二天、不支薪，是這樣嗎？

陳部長時中：自覺有症狀需要休假的。

徐委員志榮：這樣就比較明確一點。

另外，有關WHA好像開會在即，我們看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推文提到必須在世界衛生大會上聽到臺灣的聲音，因為我們防疫很成功。G7的外長也聲明，強烈地挺臺灣參與WHA。我們今年可以說收到邀請函的機會跟可能性是比歷年來更大才對，是不是？可不可以這樣說？

陳部長時中：對，期待秘書長能夠發邀請給我們。

徐委員志榮：部長，您認為我們接到邀請函的可能性有多大？

陳部長時中：比以往都大，比前面的三年都大。

徐委員志榮：大到什麼情形？

陳部長時中：那就很難說，我們只能說有這樣的期待，會儘量的聯繫，然後發聲……

徐委員志榮：我也認為這是最好的機會了，如果今年再沒收到邀請的話，一方面就是這些G7的外長，還是美國國務院的聲明，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或者是說中國大陸就是把持WHA勢力這麼龐大，就是這兩種可能。

陳部長時中：因為大家都可以看到Tedros能夠選得上，靠這樣的票數讓他選上，那時候他跟英國的代表競選，Tedros能選上，當然有一股強大力量來支持他，這個力量現在目前都還在。

徐委員志榮：我們也希望能夠接到。

陳部長時中：謝謝。

徐委員志榮：這次華航事件有關諾富特防疫旅館造成防疫破口的可能性，我是不知道，因為華航從1月1日開始7天加7天的嚴格自主管理，後來又修正為5天加……

陳部長時中：5加9。

徐委員志榮：5天加9天，然後再後來變成3加11，現在問題就是3加11，是不是問題出在這裡？為什麼當初會變成3加11？是華航拜託，還是有什麼壓力？

陳部長時中：3加11基本上……

徐委員志榮：3加11會造成這次的感染應該也有關係吧？

陳部長時中：3加11，就這一次的疫情而言，其實關係不大，3加11是回復，並不是最早在1月1日那時候，紐西蘭機師事件之前，本來就是3天。

徐委員志榮：雖然沒有絕對，但是可能也有點關係，防疫中心有沒有考慮恢復原來的7加7？

陳部長時中：我們昨天跟華航開過會，相關的方向也定了，早上我們再把一些細節研擬好，中午會公告。

徐委員志榮：還有外籍航空畢竟跟本籍的檢疫還是不同，所以最好他們也不要混住在一起，然後一般的海運、遠洋漁船等跟國外有接觸的，一併也要加強管理、管控。

陳部長時中：關於海運的部分，其實我們壓力很大，但長期我們都有……

徐委員志榮：小三通現在還沒通？

陳部長時中：小三通還沒通。

徐委員志榮：所以遠洋貨運或漁船船員，還是要多注意。

陳部長時中：有，有非常嚴格的管理。

徐委員志榮：OK，好，謝謝部長，謝謝主席。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主席：請邱委員泰源發言。

邱委員泰源：（10時17分）部長早，我不是要質詢，我先肯定部長領導的防疫團隊過去一段時間的努力，疫情算是守得很好，國產疫苗一直在努力發展，看起來都有很好的發展，所以我想我們疫情是樂觀的，但是要很小心，其實防疫沒有最好，一定要能更好，相信防疫團隊真的非常用心，我們可以瞭解大家都非常辛苦，一定要給他們最大的鼓勵跟支持，部長也非常辛苦，我相信一直溝通，一直互動，一定會做得更周全，在這邊表達敬佩，這是第一點。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謝謝。

邱委員泰源：第二，感謝部長出席臺大醫院的世界手部衛生日，給醫療人員以及社會溝通宣導做一個很好的示範，非常感謝部長在百忙之中能夠參與公益活動，謝謝。

陳部長時中：手部衛生其實在平常就很重要，在2009年，其實臺灣就如火如荼在醫院、醫療界都推動非常好，在COVID-19的這個時候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邱委員泰源：謝謝，等一下要請教一些比較事務性的工作，請部長休息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今天討論的長照法中一個很重要，我也覺得這是長照的一個關鍵點，部長也清楚，我記得2016年開始我們就是以社區為基礎來布建，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很怕一下就走到太過財團的方式，我比較不喜歡用這個名詞，如果把社區的力量統統吸走，讓它沒有活化的機會是很可惜的，所以蔡總統第一屆任內，在部長的領導之下，我們全力以赴在做社區布建、活化這個部分。我覺得這個還是要繼續做下去，因為現在慢慢開始住宿型的長照機構會一直進來，我們無法抗拒這樣的趨勢，這樣下去，將來也會碰到長照保險的議題，在這之前，如果我們沒有把社區的所有資源整合好、布建好，未來這可能變成頭重腳輕，我們希望這是用正三角形的處理方式，這是很合乎我們醫療體系的。

今天學校設立附屬長照機構應該是要為了學生、為了長照的核心價值、為了長照專業的呈現、為了讓學生可以有一個好地方來實習，我相信這是我們今天審這個法案比較想要達到的，但是希望這不要變成一個出口，我不想用破口，一下就跳到比較大型的處理方式。不曉得司長的看法怎麼樣？

主席：請衛福部長照司祝司長說明。

祝司長健芳：跟委員說明，事實上，讓設有長照相關科系的私立高中職以上學校得設置住宿型機構這個修法方向的主要精神是因為現行公立學校不用另設長照法人，就可以設長照相關機構，如果沒有修法，現行私立學校必須另外成立長照法人（學校已經是一個法人），才能推動住宿型機構，……

邱委員泰源：沒關係！我當然瞭解，只是你是不是同意我覺得學校設立附屬長照機構的精神是要讓長照發展，讓教學這個部分做得更好？

祝司長健芳：是。

邱委員泰源：我們最怕的是我們設立這個想到的是發展這一方面，可是有人想到的是另外一個部分，所以我們要讓今天的修正法案導致未來好的結果，因為十年後我們可能都不在這個位置，但是全民恐怕要承擔這樣的結果。

再來我請教教育部，關於學生的勞動權益，這次修法通過以後，將來學校設立附屬長照機構，很多問題可能會發生，尤其是高中，高中可能也設有長照相關科系，可以設附屬長照機構，但是他們的學生好像沒有相關法律可以保護，只有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你們可不可以注意到這個部分？因為時間關係，請簡單回答。

主席：請教育部國教署學務校安組陳副組長說明。

陳副組長錫鴻：報告委員，我們的建教專法有規定，相關的權益保障都有。

邱委員泰源：有管到高中生嗎？好像沒有？你們回去檢討一下，好不好？特別注意，如果這次修法通過，高中一定會設相關科系，有相關科系就可以設長照機構，之後學生就會過去。我是希望你們注意這個部分，因為法律又沒有管到這個部分。

陳副組長錫鴻：跟委員報告，我們技術型高中的部分是可以設相關科系，關於這個部分，我們會……

邱委員泰源：對呀！學校設相關科系之後，就可以設長照機構，學生就過去了，但是法律沒有照顧到他們的權益喔！這個部分注意一下，好不好？

陳副組長錫鴻：跟委員報告，建教專法會把他們的相關權益列入保障。

邱委員泰源：好，因為時間關係，我提出來，你找機會來跟我說明一下好了。

另外，在國民健康署方面，關於戒菸門診，現在我是覺得他們有一點可憐耶！之前戒菸門診有一段時間很熱門，那時相關的演講也一堆，現在我每次走到臺大的戒菸門診，只看到小貓二、三隻，我那個可憐的同事幾十年來花多少精神在戒菸門診，如今卻沒有什麼患者，我不曉得現在戒菸門診是怎麼樣。今天我們在談菸害防制法，看看有沒有配套可以精進戒菸門診的成效？而且大家對戒菸門診有很多意見，我表列有8個，拜託健康署會後回復我一下，好不好？

主席：請衛福部國健署賈副署長說明。

賈副署長淑麗：好，沒問題。

邱委員泰源：如果經費有問題，我們看怎麼樣來做，因為我覺得在我們推展菸害防制與臺灣經濟發展中間一定有一個平衡的機會。

賈副署長淑麗：好，因為戒菸門診的成效是真的很好，所以我們會再多多研議，之後再跟委員說明。

邱委員泰源：另外，教育部，關於現在校園青少年使用菸品的狀況及改善的具體作法，也給我辦公室資料，好不好？有必要的話，我們也可以來談一下。

賈副署長淑麗：我們也會偕同教育部一起來處理。

邱委員泰源：好，再麻煩大家，謝謝。

賈副署長淑麗：好。

主席：請莊委員競程發言。莊委員詢答完畢之後，我們休息10分鐘。

莊委員競程：（10時26分）部長好，辛苦了！今天我們也要處理衛福部的解凍案，對於這次的解凍案，本席有一個建議，未來解凍案的資料麻煩儘早給我們，因為這次有一些說明資料是昨天晚上我們才收到的，所以來不及看，這是給所有單位的建議。較早之前我們只有收到健保署及食藥署的資料，他們也有詢問我們需不需要來說明，我希望其他單位可以向健保署及食藥署看齊，未來說明資料早一點給我們，我們也能早點看看有沒有問題，有問題的話，大家才可以來溝通，這是給部長的一個建議。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好。

莊委員競程：首先，關於不孕症的補助，當初本席有提出一個主決議案，但是這個主決議案要求的資料還是本辦發文去要，衛福部才提供報告給我，而且我看相關說明也有點過於簡單。不過我看到4月26日行政院性平會議蘇院長有指示，關於少子女化的議題，必須針對各個方面的措施進行評估與精進，例如我國在產檢補助次數上已經長達26年之久沒有做過調整，有檢討的必要。為提高生育率，院長也指示相關部會應該在兩週內，就提高產檢補助次數、增加項目及擴大不孕症夫妻診療的補助對象等等相關因應少子女化的對策，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規劃，藉此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的環境。所以今天本席關心的一個重點就是蘇院長指示的產檢補助，這個部分已經有研議或有一個確定方向了嗎？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的關心。其實現在的方案就像您投影片最左下角寫的這三個，我們都有非常高度的回應，現在行政院院會正在報告中，等今天院長對整個報告案裁示之後，我們會對外召開記者會說明，大概院會後的記者會我們就會說明，主要方向就在不孕症療程的補助，我們有一個「助圓夢」的計畫，對於雖然不孕但是想要生的人，政府會協助；第二個，產檢補助是屬於我們的「安心生」，委員投影片提到的提高產檢補助次數、新增項目都有；最後一個是能夠「放心養」，這屬於勞動部，包括育嬰假等等；對於委員關心的這幾個議題，政府都有高度的回應。

莊委員競程：前陣子國建署有來我的辦公室說明，未來規劃大概是補助2萬元，同時有排富條款，這個是確定了嗎？還是還在研議？

陳部長時中：不孕症的補助是擴大範圍。

莊委員競程：擴大範圍，然後會有排富條款？

陳部長時中：基本上朝向沒有排富的方向規劃。

莊委員競程：朝向沒有排富條款？

陳部長時中：對，但有一些補助的差別，並不是把它排除，但是給予的補助有差別。

莊委員競程：之前的補助大概只有針對中低收入戶，根據資料顯示，從104年到109年只核定補助93案，總共補助525萬元，其實平均一年補助不到100萬元，案例也非常少，我覺得有一點點為德不卒，這是好事，只是我們一定要再把它做得更好。臺灣少子女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對於這些想盡辦法願意去生小孩的人來說，我覺得這些人想去生，我們應該給予鼓勵，而最重要的鼓勵就是應該要給他們實質的補助。請教部長是否知道人工生殖的成功率平均大概是多少？一次大概要花多少費用？

陳部長時中：30%，相關費用大概要15萬元。

莊委員競程：現在人工受孕分為體內跟體外，體外是試管，體內人工受孕的費用比較便宜，每次是1.5萬元到2萬元之間，成功率大概只有20%；做試管的話，每次大概是15萬元到50萬元不等，成功率約20%到80%，範圍也很大。一對想要生育的父母去做整個療程的花費可能都要幾十萬元以上，才有可能成功得到子女。我覺得這個費用真的不低，不要說是中低收入戶，其實對現在一般的上班族夫妻來講也是滿重的一筆負擔，所以我還是希望可以適當提高補助。如果費用是100萬元，我們才補助1、2萬元，可能對他們的誘因也不高，我們面對少子女化的危機，應該更要展現一個態度。

本席還是強調，預算部分請衛福部儘量爭取，我相信我們委員會也一定會支持，如果主計總處不答應的話，我們就陪部長一起去見主計長，讓我們一起來解決這個少子女化的問題。本席本身也會做一個模範，我要生3個，第一個已經達成了，現在繼續努力，我們一同為少子女化來盡一份心力。

陳部長時中：跟委員報告，也有其他委員非常強力的敦促這件事情，針對少子女化怎麼在這方面做更多的努力，我們也極力爭取，院長也大力支持，所以等一下在中午可以看到一個比委員想像大非常多的方案。

莊委員競程：好，謝謝部長。

主席：也祝莊委員早日達陣，我妹妹生6個了，希望政府可以頒獎給他。

現在先休息10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請賴委員香伶發言。再提醒各位委員，今天要處理的案子非常多，所以我們今天的時間稍微縮短，但是在審理法案的過程會讓大家充分討論。

賴委員香伶：（10時48分）部長好，先請教有關疫苗接種率的問題，我們現在的接種率在各個國家裡面應該算很低。你們昨天有公布疫苗接種假，根據現在公布的數據，六萬七千多位接種者中有不良反應的大概是三百七十幾件，在不良反應裡面嚴重不良的大概是25件，請問這樣的不良反應率跟疫苗接種假，以及如果反應為嚴重不良，在2天的疫苗接種假之後還有狀況，你們有沒有考慮過怎麼進行處理以及滿足其所需？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如果需要有更多的假，可以使用相關的病假或其他的假別。

賴委員香伶：不良反應超過2天之後就變成病假？

陳部長時中：對，看他用哪一種假別，現在有很多假別可以使用。

賴委員香伶：我建議部長還是從寬來看這件事情，因為AZ疫苗有大家不太想去打的一些因素，然而目前國內就只有AZ疫苗，雖然不良反應或嚴重不良反應的比例不高，但是可能也會超過2天或3天，像之前有一位可能比較嚴重，所以前面2天是不扣薪的，也就是無薪的接種假，後面的是……

陳部長時中：不要求一定要給薪。

賴委員香伶：所以是不是可以考慮？現在的施打意願這麼底，希望能有一定程度的支付費用形式來處理，建議勞動部真的要好好研議。因為很多人已經在質疑了，請病假一天有半天的薪水，可是接種疫苗假不扣薪，也就是無薪，先不扣薪，如果第三天變病假是二分之一薪水，這個其實有點違反你們原來的目的。所以我建議能有薪接種，給付方式像之前居檢是定額制，或有一個補助的方式，還是怎麼樣，請部長研議一下，可以嗎？雖然你剛公布，但我覺得會有這個可能性。

陳部長時中：好，其實跟勞動部也研議滿久了，他們從各種勞動法規去思考這件事情。

賴委員香伶：但這不是勞動關係而已，現在是大家要提升接種率，同時自費或公費的疑慮未消解，因公務或職務上要去施打疫苗，這個時候要去降低這個疑慮的話，也許在這部分的誘因要增加，薪水跟假只是其中一個因素，還有別的部分。所以建議部長能否再跟勞動部研議，一週內看這個狀況要怎麼樣調整，好嗎？

陳部長時中：好，我可以跟他們再談談。

賴委員香伶：麻煩你了。

主席：補充一下，昨天勞動部許部長說聽指揮中心的建議。

賴委員香伶：他只聽指揮中心，所以部長你說了，許部長就會去慎重研議。

陳部長時中：這個就有一點壓力太大了。

賴委員香伶：我沒有要給你壓力。

陳部長時中：因為各有權責的範圍。

賴委員香伶：現在很多醫護人員，或者已經開放第四、第五類人員接種，越來越多在職工作者，像這次諾富特很多員工，如果當時我們有鼓勵機制，就可以提高一線接觸者施打的誘因。

大家也許擔心會有不良反應，包括頭痛、噁心，甚至關節痛、四肢無力，還有一些反應作用等，會不會因此大家不太想去施打。所以我說疫苗接種假是好的，但是接種假的狀況會有前後不一，如果超過第三天是病假，真的是很怪！我請兩位再去研議。

今天要修長照法，我知道長照相關的政策種類非常多，這次行政院版提出13條修正條文，民間也提出相當多的條文。長照10年是106年到116年，現在110年我們就進行了大概第三度的修法，未來可能還是會修法，因為我們可能趕不上人口老化的社會需求，或者是布建的目的。這次除了行政院版的十三條條文之外，民間的長期照顧聯盟也提出相當多的修法，其中有一個是擴充人力來源，再者，現在的家庭照顧者或外傭看護，他們需要喘息時間的保障，以及審議時能否納入照顧服務者的意見，大概有這三個面向。因為今天時間上不夠充裕，我們會提出一些版本來跟部裡面的版本一起研議。

今天你們要修第二十二條，要把高中職以上私校列入長照機構，就是住宿型機構的範圍。

陳部長時中：它可以來設立。

賴委員香伶：不受長照相關服務機構法令的規範，你們也推估過，到119年需要四萬多張床來作為住宿機構需求，所以才有這個往私校放寬規定的修法，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這是一部分的原因，私校也需要有一些……

賴委員香伶：一部分原因嗎？我看院長對外新聞稿，或者是對外的宣示，就是把這個當作重點，要布建一個未來的缺口，因為現在公立學校可以，所以要把有相關長照科系的私校納進來，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對，因為基本上它有地方，有這些學生等等，它是一個教育訓練的場域，也對我們機構的增加有幫助。

賴委員香伶：這兩個關聯性的嚴重程度在於，現在的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其實很嚴謹，包括它的品質規範、自有財產的要求，以及半年要開一次董事會，還有負責人如果有相關的背信、侵占，或者是有相關條例的規範，他就不適任，不能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但是私校就沒那麼嚴謹，所以未來在學校裡面如果設置一個附屬的長照機構是住宿型的話，請問這些董事會他們要半年開一次會嗎？不用，他們如果有一些背信、侵占、賤賣學校土地等等事情，要不要規範在不能擔任董事的規定裡？不用。所以整體私校法跟長照機構條例之間，因為這次修法把它擴大之後，就免於這麼嚴格的一個規範要求。

這個是法制局研議所提出來的，可能可以設立學校附屬長照機構的一些學校，大家都知道有一些現在正在談私校退場的問題，事實上很多問題在於他們自己也許有一些虧損的問題，或者註冊率也低，然後很多老師的薪水也發不出來，所以我想請問部長，你們的條例只有開放修法，沒有管理跟品質控管後端的處理，只增加了一個罰則，請問這部分是不是可以再調整你們的修法方向？加入審議或者是品質認定的一個審議機制。

陳部長時中：這個審議機制都會有，只是它可以，並不是它一定就是啊！

賴委員香伶：比如它現在正發生老師薪水發不出來的問題，雖然不是長照管理科，可能現在土地跟台糖租用，它現在準備被除名，它還是有長照管理科，這樣的學校來申請，你們要怎麼處理？會接受它的申請嗎？

陳部長時中：我們會根據審議機制來准駁，當然權利還是在我們這邊。

賴委員香伶：所以我們會有一個臨時修正提案，就是在你們的法條裡面加入一個認可機制，主管機關要成立一個認可機制的SOP，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好，我們可以討論。

賴委員香伶：最後就是人力問題，在109年的統計裡面，居家照服員大概只有36,926人，家庭的外籍看護有23萬人，在比例上非常懸殊。整體上，領有照護執照的照服員約有八萬多人，所以嚴格來講，八萬多人裡面只有三萬多人投入這個產業，這是現在的狀況。

陳部長時中：七萬多……

賴委員香伶：你是講服務總量，你有分類型，三類人加起來是七萬多人，但是我講的是居服員，加起來有三萬六千多人。

陳部長時中：對。

賴委員香伶：領有居服執照，受訓過的，像以前開訓，一年有很多人來受訓，大概有八萬多人，這是一個未投入產業的人力，但是臺灣大部分還是以外籍看護在做總體的照顧。就教部長，能不能考慮把外籍的長照服務人員納入未來長照體系裡面，能不能評估這個可行性？

陳部長時中：住宿機構就有納入一部分。

賴委員香伶：那是機構型的，人數不多。

陳部長時中：但是他有一個人的比例問題。

賴委員香伶：在家戶內的可不可研議重新調整機制，包括共聘制或是派遣制等等？

陳部長時中：我們來討論看看。

賴委員香伶：請提出可行性評估，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好。

賴委員香伶：三個月內評估一下，外籍的長照人員如何納入長照2.0的體系裡面，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好，三個月內跟委員報告。

賴委員香伶：謝謝部長，謝謝主席。

主席：陳委員玉珍發言。

陳委員玉珍：（10時58分）部長，有關疫苗接種假，昨天我有質詢勞動部許部長，他的意思是一切聽從疫情指揮中心，昨天你們是說像放颱風假一樣的放法，但是本席有跟勞動部建議，是不是就當作是病假，但是不列入30天的上限？因為病假至少可以給半薪，這部分請疫情指揮中心回去研究一下。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好。

陳委員玉珍：現在疫苗施打的普及率算是很差了，所以沒有辦法很快達到全體防護的效果，之前你說達到六成、七成國門才有開放的可能，我們要趕快讓疫苗接種率變高，是嗎？

陳部長時中：你說的我會跟勞動再來談，基本上勞動部希望能夠儘量不要變動現在基本的這些規定，不過委員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

陳委員玉珍：你們去研究一下，因為國人現在對疫苗的施打有一些相關的疑義，有的施打以後身體不大舒服。本席從媒體報導中看到，國軍在造冊要接種AZ疫苗，請問有這回事嗎？

陳部長時中：國軍軍警屬於第七類。

陳委員玉珍：現在改成第四類嗎？

陳部長時中：我們現在把他們開放到第六類。

陳委員玉珍：所以國軍要造冊，是不是你們有這樣的安排？

陳部長時中：有。

陳委員玉珍：有，那你們要留多少疫苗給國軍施打？

陳部長時中：沒有預留，要先看他們報上來的情況。

陳委員玉珍：現在軍人接種率有多少，部長知道嗎？

陳部長時中：現在還沒有，除非他自己自費施打。

陳委員玉珍：如果疫苗打不完，看起來AZ會打不完，它有有效期，所以你們就把國軍推上去打？

陳部長時中：沒有，這也一樣是沒有強迫的。

陳委員玉珍：可是部長知道，在國軍部隊的系統裡，常常就是一個命令、一個動作。我知道衛福部表面上一定說沒有強迫，但是在軍方系統裡很難有選擇性。如果宣布要施打，軍人要違抗命令或是說不打，可能會有很大的壓力，所以我請部長在這裡再宣示一下。你瞭解部隊那種文化嗎？

陳部長時中：我知道。我們在處理敦睦艦隊的時候，就對軍隊的基本文化有相當瞭解，做了很多的後續處理。對於疫苗，我們再三重申並沒有強迫。

陳委員玉珍：一定要宣示沒有強迫，不要說鳳梨銷售不好就叫國軍三餐都吃鳳梨，美國豬肉──萊豬滯銷也是讓國軍吃，現在疫苗打不完也推國軍上去打。國軍是保家衛民的，不是你們的垃圾桶。

陳部長時中：沒有，我們沒有下這樣的命令。

陳委員玉珍：我希望部長可以再跟國軍單位重申，沒有強迫打疫苗。謝謝部長。

另外，我想請教有關金門長照體系的問題。長照2.0從106年上路之後，到現在已經推動4年了。我們金門從106年開始有一個B級單位、一個C級單位，110年增加2處A級單位、22處B級單位、16處C級單位，人力也從一百多人成長1.7倍，已經有365人，但是照護人力不足。舉例來說，金門松柏園專門從事安養的養護照護，有護理師和照服員。這有一定的配比。現在松柏園有床位，因為護理師不足所以招不滿，很多有需求的人沒有辦法入住。

關於離島偏鄉的照護獎勵，我想衛福部針對這部分，針對護理師、照服員或其他服務的獎勵津貼成效有限。部長是不是可以提出更好的方案？

陳部長時中：現在我們對於山地離島的給支付都有20%加成，還有不管是在交通或是特殊的情況，也都有一些加給費用。當然這足不足以鼓勵、能夠達到服務的效能，是可以來檢討的。

陳委員玉珍：看起來20%加成就是不夠，畢竟請很多人離鄉背井到偏鄉離島服務，可能需要更大的誘因，或是你們在各項設施的完備上要做得更好。舉例來說，我之前也說過但衛福部到現在還沒有回覆我，就是護理師、在金門醫院服務的相關醫事人員，他們住宿環境不好的問題。

我多次反映過醫事人員的住宿環境不好，也一直要求衛福部對這些遠到金門服務的相關醫事人員做一點事，不管是承租也好，蓋新的住宅也好，但是到現在一直沒有辦理。衛福部在這方面要再加強，可以嗎？上次請你們就這件事做報告了，可是之後都沒有回覆我。

陳部長時中：就是到那邊服務的醫療人員居住環境的改善，我們會跟金門縣政府一起來討論。

陳委員玉珍：不是跟金門縣政府討論，這是明明白白發生的事情，不是金門地方政府的責任。這是部立金門醫院，是中央的責任。

陳部長時中：好，我們會擔起來。

陳委員玉珍：不要像防疫的事情一樣，有的推給地方，有的推給中央。中央、地方互推，這樣不好，防疫會產生破口。

陳部長時中：沒有，從來沒有互推，不會互推。

陳委員玉珍：為醫事人員創造比較好的住宿環境，事實上是衛福部的責任。它是部立金門醫院，不是金門縣立醫院。

陳部長時中：本部的責任，本部一向都不會推卸。

陳委員玉珍：是，所以這不需要再討論，就是趕快去做。我在上會期就已經特別質詢過這件事了。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日照中心這部分。金門有個大同之家是照護生活自理的老人，也是屬於安養部分。這和社家署比較有關係。金門在這部分的需求很強，但是床位遠遠不夠。一般來說，老人通常都要排隊等候3年到4年的時間才能入住，有時候根本排不到，或說排到的時候已經用不到了。是不是請衛福部在這部分，特別替金門做一個新的、像大同之家這種環境的安養中心？這也是衛福部的責任。有沒有問題？

陳部長時中：現在這方面的整體照顧還是在私人部分……

陳委員玉珍：這是安養中心，和前面說的那個不一樣。

陳部長時中：我們要先把私人這部分先處理好……

陳委員玉珍：私人部分已經講過了，沒有問題。我說的是生活可以自理的老人安養部分。安養機構的部分，金門很缺乏，公部門是否可以多做一點？還是說，衛福部能夠提出一些獎勵措施，讓私部門可以到金門去設安養中心？這樣對金門人來講也很好，因為金門的老人人口很多，這個需求非常高。

剛剛提出部立醫院醫事人員的住宿這部分，不管是護理師或醫事人員，他們飄洋過海到金門服務的住宿問題，還有金門因為老人人口多，對安養中心的需求高。這兩大部分，這2個主軸請衛福部趕快進行研究，幫我們提出解決的方法，可以嗎？

陳部長時中：可以。

陳委員玉珍：多久可以提出來？

陳部長時中：3個月。

陳委員玉珍：不需要那麼久吧？2個月就夠了，可以嗎？

陳部長時中：好吧，委員講2個月就2個月。

陳委員玉珍：我本來想說1個月就好，現在部長忙，就改2個月，可以嗎？

陳部長時中：2個月。

陳委員玉珍：好，謝謝部長。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指教。

主席：請黃委員秀芳發言。

黃委員秀芳：（11時6分）謝謝主席，我要請教部長。剛剛陳委員特別提到，AZ疫苗可能還有幾十萬劑的效期5月份就到期了，因為打不完就把國軍推上去打。我聽了之後覺得怪，因為誰可以優先打AZ疫苗，應該疫情指揮中心都有按照順序施打，例如第一防線的醫護人員優先施打。警察人員、憲兵好像不是在第七類吧？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軍警在第七類。

黃委員秀芳：是不是可以請部長再說明，關於誰可以優先施打AZ疫苗，都有按照順序而且沒有強迫？我相信，尤其是軍方單位，如果軍人不願意施打，應該軍方也不會強迫軍職人員一定要施打疫苗。我是不是可以請部長再說明一次？

陳部長時中：整體來講，我們分八大類的先後順序。因為這是全民施打，所以將來還是會開放到一般人施打。前面的規劃，我們早在施打疫苗之前就已經公布了，也開始由專家來訂定這樣的次序。整個理念、邏輯上都基於臺灣疫情沒有那麼嚴重的情況，所以從和病毒接觸可能性高的人先開始施打。這樣做等於是在保護我們的人，保護一般的人。他們開始之後才會到需要受保護的人，到一般的人。

在公告之後，有各種不同的意見進來，我們也根據大家的意見做了某種程度的修訂，所以訂定了八大類的先後順序。軍警列為第七類。

黃委員秀芳：軍警列為第七類，那後面還有65歲以上的長者？

陳部長時中：那是第八類。

黃委員秀芳：所以疫情指揮中心都按照這個優先順序來施打？

陳部長時中：對，現在才進行到第六類。

黃委員秀芳：如果有民眾是在第一類，甚至是第八類，如果他不願意施打，其實各單位應該也不會去強迫他一定要打AZ疫苗嗎？

陳部長時中：不會，所以現在有些相關的造冊，主要就是在徵詢他的意願。

黃委員秀芳：好，謝謝部長。我希望不要造成誤會。如果AZ疫苗打不完，就把軍警推上去，我覺得這樣的講法還滿奇怪。

接下來我想請教部長，我們一直在委員會討論二手菸的事情，從97年開始推動菸害防制法，就是希望能夠有禁菸區，讓民眾減少吸到二手菸。推動迄今成效還滿大的，現在室內公共場所二手菸的暴露也減少很多，室外禁菸區的部分也在下降，所以總體在禁菸場所免於受到二手菸的暴露的保護力達到94%。

雖然室內、室外禁菸區的效果不錯，可是在室外非禁菸區吸到二手菸卻有逐年上漲的趨勢，所以我想請教的是，室外非禁菸區該怎麼樣去防範民眾吸到二手菸？我們看到很多場所是直接畫一條線，像有的醫院就是線內禁止吸菸，那如果在線的外面就可以吸菸，是這樣子嗎？

陳部長時中：對。

黃委員秀芳：但在這個區域範圍內還是很容易吸到二手菸，既然我們希望禁菸，而有一些人就是想要吸菸，與其讓他到處邊走邊吸菸，甚至只要是外面非禁菸區他就吸菸，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鼓勵在公共場所設立吸菸區？像在我們這棟大樓的一樓門口就是一個吸菸區，走過去總會吸到二手菸。是不是可以設置示範區，譬如在立法院設吸菸區，讓想要吸菸的人在裡面吸菸？一方面有固定的場所，另一方面不想吸到二手菸的人就不會吸到，可以做到這樣子嗎？

陳部長時中：跟委員報告，現行的法規有這樣的精神，修法內容以前是禁菸區，現在則要走向吸菸區；以前是非禁菸區之外可以吸菸，現在要走向要吸菸區才可以吸菸，這跟委員的方向是相符的。

黃委員秀芳：好，什麼時候要開始做？這個已經講很久了，有沒有辦法先找一個場所來試看看？也許可以從立法院這邊來試一下，可以嗎？

主席：請衛福部國健署賈副署長說明。

賈副署長淑麗：跟委員報告，對於禁菸場所跟吸菸區的區別在現行法條就有明確規定。也就是室內禁菸，在室外得設，菸害防制法第十六條對此已經有明文規範，各縣市可以因地制宜在戶外的場所設置吸菸區。以臺北市為例，他們在行政機關或社福大樓的戶外地區有設置，我們也會盡快的跟其他縣市政府來協議看怎麼樣更明確的設定這些吸菸區。

黃委員秀芳：這點在委員會也討論很久了，以前禁菸的地方大家也都還滿遵守的，不能吸菸其實大家都很遵守，可是在外面沒有禁止的話就可能邊走邊抽，或者是在某一個固定的場所抽。

我們看到一個數據是，在室外非禁菸區吸到二手菸的比例其實是增加的，所以我希望是不是可以逐漸來推動吸菸區，讓真的想要吸的人有一個場所可以吸，而且讓不想吸到二手菸的人得到保護，這樣子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好，我們現在是有這樣子規定，至於如何執行可以再研議。

主席：本席非常贊成從立法院開始做示範，特別是下雨天時一樓走廊邊緣就變成吸菸區，因為不想淋到雨的就會在那邊抽菸，這點給部長參考。

請張委員育美發言。

張委員育美：（11時15分）部長好。這次行政院長照法的修正草案有一個很重要的宗旨，那就是擴增服務量能，促進長照相關資源的發展，以滿足失能者多元長照的需求。在草案的總說明中提到，正式的布建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資源的重要與必要性，這樣的修法方向與我過去多次不斷主張要倡導國內長照資源分布相互呼應。過去資源分布都是三角形的，居家、社區占了大部分，而住宿只占了一點點，所以我建議要是橢圓形的、橄欖形的，這樣長照資源分布才能比較平均。

我樂見行政院、衛福部勇於修正所邁出施政方向，但還是擔心往後的實際成效。本次修法是配合私立高中以上學校可以設立教學、實習附設機構的規定，放寬私立學校不需要成立法人，也就是不需要設立法人就可以設立住宿式的長照機構。我認為跟去年109年開始，私立學校可以直接設立居家及社區式長照機構的政策是延伸的，希望可以引進民間的投入，提升長照服務綿密度。部長，過去幾年來，對於利用學校場域提供長照的服務政策上有很多嘗試，因為從少子化之後，學校閒置的空間移作長照的空間，到剛剛我提到學校從居家的社區照顧，我們可以看到學校空間與長照的結合，其實這讓民眾有非常多的期待，不過成效如何，是需要不斷的修正以及討論的。

監察院去年7月編印的調查報告指出，閒置、廢置的校舍成功轉作長照空間的只有15處，而長照機構進入學校往往面臨家長反彈、老人與學生的動線規劃、校園安全等等的問題，導致曲高和寡。部長，我剛剛提到的是閒置廢棄的空間，而現在進行中的則是學校可以成立居家式、社區式長照機構，請問總共有多少學校設立長照機構作為教學、實習的場域？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將近20處。

張委員育美：我剛剛講的是廢棄成功轉型的有15處對不對？而在進行中的有20處，是嗎？沒有廢棄的學校還有20處，是嗎？

陳部長時中：2個加起來。

張委員育美：加上廢棄的學校有20處？我了解了。在行政院院會之後，林萬億政委表示已經有學校在談要利用閒置教室或空間轉型，不是只有社區型的，要轉型成住宿式機構。部長，你可否具體說明目前已經有多少私立學校願意轉型？總共有哪幾個縣市有意願？

陳部長時中：目前有意願的很多，不過也要等到法修訂通過之後，才有辦法正式來看他們提出來的計畫可不可行。雖然到處都有人在講，但是沒有法源的話，有時候提出來跟我們所想像的、所要的可能不一樣。等到有法之後，就能比較明確知道相關的規定，也才能看是不是跟他們的意願相符。

張委員育美：了解。我們再講到你提了好幾次，但是又有一個的新的版本，109年到119年住宿機構總共有1,662家，可提供床數11萬張，預估119年的9年後可能要大概18萬床，現在公私立學校以及布建中的2.4萬床，我們還是缺了4.2萬床。最近我才質詢過勞動部長，因為外籍移工、照護工現在進不來，所以要去住宿的人就更多了。按照現在的情況實在緩不濟急，該怎麼辦呢？如何補足？119年開始到9年後共布建2.4萬床，還缺四萬多床。

陳部長時中：基本上要分階段來看，目前準備到114年、115年，希望能夠布建到15萬6,000床，比當時需要的15萬4,000再高一點，當然往後還會持續再布建。現在是以可以掌握、有明確做一些相關規劃或是有意願的來估的話，114年可以布建15萬6,000床。

張委員育美：我知道政府很努力了，很認真在重視長照的重要性。我認為這為數不少的缺口不能只仰賴公立、公私協力，這跟不上我們超高齡社會的需要，所以適度的鼓勵產業化、引進私部門的量能、促進長照相關資源發展，我認為是解決住宿型機構匱乏的解方，不應該像很多人一樣把產業化當作洪水猛獸。

現在國家的長照發展輕住宿、重居家與社區的情況下，資源的磁吸效應壓抑了私部門住宿型機構的發展，因為住宿型的必須要蓋、要花錢等等，而我們已經花太多資源在社區上，所以會壓抑住宿型的發展。如果這時候不做政策的轉向，考量機構設立的時間、資源的到位，恐怕超高齡社會發展下去，再過幾年就來不及了。部長，你認為呢？

陳部長時中：我想不是說產業化，適當的管理、資源的平衡這都是政府要去思考，畢竟我們還是把在地老化當作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標，至於怎麼樣能夠增加經營的效率，發展住宿型的機構，這我們也會予以重視。

張委員育美：除了公部門努力之外，引進一些私部門的長照機構，讓大家一起來關心長照與超高齡社會的發展，大家一起來努力，對嗎？

陳部長時中：我們政策最主要還是要在地老化，住宿型跟日照機構都要有一個適當的供給量，達到一個……

張委員育美：住宿型當然是在地老化，我剛剛講的是社區式的長照機構花太多資源，以致住宿型機構出現了幾萬床的缺口。住宿型的機構需要的比較多的資源、經費，所以政府要有另外的想法來支持，讓住宿型的機構能夠滿足超高齡社會的需求。

陳部長時中：有想法都可以提出來，我們會認真考量。

張委員育美：好。以上建議，謝謝。

主席：請王委員婉諭發言。

王委員婉諭：（11時24分）我今天想要就之前談過的精神疾病患者使用長效型針劑給付方案來做一個討論與確認。每一次社會事件發生後，尤其是發生在精神障礙患者身上時，很多大眾就會問，他們有病為什麼不吃藥？但我們必須要知道，這類患者一次要服用5、6種藥物，而且是很長一段時間的服藥。當長期服藥或者病識感不佳的情況下就很可能漏藥。現在有了長效型針劑的出現，在國外也相對普遍使用，且很多研究報告也都指出長效針劑有非常顯著的幫助，除可以降低再住院率、死亡率，也同時降低照顧者負擔。這並非最近的報告，而是英國10年前的報告，所以我想長效針劑的適用部長應該很清楚，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去年底質詢的時候，您曾經承諾今年上半年會正式提出試辦計畫的原因。請教部長，你當初的承諾是在玩笑，還是有認真以對？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這是我們的政策重點。

王委員婉諭：今年上半年會不會有試辦計畫？

主席：請衛福部健保署李署長說明。

李署長伯璋：委員的意見我們非常重視，我們也有跟精神科醫學會及心口司討論，希望在6月的時候能夠透過共擬會議把委員的建議予以落實及執行。

王委員婉諭：署長，請記得您的承諾！我知道在共擬會議的處理情況是，雖然有提出討論，但1分鐘就被草草退回；而在4月的共擬加開臨時會議上，還不是討論試辦方案，只是把品質改善的提案納入做討論，都在前一天突然被抽案！這種情況下我不太知道如果都不討論的話，如何能夠在6月上路？

李署長伯璋：委員放心，我知道委員很重視這個部分，而是在臺灣的社會安全議題中，這也是我們要去重視的，只是就藥品的給付來說，適應症當然沒有問題，但問題在於醫生有沒有在用！我們也有去分析這個藥品在各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跟診所分別用的量，都有顯著的差異。就目前整個醫療資源而言，要看各個醫師怎麼去考量，並不是說……

王委員婉諭：當然，我們之前就有提出醫生希望能用這個藥，但是因為必須自費，否則會遭醫院核刪，所以一直沒有辦法推進。

李署長伯璋：都沒有！我們也是透過各個醫學會、各管道，希望在這部分的給付不要核刪，讓醫生不願意去用。

王委員婉諭：所以我們才提出是否應該有正式的試辦計畫好讓事情得以推動？我們在健保委員會上看到共擬會議上都是再次忽略這樣的討論，讓我覺得非常不負責任。不過我們還是希望這樣子的計畫能提出來討論，既然署長、部長去年就承諾會在上半年提出來，那麼就應該要開啟討論，怎麼會在共擬會議上草草撤案？所以真的能在6月發起嗎？

陳部長時中：這已經討論很多次了，在給付的項目也有，也不會刻意去核刪，但基本上，我們要考量病人就醫的習慣及醫院的安排與專業的評判，這些都在形成。到109年為止，申報金額也達到12億，比前一年多了二成，前年108年大概10億，去年大概12億，今年還會在繼續增加。

王委員婉諭：當初承諾的是在獨立給付部分的試辦計畫，我希望6月能夠看到這個部分持續的推出。我們希望讓大家清楚知道自己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協助，大家一起來為社會安全網的連署做努力。為什麼我會特別提出來？原因在於這件事情不是只有我上任後才做討論，也不是只在去年年底討論，其實從2016年事件發生之後、悲劇發生之後，行政院就曾經召開相關的討論，也認為如果能夠有長效針劑的施打來協助他們穩定就藥，包括您在2017年也曾經參酌相關的模式……

陳部長時中：我上任後一直在督促這個事情。

王委員婉諭：是，但是我們看到2019年的時候次長也承諾「明年的4、5月」也就是2020年開辦；而2020年我們再問的時候就說今年上半年會提出來。我們希望這次的承諾是真的，我們希望真的能看到獨立給付的試辦方案能夠上路。

陳部長時中：承諾已經在執行中。

王委員婉諭：目前並沒有獨立給付的方案，這會讓醫生沒有辦法使用長效針劑。

陳部長時中：我們會儘速。因為健保的每一項給付其實都經過多方討論，並不是我們一聲令下就可以叫大家怎麼用！為什麼要……

王委員婉諭：我們當然理解，所以也沒有提了就馬上要……

陳部長時中：因為要有多方的……

王委員婉諭：從2016年就開始討論獨立給付長效針劑的試辦方案一直到現在，已經討論5年了，絕對不是匆匆上路。本席想再次提醒的是，不要在每次社會事件發生後，除了把精神病患貼上汙名化的標籤外，這只會說我們的社會安全網破洞了，而實際上卻不作為。

陳部長時中：我們從來沒有對精神病患貼過標籤！至於試辦計畫，從我上任起，就一直希望長能使用效型針劑，這聲音確實也逐年在增加。到底怎麼樣才能夠做得更完整？我想最後還是要共擬會議，畢竟這個錢是大家的錢，政策的方向我會提出……

王委員婉諭：當然，但我剛才說過，共擬會議上就只討論了一分鐘，第2次的臨時會更被草草撤案。所以我想知道如果要在共擬會議上討論的話，那麼什麼時候可以落實？什麼時候能夠進行獨立給付的試辦方案？這些都是我們能夠期待的嗎？

陳部長時中：可以。

王委員婉諭：謝謝，我希望6月時可以得到很好的消息。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主席（楊委員曜代）：請陳委員瑩發言。

陳委員瑩：（10時30分）部長好，我想先給部長一個溫馨小提醒，你們這次的專案報告中提到，衛福部已提報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為本會期優先法案，期待本會期送入大院審議。我提醒部長，今天已經是5月6日，這個會期只到5月31日為止，雖然我安排了法案的審議，但院版還沒有進來，給你們一點壓力。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陳委員瑩：有關電子煙的問題，請教部長，對於電子煙未來是否決定採取禁止販售、使用、買賣的政策方向？

陳部長時中：對，電子煙屬於類菸品，是我們禁止的目標。

陳委員瑩：我們先看一下這張表。目前新竹市、臺中市、嘉義市、高雄市、宜蘭縣、桃園市、新竹縣、嘉義縣等8個縣市都完成了電子煙危害防制自治條例，新北市議會已經三讀並送行政院核定中，臺北市、彰化縣、屏東縣都在議會審議中，臺南市正在草擬中，總共有13個縣市已經開跑了。2011年臺北市政府在士林夜市抓到販售電子煙，當時以藥事法開罰3萬元，姑且不論以藥事法來開罰到底對不對，但我們剛才看到這麼多縣市都已經自訂法規採取管制，將來販售使用的取締是否由地方主管機關執行？

陳部長時中：本來就是由地方主管單位執行。電子煙如果含有毒品，當然就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來管；如果含有尼古丁或其他相似的藥品，就用藥事法來管，如果是相似品就用菸害防制法來管。

陳委員瑩：我們先不討論細節，進口買賣的部分會不會涉及其他部會的權責？應該會吧？

陳部長時中：對。

陳委員瑩：衛福部過去和其他部會討論分工，人力會不會不足？例如海關及現行的管制申報流程會不會受影響等等，我相信這些都絕對不會是地方政府可以解決的。所以對於這些縣市超越中央，部長會不會覺得他們衝太快了，沒有思考跨部會的權責問題？或者部長覺得中央的腳步太慢了？

陳部長時中：他們現在公布的相關自治條例，是根據去年我們研議出來可以引用的法條來做管理。

陳委員瑩：所以沒有地方太快或中央太慢的問題嗎？

陳部長時中：去年我們都和地方研議過，我們都研議過什麼時候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什麼時候用藥事法，什麼時候用相似品來管理，大家有取得共識。

陳委員瑩：這樣的回應也很有趣，大家可以思考各縣市不同步的問題。電子煙的問題涉及生產製造與進出口使用販售，一旦決定要禁止，法律上會有很大的差異，也就是刑責的問題，就如槍械、毒品或違禁品等等，在禁止的行政，涉及的人力、物力以及舉證程序等等。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未來我們管制電子煙……

陳部長時中：禁止，我們禁止電子煙。

陳委員瑩：未來既然禁止電子煙，衛福部還會持續關注電子煙的危害嗎？

陳部長時中：當然。

陳委員瑩：我為什麼會這樣問？因為再怎麼禁止都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百密總有一疏，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是會有人買得到、抽得到，所以最好還是要持續的掌握新的資訊向民眾宣導。部長同意這個看法嗎？

陳部長時中：當然。

陳委員瑩：目前你們有持續宣導的計畫嗎？

陳部長時中：有，我們都一直在持續的宣導。

陳委員瑩：電子煙存在的問題至少有10年了，電子煙在各大夜市可以說是垂手可得，擺攤就在賣了。我們宣導新興菸品防制的動作算是起步晚了很多，民間團體也繞行立法院抗議。本席的態度是支持衛福部在疫情下繼續勇於作為，正視電子煙的問題，希望衛福部以非常負責任的態度面對這件事情，未來在實務上怎麼落實，我認為全國應該有一個相同的標準，這需要衛福部和全體同仁一起努力規劃，積極的和各地方政府跨部會合作。我再次提醒部長也謝謝部長的重視，現在已經是5月初，我今天特別施一點點壓力給行政院，希望你們能夠繼續往前走，看能夠走到哪裡，同時也看看未來是不是可以讓院這邊加快腳步。

陳部長時中：我們來努力。

主席（陳委員瑩）：請楊委員曜發言。

楊委員曜：（11時38分）我先請教長照司祝司長。今天有長照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所以我先就長照法的一些長照問題跟司長做個討論。

這次的修法有關長照特約單位，如日照中心、居家服務等等應該向使用者收取自行負擔的部分，最主要是在落實使用者付費，同時也避免削價競爭致使提供的品質變得比較不好。但是，你們這次修法的範圍大概只有長照特約單位，住宿式的機構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主席：請衛福部長照司祝司長說明。

祝司長健芳：住宿機構的收費是報地方主管機關核定，民眾會依據自己的付費能力去選擇，也會跟機構簽約。

楊委員曜：這部分是本來就有一定的管理標準在，所以這次沒有修正？

祝司長健芳：是，而且雙方會簽訂契約書。

楊委員曜：由地方訂定標準，需不需要呈報你們？

祝司長健芳：依據長服法的規定是由地方訂定，不必呈報中央，因為這些機構的立案都在地方。

楊委員曜：所以由地方訂定後就直接實施嗎？

祝司長健芳：是。

楊委員曜：各縣市的標準可能都不同？

祝司長健芳：對，因為要根據當地的物價水準和區域的……

楊委員曜：要根據區域的需求，使用者的能力等等，可能還包括地方政府的財力？

祝司長健芳：這部分主要是1.5倍以下的低收入家戶就是用公費，這是中央統一規定的。

楊委員曜：根據資料來看，全球227個國家中臺灣的生育率可能是最低的，我們現在人口的成長很慢，甚至是負數成長，審計部之前就有個審核報告指出，長照需求人數推估的參考時間點太久。我之前就有提過這點，你們現在參考的資料調查時間可能是7年到24年，就是從現在開始算的7年前到24年前，這很明顯要重新檢討。

祝司長健芳：我們會滾動式的修正。

楊委員曜：有嗎？

祝司長健芳：2.0版本當初推估的需求人數是參考99年主計總處的統計。

楊委員曜：已經十幾年了。

祝司長健芳：對，他們是10年做一次，所以去年又有啟動，最近報告出來後，我們會做為推估的依據。

楊委員曜：推估的數據不能離現在太遠，因為人口的變化太迅速，臺灣最近很多人說「生不如死」，說的就是死亡人數遠多於出生人數，所以要很正確的將長照確實的落實、做好，參考的數據不能太久遠而且要很精確。

祝司長健芳：是，我們也同步委託國衛院做一個失智症及失能流行病學的調查，這個研究一直在持續進行中，明年3月會完成，它的規模比較大。

楊委員曜：這要持續的做，確實的做。

接著請教陳部長。我們來談談菸害防制法，其實本席有一個提案今天沒有進來，不過在貴部的業務報告中已經表示支持與肯定，對此我跟部長說聲謝謝。

我的看法是這樣，剛才陳委員瑩也說對菸害的防制，地方已經有很多自治條例規範出來了，現在問題是院有院版，你們會自己提出版本，還有很多委員的版本沒有進來，像本席所提的還沒進來委員會就受到部長肯定，所以我建議衛福部和行政院趕快溝通，等院版進來後我們再做一個統一的討論與處理，這是我的看法。各委員提的或許有相類似的東西，與院版可能也有類似者，所以統一處理會好一點。不過，這並不代表院版沒進來前衛福部其他的事情不用做，像新興菸品健康風險的評估可能要先做，做確實了才能做為修法及立法的依據。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關於這些資料，國建署都有在持續蒐集中。

楊委員曜：它的流行時間比較短，你們可以拿到的數據會比較少，需要投入的人力相對要多一點。傳統菸品因為流行久了，其危害我們很清楚，新興菸品可能比較需要花一些時間做評估或研究，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好。

楊委員曜：我建議主席，在我所提的尚未進來委員會就受到肯定的提案進來以後再一併做處理。

主席：我回應一下楊委員。楊委員提出這麼好又受到肯定的提案，我不是不願意等你，我非常願意等你，但是我怕等不到行政院版。我想請部長說明一下，你們的報告提到這是優先法案，也希望這個會期能進到大院來，請問目前的進度如何？有遇到什麼困難嗎？部長是否可以說明一下？這樣我才不會白白的等，我已經擔任一年的召委了還等不到，我只剩下再一周的輪值了，所以逼你們一下。

陳部長時中：好，我們會努力。

主席：我們大家都在努力，對於陳部長這個答案我並沒有很滿意，部長還可以多說一點或多做一點嗎？

陳部長時中：我再跟林政委溝通，儘快排審。

主席：我跟他溝通過了，他很OK。

陳部長時中：那就沒問題了。

主席：針對今天部分修正條文，我講的是部分而不是整部，因為有涉及愛好者抽菸場地的問題，我們也不希望菸害防制法變成一個歧視性的法律，我們也不想這樣，都要尊重也要保護。有時候全部通通放在一起討論未必比較順利，所以我們在技術上切割來處理，這是為了顧及各方面及各界的需求，我們也很努力，而我剩下的時間也沒有很多，所以就逼你們一下。

楊委員曜：我跟陳委員瑩是好朋友，但就修法的角度來看，我比較主張全面性的做檢討，才不會掛一漏萬。立場不同但可以當好朋友。

主席：你有抽菸我沒有抽菸，但我們還是好朋友。

楊委員曜：我也願意支持陳委員瑩下一屆繼續當召委──不是，是下個會期繼續當召委。

主席：你不要投錯票。謝謝支持。

請林委員奕華發言。

林委員奕華：（10時49分）謝謝主席。部長，昨天新聞的焦點正好發生在我的選區，部長身兼指揮中心的指揮官，大家對你說的話都非常信任，但昨天有個部分是你們，包括衛福部所有同仁都搞錯的。你們知道機師和一般民眾不一樣，一般民眾只要有入境馬上會被通知到民政系統，所以區公所、里長、里幹事都會知道而且配合防疫，請問機師有嗎？機師有進到民政系統嗎？你們的回答都說有，經過昨天到今天，我再請問有沒有？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確診的人都會經過我們的衛生系統。

林委員奕華：確診的是進到衛政單位，我現在說的是居家檢疫的部分，居家檢疫者一般都會進到民政系統，機師如在家檢疫會不會進到民政系統？

陳部長時中：應該是民航系統，由民航局負責，衛生局當然也會看到這個系統。

林委員奕華：衛生局是衛生局，確診的才會到衛生局。衛生局算是衛政單位，就算是確診也只是把人帶走不會跟里長講，因為他們不能說。

陳部長時中：對，他們把人帶走，相關的疫調就會展開調查，展開以後就會把相關的人……

林委員奕華：這個案子漏洞百出，以這個個案為例，機師完全沒進到民政系統，就算是居家檢疫也沒有進民政系統。

陳部長時中：民航局會掌握相關的名單，這個系統也會讓衛生單位知道。

林委員奕華：你說民航局會掌握名單，那次有掌握嗎？有人去瞭解，有人去上民政系統，一樣會去關懷他們有沒有出來、有沒有怎樣？但事實上有嗎？

陳部長時中：那是民航局在關懷的。

林委員奕華：這個個案還可以到門口拿披薩，由此可知你們有關懷好嗎？事實上並沒有進到民政系統。可是你說里長為什麼不知情、不知道，害里長被罵得要死。你說會通報民政系統，而且系統運作很久了，不清楚為什麼里長不知情，你會再了解狀況。你這個意思是怪里長不知情，你這個意思不是在怪里長沒有進入狀況嗎？

陳部長時中：我們一向都沒有怪任何人。

林委員奕華：你這個說法就是怪里長。我要說的是：第一個是對於沒進入民政系統這點該檢討；第二個是衛政系統就算是確診里長也不會知道。這次的狀況是機師被帶走沒有人知道，到小孩被帶走時鄰居看到才覺得不對勁，因為帶走小孩的人穿著防護衣，里長才開始追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因為這樣才知道。所以里長是被當成防疫的局外人，結果現在你說里長為什麼不知情？你還要瞭解，這中間漏洞百出。

陳部長時中：基本上對確診的病人會開始做相關的疫調。

林委員奕華：沒有做疫調，我打過電話問你們，你們說以為他在防疫旅館，所以不需要疫調，事實上並不是這樣，連指揮中心都沒有掌握到，他這次是因為臨時出任務，所以他是在家裡面居家檢疫，連你們都沒有掌握到狀況，所以沒有做疫調。

陳部長時中：居家檢疫也一樣會做疫調。

林委員奕華：疫調昨天才開始做，因為我們說了你們才開始去瞭解他的小孩、家人有沒有跟誰接觸，小孩有沒有念幼兒園，我們到現在都不知道。你們昨天才開始啟動，我前天有問你們，你們說他是在防疫旅館，所以不需要做疫調。昨天我們說了，你們才開始做疫調，前天問你們，你們說不需要做疫調，到前天都已經發生幾天了還不需要做。

陳部長時中：委員是不是可以講是誰說不需要做疫調？

林委員奕華：可以，我可以把名單告訴你，我們的確有問。

陳部長時中：委員跟我講是哪位，我們查證一下。

林委員奕華：機師的部分還是必須進到民政系統，不能讓里長、里幹事無法掌握狀況，六天的空窗期引發了很大的恐慌。

陳部長時中：管理單位是誰，這可以檢討，疫調一定有做。

林委員奕華：我要求就這部分做檢討。

陳部長時中：可以。

林委員奕華：再來就是一人一室的問題，所有人都是一人一戶，但機師可以一人一室，部長現在是指揮官，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陳部長時中：因為有一些親密的接觸者，所以現在的規定也要改，要改成一人一戶。

林委員奕華：機師的部分你們把一人一室改了嗎？

陳部長時中：現在要改，不過確實當初在討論時有考慮到機師是不斷的長期飛回來、進來。

林委員奕華：他們自主管理可以回家。我要幫機師說個話，以這個個案來講，因為他是臨時出任務，所以他沒有防疫旅館可以住，他只好回家。所以我要求民航局只要機師回來一定要幫他找定防疫旅館，他因為沒有防疫旅館可住只好回家，結果搞到家裡三個人確診。為什麼我要特別問？因為大安區國宅人口密集，當然會人心惶惶，是不是可以做到起碼幫他們找好防疫旅館？

陳部長時中：一個是社區，我們規定一人一戶。

林委員奕華：好，要不然就是一人一戶，落實一人一戶，就是一人一戶和防疫旅館，起碼一定要做到一樣，這樣可以嗎？

陳部長時中：可以，現在華航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林委員奕華：這次事件後就開始改了，改成一人一戶嗎？

陳部長時中：對，改成一人一戶。

林委員奕華：好，謝謝。

主席：疫調是什麼時候開始，如果有找到日期，等一下有需要說明會給你們時間。

今天有一百多個解凍案要處理，還有法案要審查，所以拜託各位委員，前面的委員還滿能控制時間的。

請陳委員秀寳發言。

陳委員秀寳：（11時57分）我這邊有一份熱心媽媽提供的米餅，本來要給部長嚐嚐，但現在是防疫期間，不好給部長吃。

首先要跟部長及所有同仁說辛苦了，因為最近的防疫升級，整個衛福部都繃緊了在對抗疫情，我代表國人向衛福部所有同仁說聲謝謝。我要就嬰幼兒食品的問題請教部長並瞭解食藥署的態度，希望能得到你們很正面而且很積極的回復。剛才楊委員曜說過一句話：「生不如死」，就是出生率遠低於死亡率，現在的人越生越少，所以相對的也很重視嬰幼兒的健康，不管是吃的、用的、教育方式或整個環境，家長都非常重視，甚至可以說是小心翼翼。我先列出近期發生的黑心米餅事件，從原物料到填充物的狀況都令人十分擔心。米餅被爆出含重金屬後，食藥署都是說業者只要沒有說是寶寶食品就會用一般食品來認定，以這樣的論點回復，很多家長覺得非常生氣。食藥署究竟有沒有要進一步針對嬰幼兒食品訂定專門的法規或管理辦法？有很多很煩惱又很擔心的媽媽，我們知道一歲以前的嬰幼兒食品配方是所謂的特殊營養食品，合乎相關的規範就必須給與標章讓需要喝一歲以前配方奶粉的寶寶家長可以安心選購，我們知道有標章代表的就是政府有把關。

目前醫生和專家建議對4個月以上的寶寶可以開始提供副食品，但現在的家庭大部分是雙薪家庭，很多媽媽沒有時間額外準備寶寶的副食品，所以大部分就會先給比較方便的米餅或其他市售產品。1歲以前的配方奶粉受特殊營養食品的規範，但4個月以上的寶寶開始吃的米餅和市售嬰兒食品卻是一般食品的規範，這樣不是很矛盾嗎？食藥署現在的態度究竟是靠業者自律來管理他們的產品，還是你們根本就在考驗家長的檢驗能力？這個孩子吃了這樣的東西會不會有什麼副作用、會不會有什麼問題，你要等孩子吃了還是新聞爆出來之後才知道？食藥署現在的角色到底在哪裡？很多媽媽一直在向本席辦公室反映這樣的問題，但是食藥署的態度一直都非常消極。我們都覺得，你們這麼消極的態度簡直是廠商做壞事的幫兇，希望衛福部和食藥署可以正視這個問題。

現在已經有民眾在公共政策參與平臺上提案要求建立寶寶食品標章，而且已經成案了，本席想請教衛福部和食藥署現在的態度，你們要繼續研究嗎？還是要找專家來諮詢？我們希望衛福部能夠動起來。有標章代表政府有把關，這對衛福部來講應該不困難，所以你們究竟是在等什麼？衛福部可以等，可是這麼廣大的嬰幼兒和家長們不能等！所以本席想要提醒，現在很多家長都在等衛福部的答案，希望你們做一個態度的表達。

很多家長都會去網路上團購韓國、美國甚至日本的嬰幼兒食品，因為他們覺得看起來很乾淨、很安全。其實我們臺灣也有很多以優質農產品做成的嬰兒產品，可是家長覺得很無奈、很無助，因為他們買外國的產品來給孩子吃其實還有一點點分擔風險的想法。所以本席要呼籲衛福部和食藥署對建立嬰幼兒食品標章拿出積極的態度，因為只要有申請，它的製程、成分、填充物和整個廠房的衛生環境，你們都會去認證，有認證，家長才會安心。

我再講一下這個「米香」，我們鄉下的媽媽會把自己家裡的米，甚至是自己種的米，拿去請信任的廠家幫忙「爆米香」，而且全程監控，自己看著要給孩子吃的東西才安心。其實這樣做還滿無奈的，但是因為市面上的產品沒有認證，沒有辦法讓他們安心，所以不得不如此。請說明一下你們現在的立場和態度是怎麼樣。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我請吳署長跟委員說明一下我們現在的作法。

主席：請衛福部食藥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秀梅：報告委員，之前大家很關心嬰幼兒食品的時候，我們就陸續在跨部會和一些相關會議中進行討論，其實針對嬰幼兒，包括像成長配方，今年6月還會在我們諮議會裡面去做討論。其實我們也知道這樣可以好好地針對嬰幼兒食品做個管理，所以謝謝委員的提醒，我們一定會積極去做。

陳委員秀寳：所以關於嬰幼兒食品專法以及嬰幼兒食品標章，你們現在是很正面、很積極地願意來面對和著手嗎？

吳署長秀梅：其實有一些在食安法裡面都有規範。

陳委員秀寳：但這是針對嬰幼兒食品的部分。

吳署長秀梅：對，是嬰幼兒食品。

陳委員秀寳：如果你們今天願意面對這個問題，我相信很多家長都會非常期待，希望你們說的就是真正會去落實、會去做的。以上，謝謝。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主席：因為中午要休息讓大家用餐，所以就以在場委員為主，詢答進行到葉毓蘭委員為止就短暫休息。

請高金委員素梅發言。

高金委員素梅：（12時4分）謝謝召委，有請部長。

部長看起來有點疲累，所以請繼續加油，好嗎？尤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高金委員素梅：4月28日衛環委員會陳玉珍召委召開「為早期發現癌症挽救國人生命鬆綁電腦斷層與核磁共振購置許可法規」的公聽會，當天我有3次發言，但是我要在今天委員會的會議再度正式提出我的質詢。

在現今臺灣的能源主力當中，天然氣占了35.7%，燒煤占了45.02%，去年甚至已經超過3,500萬噸。目前臺灣人均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值的2倍，而如今肺癌已經成為新國病了，我認為政府應該要負責任，衛福部更應該研擬相關對策。

目前國內外專家和學者都公認，低劑量的電腦斷層掃描（也就是CT）可以早期發現肺癌，更可以大幅提高肺癌病人的存活率。但是根據衛福部現行規定，電腦斷層儀器僅開放給醫院來設置，我覺得這等於完全剝奪了原住民山地鄉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權利，因為原住民地區沒有一家醫院！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偏鄉和離島的金門、連江和澎湖，當地的居民都一樣沒有辦法就近篩檢，而整個離島地區一共只有5台CT！

其實衛福部108年有召開「非健保特約診所設置為健檢目的之低劑量電腦斷層可行性研商會議」，可是2年來我們還是沒有看到任何具體的期程。在這場會議中，放射線醫學會明確提到，針對開放診所設置電腦斷層，目前市區設置已經飽和了，比較需要解決的是偏遠地區資源不足的問題。請問一下部長，2年過去了，你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告訴我們具體規劃和辦理期程？

陳部長時中：在low-dose的CT裡面，我們還是有承認它的檢驗價值，目前整體研究起來，高風險族群大概是屬於所謂的家族史（二等親以內），所以我們會積極來辦理。

高金委員素梅：我知道，但是本席出示的數據你看了沒有？很可怕耶！我們的空氣污染相信大家都看到，也都感受到了，不只是有家族史的人有罹患的機率，其實沒有家族史的人更有機會，包括我自己。你們大概都看過新聞，我也沒有家族史。我們講了，這種開放並不是全面開放，而是讓有需要、有需求的人可以就近得到篩檢的機會。

陳部長時中：我簡單回應委員，就是以體檢車附載CT的部分我們會來做。

高金委員素梅：OK。偏遠地區必須趕快做，請在一個月內提供給我相關的期程，包括你們要怎麼解決。

陳部長時中：好，我們會儘快來做。

高金委員素梅：另外，召委今天有安排審查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可是我感到非常遺憾，因為我們依然看不到原住民的主體性，也看不到衛福部針對都會區和偏遠地區訂定出不同照顧體系的方案。

部長，我要再強調一次，齊頭式的公平並不是公平。我已經建議過衛福部，其實你們可以參考教育部所訂定的照顧服務相關法規以及他們推動的精神。例如教育部主管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社區互助式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等法規，把原住民族地區和偏遠地區的權益明文規定在條文裡面，並且要積極輔導地方政府和學校去推動辦理。

我記得部長曾經到我辦公室來一起討論過，所謂的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是對的方向，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是在地方政府卡住了！部長，怎麼辦？怎麼解決？你們有沒有詢問一下教育部他們是怎麼做的？

我當然知道你們在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十六條有規定「得以……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文件……替代之」，這是對的，可是同條文又規定「應以本法施行前之既有建築物為限」，而地方政府營建單位對此一規定的解讀就是必須依建築法辦理，而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部長，問題就出在這裡，所以我知道上次會議您也拂袖而去。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解決？你們到底有沒有積極輔導地方政府？或者在條文裡面就把那樣子的文字拿掉，可不可以？這樣地方政府就會比照教育部主管法條的規範，准許以結構安全證明來做這件事情。部長，可以嗎？我知道您的業務非常忙，但是我們只要鬆綁這個！

陳部長時中：這是兩個法規的競合問題，我們會研議朝這個方向來走。

高金委員素梅：什麼時候給我一個期程？一個月內可以吧？

陳部長時中：好啊！我們把……

高金委員素梅：交代一位同仁到我辦公室來，我來協助你們解決，可以嗎？

陳部長時中：可以。

高金委員素梅：哪一位到我辦公室？

陳部長時中：就是長照司嘛！

高金委員素梅：好，長照司，謝謝。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12時11分）部長好。本席今天要來質詢太魯閣號事故的後續相關問題。我們5月3日才在衛福部的網站上看到和善款相關的管理及監督作業要點，捐款的窗口是4月3日成立，4月9日訂定這個要點，5月我們才看到！關於善款相關委員會的組成，目前罹難者家屬及傷者代表的名額有2人到8人，今天本席要提出的主要就是，因為這個時間很短，我們目前知道4月30日開會的時候，委員當中有5位罹難者家屬和傷者代表與會，本來是6位，但是目前還有缺額，就是還有2名到3名的受害者委員，請問部長，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把它補滿？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陳委員好。我們會繼續徵求，不過這還牽涉到相關的衡平性，我們訂的是2人至8人。

陳委員椒華：部長的意思就是可以再繼續徵求，如果有意願參加，可以再推舉，是不是這樣？

陳部長時中：也要符合資格。

陳委員椒華：符合資格的意思就是罹難者家屬代表還有受傷者代表，對不對？那請問部長，如果是重傷的傷者，他本人沒辦法出席，他的家屬可不可以代表？

陳部長時中：我們現在是沒有這樣的規定。也就是說，如果是傷者，必須是本人；罹難者因為……

陳委員椒華：對，如果是重傷的傷者，可以由家屬來……

陳部長時中：目前來講我們的要點並沒有。傷者必須是本人。

陳委員椒華：這樣重傷者的聲音怎麼來表達呢？因為重傷的人後續需要處理的事項可能更複雜，所以家屬代表如果願意加入，因為現在委員還有2位到3位缺額，是不是可以讓重傷者的家屬代表來參加呢？

陳部長時中：這還是要看整個推舉，我想還是有衡平性的問題。

陳委員椒華：如果重傷者有意見，可是他們必須坐輪椅或者是還躺在床上，難道一定要他們親自參加嗎？

陳部長時中：家屬其實也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當然沒有辦法將每位重傷者或傷者的意見收集齊全，不過基本上我們是透過「一戶一社工」親自拜訪並收集相關的意見。

陳委員椒華：我們也不忍苛責部長，因為你負責的業務這麼繁雜。4月份罹難者家屬及傷者代表只參加過一次會議，重傷者的聲音並無法透過這樣的作業程序傳達出來。相關的作業程序是4月9日或者是4月上旬訂定出來的，你們5月3日才公告，公布的時間這麼晚，今天是6日，等於是前幾天才公布，所以重傷者的家屬想要參加也沒有機會去表達。

陳部長時中：前面都有透過地方政府、「一戶一社工」，不斷在徵求相關的意見。

陳委員椒華：對，現在就是參加這個審議機制要親自出席，但他們是重傷，可是家屬也不能參加！所以最後再請問部長，這個部分你可以再研議讓這些重傷者的家屬來擔任委員嗎？

陳部長時中：我們都有收集重傷者本人的相關意見，當然如果還有什麼問題，我會請他們再研議一下。

陳委員椒華：可以參加、擔任委員嗎？

陳部長時中：我們現在的辦法是這樣，除非再修辦法。

陳委員椒華：你們的辦法有瑕疵啊！

陳部長時中：嗯……

陳委員椒華：而且你們大前天才公布嘛！

陳部長時中：在這之前其實都有不斷進行意見的收集。

陳委員椒華：你認為重傷者的聲音都有收集到嗎？部長確認嗎？如果沒有的話……

陳部長時中：如果按照我們的程序還有人沒表達清楚，可以隨時跟我們反映意見。

陳委員椒華：所以你現在還不能答應重傷者家屬可以來參加這個委員會，是不是？

陳部長時中：目前這個辦法不是這樣子訂的，那是共識決，所以我要跟他們商量，但是有意見……

陳委員椒華：我想這還是需要再跟部長溝通啦！

陳部長時中：但是有意見都可以反映。

陳委員椒華：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再來溝通好嗎？

陳部長時中：好。

陳委員椒華：現在就是……

陳部長時中：如果有重傷者的家屬要反映意見，沒有問題，不管透過「一戶一社工」或直接跟我們聯繫，都沒有問題。

陳委員椒華：請問部長這件事是誰來負責？怎麼樣收集意見？希望部長能夠交代好……

陳部長時中：就是社工司這邊。

陳委員椒華：因為現在重傷者的情況更需要協助。

最後是有關解凍案的部分，針對嬰幼兒米餅鎘超標的問題，希望能有明確標示，但是食藥署的報告好像說這樣有問題，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要等確認再來解凍？

主席：我們中午有休息時間，你們可以趕快把握時間來做溝通。

陳部長時中：好。

陳委員椒華：好，謝謝。

主席：請張委員其祿發言。（不在場）張委員不在場。

請范委員雲發言。

范委員雲：（12時18分）部長，辛苦了！我們真的全力支持您的穩健抗疫和科學調查。今天主要是因為長照法，所以要跟部長商討一個我覺得還滿嚴重的問題，就是65歲以上人口的部分。感謝衛福部有做老人狀況調查，我們發現在65歲以上人口的主要照顧者85萬人裡面，女性占56萬人，男性是29萬人。我們知道之前的長照法已經有喘息服務的規定，可是在喘息服務的部分，女性照顧者申請的只有十五分之一，男性申請的有十分之一，如果扣掉有申請的部分，會發現目前沒有辦法申請到或是沒有申請喘息服務的，全國有52萬名女性照顧者、26萬名男性照顧者，也就是說，65歲以上的老人是靠全國78萬照顧者在照顧的，比較嚴重的是，在照顧者裡面還有29萬人本身就在65歲以上，等於是「老老照顧」，而且平均照顧年數是8年，每天照顧11小時。你們的調查還發現他們的健康狀況變得更不好，有一半的人感覺不舒服，家庭關係變得不好，社交關係也變得不好，等於是說，家庭照顧者本身的身心健康、壓力都很大，但他們又撐著，因為他們擔心會影響照顧品質。所以我今天要拜託部長，就是長照法已經有喘息服務了，可是依照你們的調查，民眾不知道、不清楚是他們沒有用的原因，另外就是覺得不好用，因為現在的喘息服務限制多。我想我們的防疫都是國際標準，而且是超前的，我覺得我們在長照這方面也不能輸太多。有越來越多的國際長照是以家庭照顧者為主體的思考，而且除了英國之外，芬蘭、澳洲都獨立立法保障家庭照顧者的權益，認可他們的照顧。也就是說我們要協助他們，既然他們很多是無償照顧的話，我們怎麼處理？今天其實就是訴求部長，這次修法我們是不是可以正視無償家庭照顧者的需要？上一次那個法已經很好了，有喘息服務，我覺得我們這一次應該要更往前走，就是改成至少給他週休一日的喘息服務，因為家庭照顧者並沒有用到這些支撐長照的服務，他是在家裡的，所以我們要照顧他們的照顧品質、自己的身心健康，不要讓他們成為整個國家未來的負擔。當然衛福部關心的是大家的衛生跟福祉，希望部長可以考慮這個部分。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當然這部分最主要還是有相關費用編列的問題，不過家庭照顧者是我們非常重視的，我們也知道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女性的家庭照顧者會比男性多，主要是因為老老照顧這邊……

范委員雲：對。

陳部長時中：一般都是男性比較老……

范委員雲：對，的確是。

陳部長時中：女性比較年輕，所以在夫妻兩個人裡面，男性老化失能的比較快，變成女性照顧比較多，不過男性在前端也有家庭主要的經濟問題，所以不能說這是不公平，但問題是……

范委員雲：我們只是關心他們的身心健康。

陳部長時中：對，他們的需要是必然要被重視的，那個很重要，媳婦在這裡面會變成人際關係不好，這是一個很困難解決的問題。但我還是要跟委員報告，我們一定會正視家庭照顧者的需要，至於費用怎麼樣來補償，至少週休一日這樣的概念，我們要想辦法來落實。

范委員雲：謝謝部長願意想辦法，而且我也知道部長其實本來就很有性別平等的意識。再用幾秒鐘講一下，現在就是限制太多，比如他每天3小時、6小時，又不能陪出去買菜等等，讓大家覺得很不好用，這部分也希望部長考慮一併讓它更有彈性，好不好？讓已經有的喘息服務更好用，，也謝謝部長願意考慮週休一日的喘息服務。

陳部長時中：讓它更好用，我們來努力，既然有這個方向，就讓它更好用。

范委員雲：好，謝謝部長，是不是可以請衛福部給我們一個書面報告？就是研擬的部分，好不好？請問部長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這個書面報告？

陳部長時中：這恐怕要3個月吧！

范委員雲：好，那我們就等部長3個月，謝謝。

陳部長時中：好，謝謝。

主席：請葉委員毓蘭發言。

葉委員毓蘭：（12時23分）部長，您辛苦了。最近因為機師染疫的問題，大家都很關心，本席其實有不少學生或學弟們都在擔任機師或機長，他們也傳了非常多的訊息給我，包括比如大陸對於機師是每7天要做一次PCR，新加坡的PCR甚至是回來當天、3天後跟7天後，更嚴格。其實機師真的是很辛苦，因為他們不是在飛機上出勤，就是在居家檢疫之中，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要幫助機師，希望他們能夠安全。但是我們最近大概對於居家檢疫，剛才我已經聽到，您現在是規定機師也是要一戶一人，而不是一室一人，但還是有機師在跟我反映好像現在是從3+11延長到5+9，還是這個只有對華航的機師，其他的航空公司不適用？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目前我們是先處理華航，因為畢竟還是有一個不等程度的群聚，在急性期當然有一些加嚴的措施要來做。

葉委員毓蘭：所以我們後續還是會有一些比較一致性的規定？

陳部長時中：清零之後，就會開始有一致性的規定。

葉委員毓蘭：所以現在只是在清零的緊急處理？

陳部長時中：這是一定要處理的。

葉委員毓蘭：部長，上次我在公聽會也提過，本席過去曾經是B肝帶原者，我就必須要靠腹部超音波，有時候查出一些東西，就會叫我再去做MRI或電腦斷層等等，最近他們也讓我去做一次MRI，後來發現一個很好的消息，就是那是一個無害的或什麼的。所以我知道其實機師們以及許許多多穿梭在國際間的商務人士，都很希望我們的普篩可以進行，可是現在臺灣的篩檢實在是貴得不得了，價格從7,000元到特急件的1萬元都有。但是在日本，我不知道為什麼日本可以這麼便宜，只要2,300日幣，而且到哪裡去都可以，他們對於一些特定的人，比如像機師這些特殊族群則是1,650日幣。我知道在一開始的時候，部長也擔心篩檢可能會有一些偽陽、偽陰的錯誤等等，甚至當時林俊憲委員也講過，在臺灣做一次檢測勝過在大陸做19次篩檢。好吧！我們就不要去談跟大陸比，但是如果日本可以，為什麼我們要這麼貴？

陳部長時中：在整個戰略上面，主要是我們認為有需要篩檢的人都是公費，不用錢……

葉委員毓蘭：我相信有很多人……

陳部長時中：自費是屬於個別需要，而不是我們在國家防疫需要的，所以就採用自費篩檢，因為這個量小，所以相對來講成本就變高了。當然要思考讓它便宜，但我們覺得是不是擴大在公費上面的檢驗，反而我們比較願意做這個事情，我們認為這比較有意義。至於其他自費採檢，那可能是個別有需要的。

葉委員毓蘭：因為部長最近也在講有意見要講出來，所以本席在這邊很大聲的講出來。就像我們上個禮拜在公聽會裡面提到的，在日本有很多包括輕劑量的電腦斷層等等，他們都是很方便的，就是可及性、可近性。我特別看了一下YouTuber在日本去走訪的影片，就在是路上，真的好像就是在買泡麵一樣簡單，而且很快速。我很希望衛福部可以去研究一下，必要的時候也去蒐集一下這方面的資料，我相信有許許多多的國人願意自費來做這樣子的篩檢，真的有問題了再去用公費，好不好？就這樣子，謝謝部長，也請降低PCR的檢測費用，然後加強做宣導，提早發現、提早治療，是不是可以？謝謝，這是我的建議。

陳部長時中：好，我們來努力。

葉委員毓蘭：謝謝。

主席：請洪委員孟楷發言。

洪委員孟楷：（12時29分）我有幾個部分直接向部長確認，第一，今天上午你有跟媒體講，華航在這一次諾富特的管理確實有疏失的地方，會請同仁來做研議、來做裁處，請教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主席：請衛福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時中：我指的是飯店本身在管理上面，我認為在目前來講，應該看到有一些疏失的地方。

洪委員孟楷：確實有疏失嘛！對不對？

陳部長時中：相關怎麼樣去做處分或什麼，那當然要交給我們法制來做研究。

洪委員孟楷：是，什麼時候可以出來？我想這已經很明確了，諾富特的事件已經一個多禮拜了，您也因為這樣子站在第一線鋒頭上，甚至有媒體做民調顯示，因為這件事件您的民調也受損。也因此我們當然是快刀斬亂麻，趕快來作出處分，也讓全臺灣的防疫旅館或相關的旅館業者知道，如果真要做防疫旅館的話，我們該注意的要注意。

陳部長時中：當然。

洪委員孟楷：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陳部長時中：第一個，今天下午5時我有請桃園市政府跟……

洪委員孟楷：5點是你們開會啦！我是說針對華航、針對諾富特管理的層面。

陳部長時中：這也會討論到相關的……

洪委員孟楷：所以今天下午有找華航跟諾富特，他們都會來嗎？

陳部長時中：今天傍晚。

洪委員孟楷：5時？

陳部長時中：5時。

洪委員孟楷：媒體有報導了？

陳部長時中：對。

洪委員孟楷：所以今天5時會來，然後一併討論，但是部長、指揮官，你們討論是討論縣市政府的權責分配，至於法規的部分，你要研擬、要對他開罰，幹嘛還要找他來討論？

陳部長時中：一起來討論，他有什麼……

洪委員孟楷：你要開罰，你是主管單位，你要對他開罰，你還要找他來討論？這樣不對吧！

陳部長時中：他們還是要釐清相關的事實。

洪委員孟楷：是。

陳部長時中：我們是根據事實、根據證據來辦案。

洪委員孟楷：所以你們還沒有掌握證據？

陳部長時中：要讓它更完全。

洪委員孟楷：所以要讓他說明，是不是？

陳部長時中：當然要。

洪委員孟楷：那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陳部長時中：就是今天5時會開會。

洪委員孟楷：所以今天開完會就會有結果了？

陳部長時中：我想要回答有結果，我們署長說不見得。

洪委員孟楷：署長，你是幕僚，你要告訴部長最正確的資料啊！

陳部長時中：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說釐清狀況之後，引用相關的一些法條，然後處罰的輕重……

洪委員孟楷：部長，本席現在並不是要苛責，防疫人員都很辛苦，但重點是如果你旁邊的署長現在這樣回答，我覺得你旁邊的署長不及格，為什麼？因為照理講你們在開會前，你們同仁就已經要先找出相關的法規，可以針對開罰部分來確認。今天下午開會，即便是開會，也只是要釐清到底他們確實的嚴重程度，但是法條應該早就準備好了。

陳部長時中：委員講的很對。

洪委員孟楷：您可以同意吧？

陳部長時中：可以。

洪委員孟楷：部長，昨天我在交通委員會的時候，交通部長有說3天，之前是5天的機師隔離，現在改成3天，5天、3天是一個取捨，交通部長的回應是認為是有可以討論的必要。請教指揮中心，在諾富特事件之後，有沒有針對3天要再拉長到5天這樣的規劃或想法？

陳部長時中：有，基本上的方向會往這邊走，中午會宣布。

洪委員孟楷：中午會宣布？所以有可能就是要延長、拉長？

陳部長時中：華航機組員有傳播的清況，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清零的計畫，確保這些機組員都是相對健康的。

洪委員孟楷：好，等一下2時你有記者會，對不對？你也會主持？

陳部長時中：對。

洪委員孟楷：最後一個，現在全臺灣在查防疫旅館，新北市已經率先查了，11家防疫旅館都沒有混居的狀況，等於是防疫旅館就做防疫旅館用，那請教……

陳部長時中：因為他們很少家。

洪委員孟楷：對，新北市11家，所以新北市已經查完了。

陳部長時中：臺北市102家。

洪委員孟楷：臺北市的102家有沒有混居的狀況？

陳部長時中：有3家是有分層的。

洪委員孟楷：有分層？

陳部長時中：對。

洪委員孟楷：102家裡面3家有分層，經過這次事件之後，你們有沒有針對這3家有確實瞭解它的分層是否有落實？或者是說，部長您認不認為現在旅館有那麼多，其實居住的能量是夠的，不應該要分層？這個有沒有檢討的必要？

陳部長時中：居住的能量一直都不太夠。

洪委員孟楷：防疫旅館居住的能量不夠？

陳部長時中：對，它是高高低低，如果沒有準備相當的數量，而且現在每個縣市也不歡迎別的縣市跑到自己的縣市來，所以就必須超額準備……

洪委員孟楷：但是現在看到諾富特的狀況，就是因為分層不確實，而造成有這樣的染疫破口。

陳部長時中：沒有。

洪委員孟楷：不然呢？

陳部長時中：不是那個問題。

洪委員孟楷：不是這個問題，那是什麼問題？

陳部長時中：但是這個問題隨時都要注意。

洪委員孟楷：都要注意啊！

陳部長時中：因為在分層那邊並沒有染疫的人，染疫的人都是在二館，二館是純粹的防疫旅館。

洪委員孟楷：是嘛！但是部長，重點是在於那個感染源頭現在我們確認了嗎？也沒有啊！

陳部長時中：也沒有。

洪委員孟楷：是啊！一個正常人如果去住觀光旅館，他回來之後或是說裡面的員工可以把這個疫情再散播出去，然後我們又沒有辦法確認感染源，你現在又說這不是混居的問題，不然是什麼問題？

陳部長時中：因為有感染的都在二館，所有人不管是……

洪委員孟楷：所以有可能不是人跟人接觸，但有可能是器具接觸？

陳部長時中：器具的可能性現在驗起來也相對的低，總共大概驗了……

洪委員孟楷：那就是不知名的感染源？總之感染了，但是我們找不到感染源？

陳部長時中：我們現在比較傾向於人跟人之間的不當接觸。

洪委員孟楷：人跟人之間的不當接觸？

陳部長時中：比較傾向，因為我就講說證據講話，第一天我們抽了39個地方，第二天抓了103個地方，總共抓了432個地方，這些地方我們驗了全部都是陰性，公共場所跟……

洪委員孟楷：部長，本席只有一個要求，我剛剛有答應主席只有4分鐘時間，我的重點還是在於既然已經發生這個事情，大家都不願意看到，我們就應該以最嚴格的態度來面對，過去一年半的努力不能前功盡棄，我想這也是您擔任指揮官的最高指導原則，也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努力，好不好？

陳部長時中：好。

洪委員孟楷：謝謝部長。

陳部長時中：謝謝委員。

主席：我們中午就休息到13時40分。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洪委員申翰發言。

洪委員申翰：（13時41分）次長，這段時間一直有一個很爭議的問題，就是我們外籍看護工轉移到工廠工作（洗工）這個問題，這是這幾天一個很大的爭議。次長可能會覺得我今天為什麼要和你講這個事情，照理來說，這應該是勞動部的事情，為什麼我們要再和衛福部談這個事情？說實話，我自己認為這個事情和衛福部有很大相關。次長，你是不是也清楚？依據就業服務法的規定，外籍移工的聘僱不分產業或家事都是補充性質為原則，也就是本勞不夠，才能聘請移工。你知不知道這個狀況？

主席：請衛福部薛次長說明。

薛次長瑞元：對，原則上是這樣，沒有錯。

洪委員申翰：原則上是這樣，對不對？

薛次長瑞元：對。

洪委員申翰：這個意思是不管是使用長照服務的家庭或使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庭，照理來說，他們都應該是長照要服務的對象或潛在對象，次長同意嗎？

薛次長瑞元：應該是這樣……

洪委員申翰：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薛次長瑞元：其中也有失能的個案啦！

洪委員申翰：照理來說，失能的個案都是長照應該要涵蓋的對象，這是一個很明確的事情，所以我們怎麼設計長照資源的範圍會大大影響到使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庭需要的服務，也連帶影響到外籍看護工的勞動條件及國家和公共資源可以給予什麼樣的支持。次長，你同意這個邏輯嗎？

薛次長瑞元：從理論上來講，是這樣沒有錯……

洪委員申翰：邏輯上是這樣，對不對？

薛次長瑞元：但是臺灣引進外籍看護有其歷史背景……

洪委員申翰：當然，沒錯，它有它的脈絡，可是邏輯上應該是這樣，次長也同意，對不對？

薛次長瑞元：對。

洪委員申翰：好。我要說的是我自己認為現在使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庭遇到的爭議其實和我們長照資源的多寡、怎麼使用、怎麼應用是有關聯的。現在大家在討論這到底要不要設限等等，這個問題先擺一邊。照理來說，如果我們的長照資源足夠，如果我們的長照服務範圍夠廣，它應該可以逐步cover，而且可以讓使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庭有更高的意願使用長照資源，這應該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方向。次長應該同意，我記得上次質詢過次長，次長也同意，照理來說，我們不應該讓使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庭永遠留在外籍看護工的體系，並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次長也同意，對不對？

薛次長瑞元：對，而且就往後的變化來講，外籍看護是不是能夠有充裕的人力，我們都必須要預作因應和準備。

洪委員申翰：是。次長，之前我們談過一個問題，照理來說，使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庭應該是長照的潛在涵蓋範圍，所以今天我想問對於他們的需求、他們的樣態及他們的背景，衛福部有沒有掌握？

薛次長瑞元：這個部分其實就是問題之所在，剛剛委員講的原則或理論上應該長得什麼樣和現實是不一樣的，因為外籍看護……

洪委員申翰：因為有其脈絡，我都理解。

薛次長瑞元：這個重點在於，從以前外籍看護被引進時，民眾對他們的期待就是希望24小時無微不至的照顧……

洪委員申翰：是，沒錯。

薛次長瑞元：如果要用本籍照服員照顧，勢必沒有那種人力，所以被照顧者的觀念必須要轉換。

洪委員申翰：是，這是現在的現象，對不對？

薛次長瑞元：對。

洪委員申翰：這是現象。現在我為次長把幾個層次分開，照理來說，長照政策的目標應該是逐步擴大，甚至處理使用外籍看護家庭的需求，他們應該要涵蓋進長照體系的範圍，剛剛次長也同意，對不對？這是目標，不管是中期目標或長期目標，都OK，這是目標，而剛剛次長講的是現象。說實話，我找過衛福部，包括長照司，談過幾次，到底衛福部願不願意把剛才講的目標列為政策規劃，就算是長期政策規劃，找勞動部一起談，逐步達成？我覺得現在衛福部的企圖心和實質作為好像還不夠。次長，你同意嗎？

薛次長瑞元：這還是需要一步、一步來啦！

洪委員申翰：當然、當然。

薛次長瑞元：而且這涉及到部會之間的分工……

洪委員申翰：沒錯，一定的。

薛次長瑞元：也涉及到外籍移工的政策……

洪委員申翰：沒錯。

薛次長瑞元：這沒有辦法由衛福部一手來處理啦！

洪委員申翰：對。次長，但是我想要再和你講這個事情是因為現在我們確實已經看到外籍看護工和他們照顧的家庭之間在薪資條件上、照護條件上出現很大的矛盾，才會出現像現在講的洗工這種事情，這樣很有可能讓使用外籍看護工家庭的照護品質出現不穩定的狀況，次長也很清楚，……

薛次長瑞元：是。

洪委員申翰：我們應該要一步、一步來，我同意，是中期、長期的目標，我也同意，但是怎麼逐步和勞動部合作讓這些使用外籍看護的家庭有機會納入長照體系，提供他們長照的服務，我們應該一步、一步研究出來、勾勒出來、規劃出來。次長，你覺得我們應該朝向這個方向做嗎？

薛次長瑞元：我們當然可以朝向這方面來做，就是如何讓使用外籍看護的家庭逐步納入長照，現在我們長照2.0的服務就能夠進來，看看這能不能逐步有一些轉換啦！

洪委員申翰：次長，我們今天在討論長服法，當然今天討論很多長服法在機構管理的品質問題，可是我們也看到很多長照需求者和長照供給者之間出現的問題和矛盾，我們把這些矛盾都留給外籍看護工和使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庭處理，我們看到很多這個現象，所以今天我們很希望次長可以考慮、思考長服法是不是可以試著將外籍看護工納入長照人員當中，當然這沒有辦法一蹴可幾，可是這個長期的路徑要逐步設計，把外籍看護工的聘用、訓練都慢慢納入思考，編列資源把這個範圍擴大，做得更周全、更完整，才能保障長照服務的供給方和需求方之間的穩定性。我很希望政府可以逐步規劃這件事情，我覺得衛福部是有迴避不了的責任。次長，你對於這個部分的看法？

薛次長瑞元：對於外籍看護的品質，我們和勞動部一起逐步來處理倒是沒有問題，但是就會碰到如果他不是由家庭自己聘僱，而是藉由另外一個方法聘僱，牽涉到的問題就大了！包括薪資，所謂家庭要付的負擔會不會就……

洪委員申翰：完全聽得懂次長說的，但是我們的目標如果在那個地方，我們今天要做的是找到這中間可以走的路徑，所以我一直在和次長討論這個目標和這中間邏輯的問題，我今天的意思並不是覺得衛福部要來解決外籍看護工的問題，並不是，可是就就業服務法來看，很清楚，照理來說，今天外籍看護工的存在是一個補充性的人力，它是根基於長照服務的範圍和資源的多寡，中間是息息相關的，所以我們要解決社會上有長照需求的人目前產生的困擾和矛盾，其實衛福部是有責任來面對這個問題的，我只是想和次長確認這個事情……

薛次長瑞元：對於這方面的問題，我們當然會面對。

洪委員申翰：好。我很希望次長是不是可以和長照司討論，接下來怎麼找勞動部更進一步討論出這個規劃？之前我問許銘春部長時，他也覺得現在出現的勞資問題很有可能需要靠長照資源導入，才有辦法真正解決問題，我聽起來許部長有這個認知，可是今天衛福部和勞動部之間的整合和討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覺得這很需要衛福部大膽地走出去，而不是只是一刀把它切出去，覺得這是勞動部的事情。

薛次長瑞元：我們從來也不會一刀把它切出去啦！本來照顧的事就是衛福部也納在裡面，但是部會之間的分工各有職責，還是必須要遵守。

洪委員申翰：當然。

薛次長瑞元：對。

洪委員申翰：次長，我希望你可以再考慮，在等一下我們修法的過程當中，我還是希望能夠把這樣的概念放入法條，我們再思考看看，謝謝。

薛次長瑞元：好，謝謝。

主席：請邱委員顯智發言。再提醒各位掌握時間，因為我們後面還有很多案子要處理，謝謝。

邱委員顯智：（13時51分）次長好！關於和樂生院民的溝通及對他們的照護，我想要請教，次長知道樂生園區有一個蓬萊舍嗎？你知道嗎？

主席：請衛福部薛次長說明。

薛次長瑞元：是。

邱委員顯智：知道嘛！

薛次長瑞元：對。

邱委員顯智：2018年陳時中部長也有到那邊，十七年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抗爭場址。關於樂生園區整體發展計畫的蓬萊舍規劃，行政院也提到將規劃成為「樂生保存運動紀念館」，又提到並配合多媒體影音，將這一路以來的奮鬥史實，忠實呈現出來。這沒有問題。

現在問題來了，今年4月20日（就是前幾天）衛福部召開樂生園區整體發展計畫執行進度檢討會議，會議裡面提到要進行房屋修繕。當然院民有反映，所以會議也提到請充分溝通，讓工程順利進行等等。結果隔天馬上斷電，次長，你知道這個狀況嗎？

薛次長瑞元：據我所知，這還沒有進行溝通，結果因為我們內部和這個廠商之間的溝通問題，所以不小心就斷電。

邱委員顯智：不小心斷電。

薛次長瑞元：對。

邱委員顯智：關於這個房屋修繕，你們沒有與院民溝通，也沒有圖面、模型和以書面告知院民各別院舍的修繕方式與進度。次長，這個部分要怎麼處理呢？因為這絕對不是一個應該的溝通態度嘛！你們20日開會，隔天就斷電，大家當然是人心惶惶，沒辦法接受。

薛次長瑞元：關於斷電的部分，看看事後是不是能夠補過來，恢復供電，當然整個程序的說明還是必須要進行。

邱委員顯智：所以就是先恢復供電，好不好？

薛次長瑞元：好。

邱委員顯智：再和院民溝通嘛！

薛次長瑞元：對啊！

邱委員顯智：因為你們也在會議裡面提到要充分溝通啊！

薛次長瑞元：是。

邱委員顯智：OK。日後你們真的要告訴大家你們修繕的方式與進度等等，應該是這樣比較……

薛次長瑞元：是，我們一直都有這樣要求啦！包括委員提到的……

邱委員顯智：好，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啦！

薛次長瑞元：是。

邱委員顯智：第二個部分是109年（去年）10月22日的調查報告提到，縱該院已訂定照護分級辦法，卻未必能落實分級照顧。監察院也認為舊院區及組合屋區夜間沒有照服員值勤，院民夜間之安全及照護存有潛在風險。次長，現況是舊院區及組合屋等非新大樓區域約有30位院民，但是只有2.5個照服員。關於這個部分，監察院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收到衛福部的回文？應該是這樣嘛！我們已經確認過。

因為時間有限，次長，所以我直接建議，是不是一個月內回復這個改善的狀況，可以嗎？

薛次長瑞元：好。

邱委員顯智：主要是要注意到這個問題，因為監察院也提到這個要注意嘛！但是到目前為止你們還沒有回復啊！

薛次長瑞元：好，我們就一個月內回復。

邱委員顯智：次長可以承諾嘛！就一個月內回復這個改善的狀況。

薛次長瑞元：好，謝謝。

邱委員顯智：謝謝主席。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林委員宜瑾、高委員嘉瑜、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鍾委員佳濱、羅委員明才、林委員德福、廖委員國棟及吳委員秉叡均不在場。

本日會議詢答全部結束。委員陳明文及林德福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現在作以下決議：說明及詢答完畢；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料者，請相關機關於二週內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

委員陳明文書面質詢：
一、偏鄉、原鄉交通不便應提高交通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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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政府加大力道推動長照2.0，照服員薪水普遍提高，以高雄、屏東及台東的照服員薪水來說，含交通及獎勵津貼在內的話，平均在3.2萬至5萬之間，但是長照資源存在嚴重的城鄉差距與人力缺口，愈是偏鄉問題愈嚴重。

部長，目前交通津貼是齊頭式的給予偏鄉、原鄉每個月3千元，但是在都市內個案間轉場可能只需要5至15分鐘，若是偏鄉個案轉場一趟超過半小時的比比皆是，有個台東成功的照服員每天工作8小時，就有3小時花在交通上，也有照服員2年騎壞1輛機車，交通時間、工具成本非常高。

部長，照服員路途上的油耗、時間甚至汽機車損耗等是不是都應列入成本來考量？可不可再酌情增加交通津貼？這樣才能提高照服員服務偏鄉的意願。

二、為什麼長照機構的床不夠？

部長，衛福部曾調查全台照顧機構床位數，全台床數共十萬多張床，每家的佔床率從6成多到9成多，衛福部報告指出「床位數尚未完全利用」。

但是如果家人失能，需要照顧機構的一張床，按照照顧機構名單，打完一輪打電話之後就會發現，照顧機構會回覆滿床，要安排入住還需要評估，要排隊的話至少要等上百號，甚至千號，為什麼實際狀況和衛福部的數字有差距？

部長，一直以來，台灣人生重病，在醫院急診室苦苦等候，陷入一床難求的焦慮，現在又延伸到長照機構，為什麼最需要專業照顧的病況複雜病人，最後卻無處可去？為什麼長照機構的床位會不夠？

「老人福利法」在1980年制訂時，規定老人福利機構，必須是非營利性質的財團法人才能設立，也就是只有慈善、公益團體才能設立，不能賺錢。

1997年修法後，放寬私人可以經營50床以下的小型照顧機構。不過經營者資格、空間規劃、面積、單位空間比、人力比、監督評鑑，甚至每一床的價位天花板都被「護理人員法」、「老人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老人福利機構相關罰則」、「老人福利法」等法規重重限制。

因此，就連長庚養生文化村，都得依靠王永慶生前捐贈34公頃土地及基金，每年賠4,000萬才能經營下去。

部長，私人企業想進入長照市場，必須面對政府設下的多重限制，對民眾有比較好嗎？要如何改善這樣的情況？

部長，還有長照機構反映，各縣市機構評鑑往往每年發包給不同的大學，不同的老師標準就不一，導致改善前一年評鑑老師的建議項目後，今年又被說不合格，讓業者難以遵循。為了應付繁複的評鑑，已出現專門的顧問公司每個月收費3萬元，承包評鑑報告。政府對長照機構的評鑑制度會不會太過頭了？

衛福部在前端設立部分嚴格管控，沒有為台灣人民換來好的照顧品質。既然管制失靈，衛福部為什麼還是要管那麼多？

重重管制來自衛福部的出發點是防弊，但也使得22萬中、重度失能老人面臨無處可去的困境，衛福部應該好好思考該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

三、醫院看護外包風險誰來扛？

部長，由於高齡化加上少子化現象，若家中長輩生病，家屬無法日夜照顧，只能花錢聘請照服員，但花錢能獲得好的照護品質嗎？

部長，雖然目前醫院的照服員（看護）外包的相關管理問題，在「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要點」中有相關規定，包括醫院必須指派與病人照顧最直接的部門，如護理部等單位來管理照服員的人力配置、排班、管理，並要求照服員排班應符合「勞基法」規範，但是現在的執行情形如何？在「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要點」中並沒有罰則，所以當醫院沒有做好醫院看護的管理時該怎麼辦？醫院做的評鑑有針對這個部分進行督導考核嗎？

部長，所有大型醫院中，台大醫院算是較有規劃的，除了要求照服員有完訓證明，並須進行職前訓練及技術測驗，也強調外包廠商得標的3%回饋金，除了用於聘任院內媒合工作的2名員工薪資，其中4成也回饋給照服員和廠商，如未違約、且提供班次多的公司可以減免管理費，若碰到不好顧的病人，也會額外獎勵看護。

此外，廠商也會提供1%的回饋班，給沒有能力聘請照服員的家屬。如果有照顧上的問題，台大會啟動關懷小組了解狀況，若為照服員的缺失，廠商也有相對應的善後機制。

但是其他的大型醫院的照服員（看護）外包規劃，能比得上台大嗎？其他醫院和外包看護公司的合約雖然多半都訂有罰則，但醫院若發現看護有不當的狀況，也只能通報給廠商後扣罰、記點。若是因為照護不當引發醫療糾紛，醫院就強調「看護不是本院員工」，這樣民眾住院的權益如何保障？對於這部分衛福部認為可以怎麼改善？

部長，在台灣任何人都可以當看護，有些沒有照顧訓練的看護會利用機會到病房裡搭訕拉客，自己接案，這樣的情況誰來管？而且自請看護案例中也常常發現未經訓練的逃逸移工，這都形成醫院照顧品質的黑洞，要如何改進？

委員林德福書面質詢：
問題一、

國內新冠疫情升溫，BNT疫苗買不到，AZ疫苗下一批7月才可能再來，國產疫苗2021年7月上場讓國人接種目標沒變嗎？

國人關心「國產疫苗」抵擋預防「新冠肺炎變種病毒」之功效，是否會延後「國產疫苗」7月上市的計畫？

問題二、

根據研究指出，以「AZ疫苗」為例，對「英國變異株」的保護效力可高達70%，請問衛福部，「國產疫苗」對「英國」、「南非」、「巴西變異株」等變種病毒的「預估保護效力」為多少？有超過7成以上嗎？

問題三、

我國高齡化程度越來越明顯，「長照費用」對民眾生活是沉重經濟負擔，在無法喘息的情況下，陸續有多起長照悲歌，現行「長期照護特別扣除」每人每年可扣除12萬，本席認為不足因應長照開銷。

根據衛福部推估，台灣需要長期照顧人數到2026年將增至77萬人以上，其中以65歲以上老人占最多數。台灣民眾平均需要照護的時間大約是8~9年，每人平均照護費用至少需要準備500萬元以上。

以衛福部的立場，若立委提案修法，是否會反對提高「長照特別扣除額」從現行的12萬提高至36萬？

問題四、

肺癌連續12年高居國人10大癌症死因之首，每年死亡人數將突破萬人大關，請問衛福部，肺癌篩檢補助2021年6月會實施嗎？

據報導，補助對象為「已戒菸老菸槍」、「肺癌家族史」、「弱勢高風險」等3族群進行篩檢。

有專家指出，台灣超過6成肺癌患者沒有抽菸習慣，其中又有9成是女性，不吸菸罹患肺癌患者成為台灣肺癌防治最大挑戰。

本席請問衛福部，針對上述無抽菸史「女性族群」，未來該如何納入肺癌篩檢補助範圍？

主席：現在處理討論事項。先處理及審查衛福部預算解凍案，再進行長照法、菸害防制法之審查，各位有無異議？沒有的話，我們就按照這樣的順序處理。

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三案：中華民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衛生福利部主管公務預算解凍報告案計76案。請一併宣讀。

三、審查中華民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公務預算）解凍報告案76案。

(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醫療保健支出」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2目「科技業務」凍結1,500萬元書面報告。

(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2目項下「科技發展工作」凍結2,000萬元書面報告。

(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4目項下「辦理1957福利諮詢專線」之「業務宣導」凍結20萬元書面報告。

(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5目「社工及社區發展業務」合併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5目項下「規劃建立社會工作專業」中辦理社會工作師相關制度規劃等所需行政費用凍結30萬元書面報告。

(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5目項下「公益勸募管理」合併凍結30萬1千元書面報告。

(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5目項下「充實社工人力方案」合併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

(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7目「一般行政」凍結1,000萬元書面報告。

(十)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8目「醫政業務」合併凍結1,5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8目項下「健全醫療政策網絡」合併凍結1,0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8目項下「優化偏鄉醫療精進計畫」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9目「心理及口腔健康業務」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

(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9目項下「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十八)第9目項下「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合併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十九)第9目項下「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二十)第9目項下「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9目項下「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中「業務費」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二十二)第9目項下「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中「獎補助費」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二十三)第9目項下「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中「獎補助費」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二十四)第9目項下「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中「獎補助費」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二十五)第9目項下「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中「獎補助費」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二十六)第9目項下「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中「獎補助費」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二十七)第9目項下「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中「獎補助費」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9目項下「強化藥癮治療服務」凍結100萬元專案報告。

(二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9目項下「優化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中「獎補助費」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9目項下「新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中長程計畫」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13目項下「新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中長程計畫」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二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15目「醫院營運業務」凍結4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第15目「醫院營運業務」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疾病管制署第3目「防疫業務」凍結2,0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疾病管制署第3目項下「傳染病防治及應變規劃」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疾病管制署第3目項下「強化邊境檢疫及境外防疫第一期計畫」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疾病管制署第3目項下「我國加入WHO2035消除結核第二期計畫」凍結500萬元專案報告。

(三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疾病管制署第3目項下「我國因應流感大流行準備第三期計畫」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三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疾病管制署第3目項下「新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中長程計畫」凍結200萬元專案報告。

(三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三)「管制藥品及藥物濫用防制研究」預算合併凍結五分之一專案報告。

(三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四)「辦理分析人才培訓、完善數據品質、強化監測資訊分析及探勘等研究」凍結500萬元專案報告。

(三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五)辦理防堵逾期之原物料及食品流入食品供應鏈合併凍結200萬元專案報告。

(四十)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七)「基本行政工作維持」凍結500萬元專案報告。

(四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九)「食品邊境查驗及國內外稽查管理」合併凍結1,000萬元書面報告。

(四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十)「食品邊境查驗及國內外稽查管理」凍結1,000萬元專案報告。

(四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十二)「食安新秩序─食安網絡第2期計畫」合併凍結2,000萬元專案報告。

(四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十四)「藥粧管理工作」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四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十五)「藥粧企劃及安全風險管理」凍結500萬元專案報告。

(四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十六)「藥粧企劃及安全風險管理」凍結700萬元專案報告。

(四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十七)「藥品及管制藥品管理計畫」合併凍結1,000萬元專案報告。

(四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食品藥物管理署決議(十八)「強化醫療器材及化粧品管理效能」合併凍結2,000萬元專案報告。

(四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央健康保險署決議(三)第1目項下「永續提供高品質醫療服務」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五十)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央健康保險署決議(七)第1目項下「健保大數據數位應用計畫」凍結1,000萬元書面報告。

(五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央健康保險署決議(八)第1目項下「健保大數據數位應用計畫」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

(五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央健康保險署決議(九)第1目項下「健保大數據數位應用計畫」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

(五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央健康保險署決議(十)第3目項下「推動醫審及藥材作業」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五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央健康保險署決議(十一)第3目項下「推動醫審及藥材作業」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五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民健康署第1目項下「全人健康促進科技政策研究」合併凍結150萬元書面報告。

(五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民健康署第1目項下「肥胖之整合性智慧醫療研究」凍結6萬3千元書面報告。

(五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民健康署第2目項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

(五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一)「辦公室空間規劃設計、施作及維持」凍結1,000萬元書面報告。

(五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五)辦理附屬社會福利機構收容教養服務等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

(六十)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十)「推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中「獎補助費」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六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十一)「推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中「獎補助費」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六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十二)辦理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鑑定等凍結30萬元書面報告。

(六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十三)「辦理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及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六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十五)「推展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六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十六)「推展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中「業務費」凍結40萬元書面報告。

(六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十七)「推展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中「業務費」凍結40萬元書面報告。

(六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十八)「辦理法規研擬修訂及綜合性法制工作」凍結20萬元書面報告。

(六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十九)「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與措施之研擬及推廣等」凍結20萬元書面報告。

(六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二十)「辦理機構評鑑、專業訓練及方案推廣等業務」凍結11萬3千元書面報告。

(七十)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二十一)「捐助兒童及少年安置與教養機構辦理輔導工作等」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

(七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二十五)「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七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二十七)「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

(七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二十八)「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七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三十)「辦理0至未滿2歲育兒津貼」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七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三十一)「辦理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服務暨托育管理」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

(七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決議(三十二)「辦理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服務暨托育管理」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

主席：我先補充報告，廖國棟委員的書面質詢均列入公報紀錄。

委員廖國棟書面質詢：
壹、長照實務狀況

今天要處理長期照顧法的修法，本席認為應先從檢討或盤點實務狀況做起。

先從原住民族相關數據分析。

從原住民設籍人口分析，有16萬5,164居住於山地鄉；有13萬2,907居住於平地鄉；而有28萬92人居住於都會區。就表面上來看，設籍於都會區已經占全體原住民人口之48.47%。

上述原住民人口外移，恐將產生兩個負面影響，首先是原鄉人口老化。從94年及109年9月的比較表可以看出梗概，94年原民人口老化指數為23.81%，到了109年原民人口老化指數攀升為40.75%。進一步分析，109年全國老化指數來看，前三名分別是臺東縣、花蓮縣、屏東縣。再再顯現原住民人口老化日益嚴重並且最為嚴重之地點都在原鄉。

原鄉人口扶老化之影響，109年全國扶老比來看，前三名是臺東縣、花蓮縣、屏東縣。上開的數據，也印證原鄉青年人口不足，導致原鄉老人恐更需要原健站之扶助。
回過頭看目前原住民文建站的狀況：



	編號
	縣市
	服務級距40-49人之文健站數

	1
	新北市
	5

	2
	新竹縣
	2

	3
	新竹市
	1

	4
	苗栗縣
	1

	5
	臺東縣
	4

	6
	桃園市
	6

	7
	宜蘭縣
	1

	8
	高雄市
	11

	9
	臺中市
	5

	10
	花蓮縣
	32

	11
	臺南市
	1

	12
	南投縣
	8

	13
	屏東縣
	18

	總數
	95


1.人口外移，再加上人口老化。若這個問題無法解決，部落內需要服務的老人家越來越多，請間目前有什麼樣的方案可以解決？

2.同樣的問題，因應人口外移，都會區原民人口越來越多，原住民老人，習慣參與有相同語言與文化的文建站，在這樣的前提，請問都會區文建站的數量與品質有沒有什麼辦法與標準與地方政府溝通來增加呢？

貳、疫情狀況

前幾日報載《網傳案1136足跡曾到台東饒慶鈴呼籲勿隨意散播不實訊息》，這則新聞業經確認是假消息，讓花東民眾虛驚一場。

但是本席身為一個醫生，去年疫情剛爆發，立即於4月協調疾管署儘速在臺東縣設置新冠肺炎檢驗機構，以利即早發現即早因應。也感謝目前疫情並未影響到花東居民。

而今，目前疫情唯一確認的是，有病例是發生在台北車站附近。身為幾乎每天在花東來回的當地人，深知台北火車站是前往花東的重要樞紐，只要台北車站淪陷，花東居民就有重大的危險。

1.請問部長，針對台北車站這樣會大規模聚集人群，或者是說容易傳播病毒的管道，有什麼重要的更為有效的防堵方案？

2.其次，花東是台灣最後的淨土，當地觀光也是很重要的產業，若病毒傳播至花東，將嚴重影響當地民生，目前有什麼因應防堵措施，以及目前有跟花東地方政府有什麼合作配套防堵機制嗎？

主席：接下來就報告事項解凍案中衛福部主管第(十八)案、第(十九)案、第(二十八)案進行處理。請委員和行政單位表示意見。

你們要先處理第(二十八)案是不是？

林委員淑芬：不是啊！應該是──看他要不要先，還是要我先？

主席：你們誰要先表示意見？行政單位先嗎？現在處理第(十八)案、(十九)案及(二十八)案，第(十八)案有沒有委員要表示意見？

林委員淑芬：關於第(二十八)案，CODEX一直在要求健康保健食品都必須以人體試驗為主，動物試驗不能作為獨立的證據。關於臺灣的保健食品市場，其實臺灣人每年花一千多億元吃很多保健食品，可是政府的規範都沒有要求像CODEX和歐美所謂的保健宣稱，必須規範以人體試驗為主的方向，都沒有！現在還停留在動物實驗，而且是粗糙的動物實驗。我們希望臺灣可以把12項食品保健功效的評估方法與CODEX、歐美的食品保健宣稱，跟動物試驗脫鉤，儘量朝向人體試驗有效才是比較好的。我們請他們去評估，結果12項裡面他們只願意做6項，另外6項他們認為還要拉到民國127年才能做得出來，所以各位，國人每年要吃一千億元的保健食品，表示大家還要繼續吃17年後才能證明那些到底對人體有沒有功效，這與人民消費健康食品的期待正好相反，大家都是希望吃下去有效，可是這個國家的標準是，只有粗糙的動物實驗，而沒有任何人體試驗有效的證明。因此，我們希望他必須要把12種具體，包括他大概幾年內要做好跟CODEX銜接、以人體試驗為主的制度規範以後，我們才認為他可以解凍。他現在只提供6種，另外6種要到127年，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所以請求大家支持繼續凍結，請他們繼續把具體12種提供之後，我不是叫你今年馬上做，也不是明年馬上做，也不是講3年馬上做，而是這12種到底要做多久、要規劃多久才能達到以人體試驗為主的方向？但是你不能說你要到民國127年才做得到，國人每年都吃一千多億元的保健食品，結果連吃下去有什麼效果都不知道，只有叫我們要花錢，這個是不行的！

主席：行政單位要不要先回應？還是就直接保留？直接保留是不是？第(二十八)案就保留。

處理第(十八)案、第(十九)案。

請陳委員玉珍發言。

陳委員玉珍：第(十八)案、第(十九)案是有關萊豬進口、豬肉儀表板的部分，雖然你們這邊有說一些豬的原產地標示、臺灣豬標章等等，但是最近國軍的食品中出現本來原產地是標示臺灣，後來又用貼紙貼上豬肉原產地為美國的情形，到底進口來的那一千多噸美國豬肉流向為何？你們至今仍未給我們一個清楚的交代，所以造成現在國軍的食品當中竟然含有美國豬肉。這些豬肉的流向為何？是不是有可能流到校園之中，影響到學子的安全？所以對於這進口的一千多噸豬肉流向為何，你們應該給一個清楚、透明的交代，在提出相關報告之前，我建議繼續保留。

主席：衛福部有沒有要回應？請說明。

薛次長瑞元：今天這個凍結是否繼續保留是由委員會來做決定，不過針對剛剛委員所講的，有幾點必須要做澄清。第一，目前進口的一千多噸美國豬肉統統沒有萊克多巴胺，所以它本來就可以吃的。第二，這一千多噸美國豬肉的可食部位，目前大概有75%左右是在庫存，到市場上的只有25%。

陳委員玉珍：所以衛福部的說法是75%在庫存，但是農委會陳吉仲主委的說法卻是流入加工品市場，到底誰說的才正確？

薛次長瑞元：陳主委是根據過去那些進口豬肉的使用流向，但是現在這些我們是完全有數據的，都在控管之中。

陳委員玉珍：所以你的意思是，陳吉仲主委說的是不正確的？

薛次長瑞元：他是大概泛指過去那些進口豬肉的流向，但是針對今年進口的一千多噸美國豬肉的流向，我們是有掌握的。

陳委員玉珍：75%是庫存，那25%的流向呢？我們當然知道它是美豬，但國人要要求臺灣豬標章等標示，就是因為國人要有選擇的權利嘛！他們可以選擇要或不要吃美豬。所以到底那些豬肉的流向為何，是不是可以給我們清楚的報告？你們到現在都還沒提出來。

薛次長瑞元：到目前為止，已經到工廠投料且外銷的是3%。

陳委員玉珍：外銷是什麼意思？

薛次長瑞元：就是做成貢丸等加工品。

陳委員玉珍：外銷到哪裡？從美國進口美豬後製成加工品再外銷，是外銷到美國嗎？

薛次長瑞元：不是、不是。

陳委員玉珍：是外銷到哪裡？香港、澳門是不是？豬肉加工製品之前中國大陸進香港、澳門都沒有影響就對了？

薛次長瑞元：對，大概比較多的部分是下游業者再販售出去的，大概有16.5%。

陳委員玉珍：是製成什麼製品？是加工製品還是其他，比如說路邊攤，還是流到哪個方向？

薛次長瑞元：可能是餐廳、餐飲業等等，直接賣的像……

陳委員玉珍：不是加工製品嗎？

薛次長瑞元：不是。

陳委員玉珍：所以有多少噸不是加工製品？

薛次長瑞元：直接賣給像餐飲等下游業者的大概是242公噸。

陳委員玉珍：有242公噸流入市場，所以不是製成加工製品，而是流入市場？

薛次長瑞元：對，他是賣給餐飲等下游業者，另外，直接賣給消費者的大概是123噸。

陳委員玉珍：123噸直接賣給消費者？所謂直接賣給消費者，是指比如說從豬肉攤直接賣給消費者，是這個意思嗎？

薛次長瑞元：比方說美X公司進來了……

陳委員玉珍：你是舉例還是確實的案例？

薛次長瑞元：是舉例，譬如美X公司進口豬肉後，他可能本身就會量販給消費者，讓他們自行來購買。

陳委員玉珍：美豬不等於萊豬，所以這個東西應該可以公布流向給國人知道，讓國人心安嘛！

薛次長瑞元：好，這些流向我們是可以公布……

陳委員玉珍：你們可以公布在官方網站上，讓國人瞭解。

其次，衛福部給各地方政府的稽查人力是否充足？據我們瞭解，現在到市場上去看，像我常常到外面吃飯，你說有部分賣給餐飲業者，但我看了各個攤位，由北到南，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個攤位有標示美國豬的。

薛次長瑞元：沒關係啦！這個是有標示的問題，這個部分我們已經……

陳委員玉珍：傳說有流到金門去，請問有沒有流到金門的？

薛次長瑞元：這要查查看。

陳委員玉珍：民眾真的有在問。

薛次長瑞元：縱然流過去，它都是沒有含萊克多巴胺的。

陳委員玉珍：但這個流向要清楚，像我們當地民眾就會擔心，所以我們身為民意代表……

薛次長瑞元：沒有什麼好擔心的，美國豬、西班牙豬……

陳委員玉珍：你覺得沒有問題嘛！那衛福部是不是示範一下，以後衛福部的便當、供餐都優先使用？

薛次長瑞元：我們是怕要買還買不到啦！

陳委員玉珍：你們買不到啊？那你們先優先使用啊！你們當然覺得沒問題，這會有宣示決心的效果嘛！在相關資料提供以前，我們還是先凍結。

在場人員：不要凍結，保留啦！

主席：好，就先保留，再麻煩衛福部提供相關資料，因為剛剛講的一千多噸中，有242噸賣到下游的餐飲業者，123噸是直接給消費者……

陳委員玉珍：你是說豬肉攤嗎？

主席：都有。

陳委員玉珍：直接賣給消費者到底是什麼意思？

主席：但還是要強調一下，這一千多噸的美國豬肉都是不含萊克多巴胺的，所以大家不要聽到「美豬」就覺得有奇怪的印象。

陳委員玉珍：沒錯，但這個是政府造成的，不是我們。

主席：所以第(十八)案、第(十九)案、第(二十八)案都保留，另擇期繼續處理。

現在進行衛福部預算解凍案第（七十六）案之審查。第（四十三）案有兩個附帶決議，第(九)案、第（五十七）案各有一個附帶決議，請宣讀。

1、

近年來食品業者或個人運用網路平台、通訊軟體或網路直播方式，常以誇張或宣稱療效方式行銷販售食品或超出健康食品可以宣稱之效能，造成違規食品廣告裁處案件層出不窮。

衛福部統計資料指出，2016年至2019年，全台每年違規食品廣告裁處案件數年年超過4千件！食藥署雖於2018年祭出四大處理作為，包括：提高罰鍰金額、再次違規得命業者停業或歇業、情節重大應命業者停止產品販售及刊登更正廣告，至今違規現象卻未有改善，顯見有其檢討或釐清之必要。

本席於審查110年單位預算因此提出相關凍結案，然根據食品藥物管理署回覆之書面報告，卻未見改善時程。而報告中提到提高累犯罰鍰之措施，亦為107年公告。足見食品藥物管理署管理上尚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

爰此，要求食品藥物管理署應基於民眾健康安全及財產權益，應提出積極有效的精進方案及改善時程或其他精進方式，於一個月內向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邱泰源

連署人：賴惠員　　莊競程

2、

有鑑於衛福部於110年度「食品藥物管理業務──食品管理工作──食安新秩序──食安網絡第2期計畫」第43案預算凍結案報告（決議事項(十二)6.）第四點說明：「109年9月4日，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諮議會討論豬萊克多巴胺殘留容許量一事，共17位委員出席，……，出席委員均未提出反對意見。」完全違反事實，陷與會專家學者於不義。應即刻修正符合事實之文字，方予解凍。

提案人：張育美　　蔣萬安　　徐志榮　　陳玉珍　　

3、

藥害救濟法第一條明定，為使正當使用合法藥物而受害者，獲得即時救濟，特制定本法。同法第13條第1項，則規定有數種不得申請藥害救濟情形。其中因「常見可預期之藥物不良反應」，只要藥害之發生率大於或等於百分之一的副作用，即便為嚴重藥害亦不得申請藥害救濟，雖大法官第767號解釋認為常見可預期不予救濟規定與憲法尚無牴觸，但也同時強調政府機關應審酌醫藥產業整體發展趨勢、藥害救濟制度公益及永續性，與社會衡平原則及社會補償合理性等情事，適時檢討藥害救濟不予救濟要件與範圍。

基於保障民眾用藥權益，爰要求衛生福利部應檢討藥害救濟申審議標準，針對藥害之發生率，應研議從寬採取對個案有利之文獻，並針對個案用藥係基於公衛需求（例如：配合傳染病防治之抗結核病用藥）者，予以從寬救濟，以兼顧公共衛生利益及藥害救濟法之立法精神。

提案人：吳玉琴　　賴惠員　　洪申翰　　林淑芬

4、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為預防子宮頸癌，107年底開始對國一女生全面公費補助施打HPV疫苗，於110年度預算編列1億6,479萬1千元。然而，公費施打政策實施至今仍有不少問題尚待改善，包含疫苗諮詢專線委由疫苗藥廠協助，及地方衛生局未依不良反應標準作業流程執行，民眾未獲得及時協助。

基於維護接種民眾的健康與權益，爰提案要求國民健康署應於三個月內召開會議檢討HPV疫苗接種嚴重不良事件通報受害救濟處理流程，並研議自行辦理免費諮詢0800專線，強化通報與醫療關懷之角色。

提案人：吳玉琴　　賴惠員　　洪申翰　　林淑芬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請行政單位表示意見。

吳署長秀梅：報告委員，第1案遵照辦理，第2案請保留，第3案遵照辦理。以上。

主席：第（四十三）案附帶決議第1案照案通過，附帶決議第2案保留；還有第（九）案的──你們確認一下剛剛講的是第幾案，第（四十三）案有兩個附帶決議，就是第1案及第2案。

吳署長秀梅：是，第1案是遵照辦理，第2案因為委員上面寫的是「陷與會專家學者於不義，應即刻修正符合事實之文字」，這樣講對我們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真的都是照著整個會議的決議……

陳委員玉珍：你們寫說「出席委員均未提出反對意見」，這個是事實嗎？

吳署長秀梅：最後都是確定了以後，大家都同意了……

陳委員玉珍：「出席委員均未提出反對意見」，這是事實嗎？

吳署長秀梅：最後的決議是大家同意的。

陳委員玉珍：大家同意沒有錯，比如我們現在表示反對意見，最後案子可能會過，還是大家同意，但是有表示反對意見，只是最後的意見可能沒有被採納或不是多數意見嘛！

吳署長秀梅：但是最後是大家同意那樣的決議。

主席：還是你們文字要修一下？

陳委員玉珍：你瞭解嘛！結果很重要，過程也很重要，程序正義啊！

主席：就是每個人的表述跟大家最後的決議，是有點差別。

陳委員玉珍：因為我們看到有學者表示反對意見，可是你們卻說均未提出反對意見。

吳署長秀梅：過程是大家充分表達意見。

陳委員玉珍：是，那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反對意見？

吳署長秀梅：可是大家就是一直在討論，最後做出來的結論是大家同意的啊！

陳委員玉珍：是，結論是這樣子，譬如昨天表決選召集人，他們有他們的意見，我們有我們的意見，當然都有贊成和反對，但不能說最後大家都沒有意見啊！這是不對的，這裡你們敘述的是「出席委員均未提出反對意見」，問題是有人提出反對意見，所以你必須敘述清楚，最後結果怎麼樣再寫出來嘛！要描述清楚！

主席：這個文字可以修一下。

陳委員玉珍：就像洪委員常參加環團活動，你有意見，雖然跟別人不一樣，但有意見，就要寫嘛！這樣對專家學者才是尊重啊！

主席：就是大家各自陳述意見，然後最後決議是什麼，對不對？

薛次長瑞元：有關於這個……

吳委員玉琴：我覺得這個在這邊很難再討論，因為凍結案就是凍結，本來是希望可以解凍，然後有附帶決議，如果你們覺得附帶決議有困難，沒有辦法執行，而且要釐清，我是覺得不用在這邊討論，就繼續凍結，不要解凍，繼續保留，另擇期再審。

陳委員玉珍：繼續凍結，公報紀錄寫下來喔！是嗎？好，謝謝。

吳署長秀梅：第3案遵照辦理，這是有關討論事項的第（九）案。

陳委員玉珍：我們是請他們修改，我們這個決議只是請他們修改。

主席：你們沒有一定要凍結，只是把它寫……

陳委員玉珍：不是！我們是請他修改，修改過後，再來討論這個凍結案，這是兩個部分。保留的話，當然就是……

主席：這樣好不好？我們先暫時保留，然後文字稍作修正，看是不是符合陳委員的期待。

薛次長瑞元：是現在修嗎？

主席：對啊！我有看到一點問題，我跟你講一下。

薛次長瑞元：現在是這樣子，要修的話，我們不知道要修到什麼程度。

陳委員玉珍：我們討論嘛！沒關係，反正據實陳述就好了，據實陳述開會的情形，把它寫清楚就好了。

薛次長瑞元：講是這麼講，但真的要據實陳述，要據實到什麼地步……

陳委員玉珍：這個是你們的發言紀錄，反對的委員、態度保留的委員都有寫出來啊！

主席：沒關係，我們先保留，然後試著修改一下文字，如果等一下還是不行，那就繼續保留，擇期再處理。

處理第（九）案。

吳署長秀梅：報告委員，第（九）案遵照辦理。

主席：好，通過。

處理第（五十七）案。

吳署長昭軍：報告委員，我們遵照辦理。

主席：好，第（五十七）案通過。

第（九）案跟第（五十七）案就同意動支，並通過附帶決議，提報院會，其餘各案……

陳委員玉珍：還有第（四十一）案、第（四十二）案。

主席：陳委員，你跳太快了，我差點噎到，等一下。

其餘各案徵詢委員意見，我們是要逐案討論，還是有問題、保留的，再另擇期繼續審查？

吳委員玉琴：建議主席，有意見的、有問題的，保留繼續審查，其他沒有異議的就通過。

主席：好，請問各位委員，有哪幾案是有異議的？

陳委員玉珍：剛剛的第（四十三）案保留，這個已經有共識，然後是第（四十一）案和第（四十二）案，第（四十二）案是有關赴美查廠部分，現在不是……

主席：等一下，我們把有哪幾案先講一下，好不好？

洪委員申翰：第（二十二）案、第（五十四）案。

主席：這是時代力量的案子。那就是第（二十二）案、第（五十四）案、第（四十一）案、第（四十二）案，我們就保留，擇期再審……

陳委員玉珍：好，謝謝。

洪委員申翰：還是討論一下，好不好？

主席：等一下，你讓我講完。其餘各案均同意動支，提報院會。

請洪委員申翰發言。

洪委員申翰：我其實是想講一下第（二十二）案，我幫王婉諭委員講一下，就是關於抗精神病長效針劑獨立給付方案的要求，之前是有凍結第（二十二）案心口司的100萬元，還有第（五十四）案健保署的200萬元。據我所知，健保署已經有跟王委員協調，表示6月願意確定列入全民健保思覺失調症醫療給付改善方案的品質指標，如果願意納入的話，王委員同意解凍，所以在這邊我想跟健保署署長或薛次長再確認一次，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會做？如果會做，應該是願意同意解凍。

李署長伯璋：這個案子的確王委員非常在乎，而我們也有回應，因為這是社會安全問題，攸關這些思覺失調的人，當然，藥品給付本來就有一定程序，不過健保署會在6月的共擬會議提報給專家，強力表達這樣的態度。

洪委員申翰：我只要確認一點，因為之前我聽到的是共擬會議討論的時間不足，所以沒辦法作出好的決定，至少下次6月時，衛福部願意優先且強力表達，希望現場的委員會議作出明確決議，納入這個品質指標。如果衛福部今天宣示或署長這邊可以很明確表達，我想應該是可以同意解凍。

薛次長瑞元：好，我們同意。

洪委員申翰：OK，謝謝，那就同意解凍。主席，第（二十二）案和第（五十四）案同意解凍。謝謝。

主席：第（四十三）案的文字要再看一下嗎？還是再等一下？

張委員育美：召委，第（四十三）案要保留。

主席：有，現在是暫時保留，他們在看文字的部分。

你們還需要多一點時間嗎？就是剛剛第（四十三）案，你們文字有要修正嗎？請問你們是要現在修正還是需要多一點時間？若決議保留，附帶決議就連帶保留，你們再討論一下。

署長有意見要表達，請署長說明。

吳署長秀梅：有關第（四十一）案，我們當時是考量到不管是在邊境或是各地方的相關稽查人力問題，不過這在畜肉安心計畫裡面都補足了，我們給地方126人，在邊境也增加了21人，連檢驗這些全部都有到位，所以希望第（四十一）案可以解凍。

陳委員玉珍：你們在報告中說人力都補足了，那為何檢驗率還要求不低於10%？

吳署長秀梅：這是委員要求的，我們今年的檢驗率是百分之百，未來的第二年、第三年……

陳委員玉珍：你們這種寫法的意思是將會逐年下降？

吳署長秀梅：因為今年是特別根據畜肉安心計畫去執行。

陳委員玉珍：所以今年的檢驗率確定是百分之百？明年呢？

吳署長秀梅：我們會依照委員的建議，一定不會少於10%。

陳委員玉珍：這樣看來，你們補足人力後的執行效能還是大幅降低啦！

吳署長秀梅：因為畜肉安心計畫是在這一年才執行的……

陳委員玉珍：所以今年需要畜肉安心計畫明年就不需要讓人民安心了？

吳署長秀梅：我們會讓它變成常規化，有計畫的去執行，不逐批不代表……

陳委員玉珍：不低於10%是非常低的要求，10批只檢驗1批。

吳署長秀梅：不會喔，我們的常態性檢驗是2%至10%。

陳委員玉珍：不低於10%這個標準實在是太低了！

主席：陳委員可以另行提案要求。

陳委員玉珍：那就先保留，之後再討論。

主席：都已經符合要求了，還是要保留嗎？今年要求做的他們都做到了，接下來要討論的應該是明年要如何。

陳委員玉珍：今年是百分之百，他們這樣是一下子就把未來三年的標準降低了。

主席：那是因為今年提高了。

陳委員玉珍：豬肉進口邊境查核這件事情之所以會這麼重要，是因為民眾擔心會不會有混雜的情形嘛！那不表示明年大家不會擔心，你們突然將標準降得這麼低，我們自然會感到疑慮，更何況我們有給你們編列預算，給錢的目的就是要讓你們做事。

薛次長瑞元：畜肉安心計畫是今年的計畫，明年自然會有明年的計畫，屆時還需要貴院的支持，但明年的情況尚不明，若到時候大院不支持的話，然後又凍結今年的預算，這也很奇怪，那樣會變成今年都做不到百分之百。

主席：萬一忽然有委員認為百分之百太多了，要他們下降比率，那也是個問題，其實我們每年審查預算時都可以提出要求。

吳委員玉琴：陳委員擔心的是明年，如果看了今年執行情況後不滿意的話，可以在今年審查預算時提案凍結，可是今年要執行就要給預算嘛！

主席：對陳委員關心的問題，本席都有讓你充分表達意見並給予尊重，但是我們是講理的，今年他們都做到了，然後我們就開始擔心明年、後年，就覺得他們會降低標準，但這個是假設性的問題……

陳委員玉珍：這是他們在報告第315頁中寫的，本席是針對他們所寫提出質疑，並不是我自己白操心，我們覺得他們現在就已經為未來設了一個很低的標準。

主席：反正我們在明後年都還可以把關，你們也不會自己降低標準。

洪委員申翰：請問這個凍結案會不會影響到今年百分之百檢驗率的執行？

薛次長瑞元：有可能會。

陳委員玉珍：怎麼會呢？你對我們衛環委員會的開會效率有懷疑嗎？你對我們這麼沒有信心嗎？我們這麼有效率。

薛次長瑞元：我們已經補齊人力，下一次的報告還是一樣嘛！但若將此預算凍結，經費就會出問題。

主席：對啊！本來已經可以執行了，結果被凍結就做不了了。

陳委員玉珍：這是什麼倒果為因的說法？我們提出凍結案的目的就是為了push他們可以好好的做。

吳委員玉琴：現在談的是今年的預算，是要去執行的業務，所以還是要讓他們可以去做事。

薛次長瑞元：委員擔心的是明年的事。

陳委員玉珍：你們已經先把標準降低了。

薛次長瑞元：沒有降低，與以往比率相較是升高的，就是因為我們覺得這個很重要……

陳委員玉珍：升高比率是因為國人很擔心，而之所以擔心是因為進口萊豬的緣故。

薛次長瑞元：如果要持續維持百分之百的檢驗率，我們就要再另提計畫，相關預算還是需要立法院的支持。

主席：沒有錢就先不要做了，是不是這樣？

陳委員玉珍：我沒有這樣說，本席提的是凍結而非刪除，如果真的不要他們做那就將預算刪除啦！

主席：那就暫時先不要做，因為預算凍結了，解凍之後再開始執行。

陳委員玉珍：你們已經用到這1,000萬元了嗎？

薛次長瑞元：錢都是要用的，用到最後沒有錢的話……

陳委員玉珍：所以都是慢慢用的嘛！你不要對我們開會的效率沒有信心。

薛次長瑞元：但這還是同樣的事情啊！

楊委員曜：預算還能用多久？

薛次長瑞元：1,000萬元可能會影響一個月。

陳委員玉珍：也就是現在可以用到11月，只有12月會受到影響。

薛次長瑞元：就是平均攤下來，可能影響一個月，因為我們還要補助給地方政府。

陳委員玉珍：那就是1月至11月不受影響，會受到影響的只有12月這一個月。

主席：會影響到金門嗎？

薛次長瑞元：有可能啊！

主席：因為行政程序上，不是如同領薪資一樣每個月領的。

楊委員曜：現在談的是三個案，有影響的共4,000萬元？

薛次長瑞元：不是，現在談的是第（四十一）案，凍結1,000萬元。

主席：本席要說的是一個概念，假設預算有1,200萬元，但不能以每個月平均100萬元看待，大家都知道，有時候還要將公文旅行、行政程序流程等等的時間算進去，所以為了不影響到金門，也不要影響到臺東、澎湖、臺南、嘉義苗栗等地，拜託委員，不能這麼算說是受到影響的只有最後一個月。

陳委員玉珍：到底你們的行政程序有多慢？說明一下。

薛次長瑞元：不是行政程序的緣故，這裡面還有補助地方政府的部分，我們中央的部分是持續在運作，將這部分扣除之後，剩下的就是分期補助給地方的經費，但是到了第三期時，因為地方……

陳委員玉珍：第三期會在何時補助下去？

薛次長瑞元：6、7月。

楊委員曜：通過好了，也不差這1,000萬元，陳玉珍委員也表示同意了。

主席：謝謝！陳玉珍召委英明！大家鼓掌一下，謝謝、謝謝！第（四十一）案同意動支，提報院會。

吳署長秀梅：謝謝召委。

主席：現在處理第（四十二）案，請衛福部說明。

吳署長秀梅：第（四十二）案是有關赴美查廠的問題，我們一直持續就此跟美國溝通，因為這樣，我們後來就採取逐批查驗所有進口的豬肉，而且不限於自美國輸入的，且不准許相關的過去未曾輸臺的廠輸入，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現在是真的無法去美國查廠。

陳委員玉珍：所以你們同意凍結？

吳署長秀梅：我們已將邊境檢查改成逐批處理了，且這筆預算是邊境檢驗的經費，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可否讓我們解凍？

主席：所以現在因為預算不能動支，不用邊境查廠了？

楊委員曜：邊境檢驗和查廠是兩回事。

陳委員玉珍：當初的決議就有需要赴美查廠的前提，現在條件尚未成就就要解凍？剛才那個部分你們說有做到，我們就說OK，可是這部分並未做到啊！

吳委員玉琴：不是他們不願意去嘛！現在凍結的是邊境查驗的預算，和赴美查廠是兩回事。

陳委員玉珍：不能老是以此為由，就如同謝長廷以疫情為由不回來一樣，這些都不是理由。

主席：現在要先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邊境查驗？

陳委員玉珍：當初的決議有「前述品項擬具赴美系統性查核……之後，始得動支」等字眼，這是委員會做成的決議，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推翻的。之前那部分有說已經做到了，所以有理由解凍，為了維持我們委員會一貫的決議和尊嚴，既然他們沒有做到，我們當然不能自廢武功，一直退讓，這樣我們的決議才有權威性。

主席：陳委員講的很有道理，但本席有一個疑問，那邊境查驗怎麼辦？

陳委員玉珍：現在已經在施打疫苗，美國也施打了很多疫苗，大家要對這個有信心。我們在處理上要和剛才那案採同樣標準，那部分做到了就讓他們動支，現在這部分沒做到，要怎麼准予動支呢！

楊委員曜：其實本席也不大贊成對凍結案隨便解凍，假如是我們做了決議要他們去而他們不去，我也支持陳委員的意見，可是這個案子不是他們不去，而是沒辦法去。

陳委員玉珍：現在是5月份，根據新聞報導，美國疫苗施打速度挺快的，疫情已經平穩下來了，而且本席很多朋友都有打了，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對美國的疫情要有信心，現在要擔心的是國內的疫情。

楊委員曜：也沒那麼樂觀啦！

陳委員玉珍：所以可以再等一下，也還不到那個時間。

主席：你們再將哪些業務是要緊的、無法等待的說明一下，如果是不要緊的，那就保留。

楊委員曜：我想沒有人敢說邊境檢驗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問題在於凍結這筆預算的影響有多大。

薛次長瑞元：這一筆預算總額是四億多元，現在有兩個凍結案，分別凍結1,000萬元，所占的比例不是很高，但可能會在我們執行率的範疇之內，如果以4億5,000萬元來看，1%約為4,000萬元左右，我們應該還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十幾的執行率，所以我想這部分可以再看看，但主要在於觀念問題，這個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楊委員曜：假如你們覺得這筆預算被凍結其實還好，那麼是不是就尊重一下陳玉珍委員的意見，先予保留，你們找時間去委員辦公室溝通。

薛次長瑞元：先保留，我們還有機會嘛！也許下半年和美國那邊講好了，屆時就拜託委員會准予解凍。

主席：好，第（四十二）案就繼續保留，擇期再審。

邱委員有提出附帶決議，請邱委員說明。

邱委員泰源：本席有一個附帶決議，請改列為第（三十九）案，這樣才能完成。

主席：就是把原來列為第（四十三）案的附帶決議第（一）案改列為第（三十九）案來處理，請問各位委員同不同意？若無異議，邱委員所提附帶決議改列為第（三十九）案。

吳署長秀梅：好。

主席：請問各位，對邱委員所提附帶決議有沒有意見？

吳委員玉琴：沒有。

主席：本案照案通過。

預算解凍案已全部處理完畢。現在進行討論事項「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菸害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但今天僅審查長期照顧法的部分，菸害防制法部分擇期再審，不過宣讀條文時，兩案條文及相關修正動議一併宣讀。不過本席要在這裡預告衛福部，我給你們一個禮拜的時間，趕快去push一下，跟院那邊溝通，因為本席問過很多人，包括政委在內，但都問不出什麼問題，看起來都順順的，可是不知為何就是未將案子送進立法院，本席在下下禮拜還是會再排入議程。

現在請與長期照顧法無關的人員先行離席，賴委員惠員等三人所提菸害防制法修正動議，一併保留，另擇期處理。

現在補充宣告，羅委員美玲的書面質詢，列入公報紀錄。

委員羅美玲書面質詢：
一、長照2.0適用對象包含「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的失能者」。但身心障礙證明核發程序須耗費一段時間，恐延誤部分疾病患者療養、復健之黃金時間。

根據《長期照顧服務法》，以及衛福部官方網站所提供的資訊，長照2.0適用對象包含不分年齡、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的失能者；長照服務也包含「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

申請身心障礙證明，有其鑑定程序與時程。然而，對部分疾病的患者而言，其療養及復健時程有其急迫性，長照資源須及時介入。

以中風患者為例，中風初期的「急性期復健照顧」，主要目標在於預防併發症的發生，並促進功能恢復；對於缺乏照顧能力的患者家庭來說，更需要專業的長照資源協助。

但是，根據衛福部台中醫院所提供的資訊，患者經過復健，仍遺留身體功能的殘缺如肢體癱瘓、失語或痴呆等神經後遺症者，須待中風症狀穩定（一般約六個月），經過專科醫師鑑定後，才可申請身心障礙手冊；又依據衛福部社家署公開的「身心障礙證明與福利服務申請流程」，申請程序長達一個月以上。

綜上所述，患者及家屬將面臨超過半年的空窗期，期間無法申請長照服務，對於缺乏照顧能力的患者家庭，恐延誤患者的復健照顧黃金時間，導致更嚴重的長期失能。

建請衛福部研議在此空窗期間，透過長照體系介入、居服協助之可行性。

二、若因事故受到重大傷害，以致生活無法自理或臥病在床，卻離判定失能與身心障礙基準仍有差距，在此期間長照居服是否可協助照護？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3條中的定義，失能者是指生理或心智上部分或全部功能喪失，進而導致生活起居需要由照顧者協助才能維持者。並依據巴氏量表（Barthel Index），透過評鑑內容的分數累積，判斷失能標準。

又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規定，身心障礙者，指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一、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二、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三、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四、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五、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六、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七、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八、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倘若民眾因事故受傷致生活無法自理，如車禍導致開放性骨折，需臥病在床進行治療（依據衛福部南投醫院公開的資訊，骨折後，至少需要3-6個月的復原期），但受傷情事卻又尚未符合失能與身心障礙定義之標準，又因家庭因素，缺乏人力照護。

上述情況，建請衛福部針對未符合目前訂定之失能及身心障礙標準，但就醫療角度而言，的確需要照護協助之民眾，研議如何透過長照體系介入、居服協助之可行性。

主席：現在宣讀「長期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條文及修正動議。
一、提案條文：
	行政院提案
	委員提案

	第六條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教育主管機關：長照教育、人力培育及長照服務使用者體育活動、運動場地及設施設備等相關事項。

二、勞工主管機關：長照人員及個人看護者之勞動條件、就業服務、職業安全衛生等事項，與非為醫事或社工專業證照之長照人員，及個人看護者之訓練、技能檢定等相關事項。

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主管機關：退除役官兵長照等相關事項。

四、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長照機構之建築管理、公共設施與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及消防安全等相關事項。

五、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原住民族長照相關事項之協調、聯繫，並協助規劃及推動等相關事項。

六、科技研究事務主管機關：長照服務輔助科技研發、技術研究移轉、應用等相關事項。

七、經濟主管機關：長照輔助器材、產品開發之規劃及推動等相關事項。
八、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各該機關有關之長照等相關事項。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5521)
第六條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教育主管機關：長照教育、人力培育及長照服務使用者體育活動、運動場地及設施設備等相關事項。

二、勞工主管機關：長照人員及個人看護者之勞動條件、就業服務、職業安全衛生等事項，與非為醫事或社工專業證照之長照人員，及個人看護者之訓練、技能檢定等相關事項。

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主管機關：退除役官兵長照等相關事項。

四、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長照機構之建築管理、公共設施與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及消防安全等相關事項。

五、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原住民族長照相關事項之協調、聯繫，並協助規劃及推動等相關事項。

六、科技研究事務主管機關：長照服務輔助科技研發、技術研究移轉、應用等相關事項。

七、經濟主管機關：長照輔助器材、產品開發之規劃及推動等相關事項。
八、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各該機關有關之長照等相關事項。

委員謝衣鳯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教育主管機關：長照教育、人力培育及長照服務使用者體育活動、運動場地及設施設備等相關事項。

二、勞工主管機關：長照人員及個人看護者之勞動條件、就業服務、職業安全衛生等事項，與非為醫事或社工專業證照之長照人員，及個人看護者之訓練、技能檢定等相關事項。

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主管機關：退除役官兵長照等相關事項。

四、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長照機構之建築管理、公共設施與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及消防安全等相關事項。

五、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原住民族長照相關事項之協調、聯繫，並協助規劃及推動等相關事項。

六、科技研究事務主管機關：長照服務輔助科技研發、技術研究移轉、應用等相關事項。

七、經濟主管機關：長照輔助器材、產品開發之規劃及推動等相關事項。

八、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各該機關有關之長照等相關事項。

	第八條之一　照管中心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前條第二項之評估結果，按民眾失能程度核定其長照需要等級及長照服務給付額度。
民眾使用長照服務，應依前項核定之長照服務給付額度自行負擔一定比率或金額。

長照特約單位應依前項規定向長照服務使用者收取應自行負擔之長照服務給付額度比率或金額，不得減免。

前條第二項長照服務申請資格、第一項與第二項長照需要等級、長照服務給付額度、長照服務使用者自行負擔比率或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5521)
第八條之一　照管中心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前條第二項之評估結果，按民眾失能程度核定其長照需要等級及長照服務給付額度。

民眾使用長照服務，應依前項核定之長照服務給付額度自行負擔一定比率或金額。

長照特約單位應依前項規定向長照服務使用者收取應自行負擔之長照服務給付額度比率或金額，不得減免。

前條第二項長照服務申請資格、第一項與第二項長照需要等級、長照服務給付額度、長照服務使用者自行負擔比率或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6150)
第十八條　長照服務之提供，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服務特定項目，應由長照人員為之。

長照人員之訓練、繼續教育、在職訓練課程內容，應考量不同地區、族群、性別、特定疾病及照顧經驗之差異性。

長照人員應接受一定積分之繼續教育、在職訓練。

長照人員之資格、訓練、認證、繼續教育課程內容與積分之認定、證明效期及其更新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前條第三款及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第四款、第五款長照機構，應以長照機構法人設立之。
前項規定，於下列各款不適用之：
一、公立長照機構。

二、設有長照相關科系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本法施行前，已依老人福利法、護理人員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設立從事本法所定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之私立機構，除有擴充或遷移之情事外，不受第一項之限制。

第一項長照機構法人之設立、組織、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委員莊競程等18人提案
第三十條　長照機構應設置業務負責人一人，對其機構業務負督導責任。

前項業務負責人應為專任，其資格及其兼任職務情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二條之一　提供第十條至第十三條規定之長照服務者，得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簽約為長照特約單位；長照特約單位之申請資格、程序、審查基準、不予特約之條件、違約之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5521)
第三十二條之一　提供第十條至第十三條規定之長照服務者，得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簽約為長照特約單位；長照特約單位之申請資格、程序、審查基準、特約年限、續約條件、不予特約之條件、違約之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5521)
第三十二條之二　長照特約單位所屬長照人員，應以該長照特約單位為投保單位，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為被保險人，並應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按月提繳退休金。但全民健康保險已於其他投保單位投保者不在此限。

長照特約單位應確保所屬長照人員之勞動條件符合勞動有關法規。

	第三十九條之一　主管機關對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許可設立而提供長照服務者，應派員進入該場所檢查。受檢查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並應提供必要之文件、資料或其他協助。
主管機關人員執行前項檢查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主管機關對於第一項提供長照服務者之服務對象，應予轉介或安置；該提供長照服務者應予配合。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5521)
第三十九條之一　主管機關對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許可設立而提供長照服務者，應派員進入該場所檢查。受檢查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並應提供必要之文件、資料或其他協助。

主管機關人員執行前項檢查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主管機關對於第一項提供長照服務者之服務對象，應予轉介或安置；該提供長照服務者應予配合。

	第四十七條　長照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一、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擴充或遷移。
二、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三、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對長照服務使用者予以適當之轉介或安置，或未配合主管機關辦理轉介或安置。
四、違反第四十四條規定，對長照服務使用者有遺棄、身心虐待、歧視、傷害、違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權益之情事。
長照機構違反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長照機構違反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者，除依第一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長照機構違反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情節重大者，得逕行廢止其設立許可。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5521)
第四十七條　長照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一、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擴充或遷移。
二、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三、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對長照服務使用者予以適當之轉介或安置，或未配合主管機關辦理轉介或安置。
四、違反第四十四條規定，對長照服務使用者有遺棄、身心虐待、歧視、傷害、違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權益之情事。
長照機構違反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長照機構違反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者，除依第一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長照機構違反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情節重大者，得逕行廢止其設立許可。

	第四十七條之一　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許可設立為長照機構，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其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及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並得按次處罰：
一、提供長照服務。

二、違反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查核。

三、違反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未配合主管機關辦理轉介或安置。

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許可設立為長照機構，對其服務對象有遺棄、身心虐待、歧視、傷害、違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權益之情事，處其負責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及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並得按次處罰。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5521)
第四十七條之一　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許可設立為長照機構，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其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及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並得按次處罰：

一、提供長照服務。

二、違反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查核。

三、違反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未配合主管機關辦理轉介或安置。

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許可設立為長照機構，對其服務對象有遺棄、身心虐待、歧視、傷害、違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權益之情事，處其負責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及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並得按次處罰。

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許可設立為長照機構，有前項情事致服務對象死亡者，處其負責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及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並得按次處罰。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5521)
第四十八條之一　長照特約單位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一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並停止派案；情節重大者，並得終止特約。

長照特約單位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二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並停止派案；情節重大者，並得終止特約。

	第四十九條　長照特約單位違反第八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追收擅自減免之費用。
長照機構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將超收或擅自收取之費用退還。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5521)
第四十九條　長照特約單位違反第八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追收擅自減免之費用。

長照機構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將超收或擅自收取之費用退還。

	第五十三條　長照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於所屬長照人員異動時，未依限報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

二、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業務負責人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時，未指定符合資格人員代理，或代理超過三十日而未報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

三、違反第三十三條規定，未與能及時接受轉介或提供必要醫療服務之醫療機構簽訂醫療服務契約。

四、所屬長照人員違反第三十八條規定，未就其提供之長照服務有關事項製作紀錄、依法保存，或為業務不實之記載。

五、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之評鑑、輔導、監督、考核、檢查或提供相關服務資料之要求。

長照機構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八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長照機構依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接受評鑑，評鑑不合格者，應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照機構，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他服務類之長照機構評鑑不合格者，依第一項規定處罰；屆期未改善，並得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長照機構經主管機關依前二項規定限期令其改善，未經主管機關查核確認改善完成前，不得增加服務對象；違反者，另處其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5521)
第五十三條　長照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於所屬長照人員異動時，未依限報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

二、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業務負責人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時，未指定符合資格人員代理，或代理超過三十日而未報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

三、違反第三十三條規定，未與能及時接受轉介或提供必要醫療服務之醫療機構簽訂醫療服務契約。

四、所屬長照人員違反第三十八條規定，未就其提供之長照服務有關事項製作紀錄、依法保存，或為業務不實之記載。

五、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之評鑑、輔導、監督、考核、檢查或提供相關服務資料之要求。

長照機構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八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長照機構依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接受評鑑，評鑑不合格者，應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照機構，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他服務類之長照機構評鑑不合格者，依第一項規定處罰；屆期未改善，並得按次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長照機構經主管機關依前二項規定限期令其改善，未經主管機關查核確認改善完成前，不得增加服務對象；違反者，另處其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五十四條　長照人員違反第二十條、長照機構業務負責人違反第三十條、長照機構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且情節重大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長照機構使未依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完成登錄或報經主管機關同意之長照人員提供長照服務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5521)
第五十四條　長照人員違反第二十條、長照機構業務負責人違反第三十條、長照機構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且情節重大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長照機構使未依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完成登錄或報經主管機關同意之長照人員提供長照服務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五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一、長照人員未依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完成登錄程序，或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未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即提供長照服務。

二、長照人員證明效期屆滿，未完成證明之更新，提供長照服務。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5521)
第五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一、長照人員未依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完成登錄程序，或依其他法令登錄之醫事人員及社工人員未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即提供長照服務。

二、長照人員證明效期屆滿，未完成證明之更新，提供長照服務。

	第六十二條　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規定，從事本法所定長照服務之機關（構）、法人、團體、合作社、事務所等，仍得依原適用法令繼續提供長照服務。但其實際執行長照服務人員之認證、繼續教育、登錄及處罰，適用本法之規定。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5521)
第六十二條　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規定，從事本法所定長照服務之機關（構）、法人、團體、合作社、事務所等，仍得依原適用法令繼續提供長照服務。但其實際執行長照服務人員之認證、繼續教育、登錄及處罰，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六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後二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六年六月三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委員吳玉琴等16人提案(25521)
第六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後二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六年六月三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二、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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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繼續宣讀「菸害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條文。

一、提案條文：
	委員蔡易餘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菸品：指全部或部分以菸草或其他含有尼古丁以取代菸草之天然植物為原料，製成可供吸用、嚼用、含用、聞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之紙菸、菸絲、雪茄及其他相類產品。
二、類菸品：指改變前款所定原料物理性態之方式，或非以前款所定原料製成，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相關產品。
三、吸菸：指吸用、嚼用、含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菸品之行為。
四、菸品容器：指向消費者販賣菸品所使用之所有包裝盒罐或其他容器。
五、菸品廣告：指以宣傳、促銷或其他動作，直接或間接向不特定之人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之行為。
六、菸品贊助：指對任何事件、活動或個人採取直接或間接形式之捐助，向不特定之人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之行為。
攜帶已點燃或已啟動使用功能之菸品，視為前項第三款之吸菸。

	委員洪孟楷等19人提案：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一、菸害防制政策、法規與方案之規劃、訂定、宣導及執行，以及專責研究之單位設置和運作。
二、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菸害防制事項之協調及督導。
三、對查緝之非法新興菸品之毒害鑑定。
四、菸害防制預防宣導與相關專業人員訓練之規劃、推動、督導及執行。
五、地方政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菸害防制業務之輔導及協助。
六、菸害防制案件資料之統計、彙整及公布。
七、國際菸害防制業務之聯繫、交流及合作。
八、其他全國性菸害防制有關事項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十三條　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十八歲者。
任何人不得強迫、引誘或以其他方式使孕婦及未滿十八歲者吸菸。

	委員蔡易餘等17人提案：
第十四條　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供應、使用、展示或廣告下列物品：
一、近似菸品或菸品容器形狀之物品。
二、類菸品。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十七條　第十五條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以外之場所，經所有人、負責人或管理人指定禁止吸菸之場所，禁止吸菸。
於孕婦或未滿十八歲者在場之室內場所，禁止吸菸。


主席：現在進行長期照顧服務法之逐條討論，每條條文先請行政單位說明，接著請委員表示意見。

處理第六條。請衛福部長照司祝司長說明。

祝司長健芳：第六條的部分，院版有增加了經濟主管機關的文字，現階段多數委員的修正文字大概都是照院版，那葉毓蘭委員是加了居家和社區，不過那個文字看起來與目前經濟部主管的範疇會有一些落差，所以我們建議還是按照院版的文字來通過。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

請賴委員惠員發言。

賴委員惠員：針對第六條，司長是不是可以解釋一下，小孩和長輩在長照資源最主要是使用哪些輔助類型？因為輔具的需求量大於供給量，所以我們想知道這一次的修法可以幫助到哪些有輔助需求的個案，是不是可以提出說明？

祝司長健芳：第六條主要是在規範涉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職掌，因為過往沒有把經濟主管機關長期輔導產業發展這件事情明確地列出來，當時是用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涵括，那我們覺得外界對輔具發展也是非常的關切，所以在這一次的修正主動把經濟主管機關點出來，希望長照輔助器材、產品開發的規劃及推動等相關事項能夠在法條裡面有文字，讓經濟主管機關在推動的時候有所依據，那未來配搭整個長照的給支付，這裡面本來就有一些輔助器具的補助，或者是推動租賃……

賴委員惠員：我問的是小孩和長輩，針對小孩和長輩，你們要強化什麼樣的輔助型器具？現在工業局要研發，那你把它納進來了，你會要求它去做哪些？因為顯然在這些錢裡頭，小孩和65歲以上老人占掉比較多的需求，你現在會要求他們去研發什麼樣的輔具比較適合小孩和老人來使用？我要聽的是這個。

祝司長健芳：是，目前我們的輔具有65項，對於這些輔助器具，我們希望推動以租賃為主，補助購置為輔，所以對於小朋友所需要的輔具，因為他一直在成長，用購置的方式對小孩子的使用上是比較不利，也會導致資源的浪費，後續如果推動以租賃為主的話，就可以因應他的發展需求，不斷地提供一些新的產品。

賴委員惠員：司長，你私下來跟我報告好了，好不好？

祝司長健芳：好。

賴委員惠員：謝謝。

主席：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這一條只是新增一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主管機關，也就是經濟部，其實今天才在開輔具展而已，輔具在長照裡面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過去我們可能只放在科技研發事務，好像有一點點沾到邊，可是整個輔具的研發應該是以經濟部為主軸，所以現在這一條是新增一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讓經濟部的角色也進來，應該是這個用意，所以我們支持行政院的版本。

主席：如果其他委員沒有意見，第六條按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八條之一。針對本條，蘇巧慧委員有一個修正動議。

請衛福部長照司祝司長說明。

祝司長健芳：蘇委員的修正動議是針對第八條之一，在第一項的部分，希望能夠比照長服法第五條對地方主管機關去做一些職責的範定，然後把「直轄市、臺灣縣（市）主管機關」修改為「地方主管機關」。因為在整部法規裡面，涉及到直轄市、縣市政府的統一用詞都是「直轄市、縣（市）政府」，所以在這邊不宜把「直轄市、縣（市）政府」改為「地方主管機關」，希望能夠維持整體的體例，否則後面有非常多的條文都必須要去做變動，這是第一項。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院版通過。

祝司長健芳：針對第三項的部分，蘇委員增加了一個但書，讓長照特約單位對這些負擔不起的經濟弱勢可以減收，但是我們這一次修正第八條之一是希望對於一般戶，特約單位還是要有使用者付費的概念，不應該透過減收的方式來做競爭，所以這個部分與我們修法的立意其實是有一些衝突。

事實上蘇委員所關心的經濟弱勢部分，在現行的第八條裡面本來就可以由中央主管機關來訂定相關的減收，我們在第八條之一最後一項的授權可以來處理長照服務使用者自行負擔比例跟金額的這些相關事項辦法，我們可以來研議做一些經濟弱勢的處理，所以希望能夠按照院版的條文來修正。

主席：待會兒對於委員的修正動議，請你一併表示意見，好不好？因為我已經宣布通過，然後你回頭講委員的修正意見，那多奇怪。

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我補充一下，關於巧慧委員這個提案，其實我當時在質詢的時候都一直在提醒，我們對於自費那一塊是希望不要免收，因為這樣會造成市場的惡性競爭，但是我也一直強調，在很多原住民地區或是一些偏鄉地區、離島地區，有很多弱勢者可能付不起自費額，所以我們的社會福利單位、非營利組織常常都是幫他把自費額免除，這跟都會裡面的削價競爭型態不一樣，所以一直有在問這個問題。

我知道衛福部有做了一個函釋，有提到即使是這些不收部分負擔的，也是要開收據，那可能要在他們自己內部做社會福利相關資源的連結之後再免除他的負擔，也就是說帳要做得非常清楚，應收的帳還是要收，只是這些社福單位、非營利組織是透過募款，透過資源的連結來免除他的負擔。這個部分要講得很清楚，這個就不會涉及到後面的罰則，因為後面有罰則，我覺得不能讓我們做善事的非營利組織也被你們處罰，這個說不過去，但是我知道你們在3月份有做了一個函釋，所以還比較能說服我。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注意到對於弱勢的照顧，我想很多非營利組織都是扮演這樣的角色，所以不要一竿子打翻，說他們就是來削價競爭。你們還是要跟社福團體講清楚，未來這個法通過之後，如果真的不收費，也是要開收據，但是如果真的有困難的話，怎麼樣在後續的帳裡面引進社會福利資源去協助付費，這個部分應該要釐清楚。

主席：接下來第十八條……

賴委員惠員：沒有，主席，針對第八條之一，如果我要問保險法三讀這一塊……

吳委員玉琴：沒有保險法。

賴委員惠員：OK。

主席：處理第十八條，吳委員的版本。

祝司長健芳：我們支持這樣的條文。

吳委員玉琴：這個其實是幫忙部裡面再加一個長照人員的資格，因為資格認定過去都沒有規範，所以沒有辦法授權他們去訂定相關的子法，現在是讓這個文字更周延，行政部門應該也是支持的。

主席：第十八條照吳玉琴委員版本通過。

處理第二十二條。針對本條，有5個修正動議。

請衛福部長照司祝司長說明。

祝司長健芳：針對第二十二條，蘇巧慧委員是在第二項第二款增加了「且僅以提供學校作為教學、實習及研究用途為限」，衛福部這邊基本上是尊重教育部的意見，看教育部是不是同意納入這樣的文字。

主席：請教育部技職司徐專門委員說明。

徐專門委員振邦：其實我們看蘇委員的意圖，她可能是怕學校相關的科系如果停招了，到時候這個附屬機構後續要如何處理，所以提出這個修正動議，我們無法猜測委員是不是這個意思。但是依私校法規定，我們本來就是看它是不是真的與教學相關才會准學校去申請，如果以這個文字所寫的為限的話，其實以私校法第五十條來講，附屬機構要能夠增進教學效果，而且會增加學校的收入，在這個部分去支持，不過原則上我們還是尊重委員的意見。以上。

主席：請衛福部薛次長說明。

薛次長瑞元：有關於第二十二條的幾個修正動議，我們一併說明。剛才蘇委員的修正動議，教育部沒有意見。另外，邱泰源委員是把同樣的精神放在立法說明，而不是把它放在條文本身，我想教育部大概也不會有意見。

再來，賴香伶委員的修正動議是針對第二項第二款，它是寫「設有長照相關科系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並經主管機關認可」，這個主管機關如果依照本法的規定就是衛福部，但是這樣會破壞整個體例，因為一開始是不是容許這些學校來設應該是教育部那邊先審，當它要設機構的時候才是衛福部這邊來審，而不是一開始它準備提計畫要設這個學校法人的時候就由衛福部來審，這樣子不太對啦！應該是回到私立學校法，在私立學校法的架構底下先去做審查，之後有一個很具體的設立計畫出來，這時候才是衛福部這邊來審，所以賴香伶委員的修正動議變成是教育部不能審，這樣子不太對。

另外，葉毓蘭委員提的修正動議是增加了一個排外的部分，除了公立長照機構、設有長照相關科系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外，多了一個國營事業，但是國營事業如果有辦理的話，基本上它就屬於公立的長照機構，所以應該不必要再增加這個。

至於范雲委員的修正動議，從內容看起來是完全不同意私立學校來設立，我想這一次院版所提出來的修正條文是針對這些私立學校，基於它的教學研究以及實習的必要性，容許它來設立住宿式的長照機構，所以這個部分在精神上完全是衝突的，要看委員最後的決定是怎麼樣。

主席：請蘇委員巧慧發言。

蘇委員巧慧：抱歉，慢了一點點進場。很感謝大家在討論的時候，教育部和衛福部剛才已經都做了表述，聽起來應該是支持我這個修正動議的意思嘛？在這次的修法當中，其實大家是為了要讓長照機構能夠更便利，有被規範，但是也能夠開設出去，以至於有量能來解決現在的長照問題。那中間涉及到學校的部分，也就是這次爭議很大的部分，我做的這個限縮確實是既讓學校有實習、教學的場所，讓長照可以進行得更順暢，但是又把它限於教學、實習及研究，社會也不會覺得私校是拿這個，講難聽一點就是掛羊頭賣狗肉，或者是做其他的用途，我想也不會是這樣，所以這是我修法的原意，感謝到目前為止聽到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再多予支持，我們能夠順利通過。

主席：請邱委員泰源發言，之後是蔣委員、吳委員。

邱委員泰源：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不重複講，但是剛才蘇委員講得非常清楚，我非常支持，本席早上就已經質詢過，我們今天做一件事情要想到10年、20年以後會發展成什麼情況，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從2016年開始的長照就是希望以社區為基礎，如果沒有一點點來鞏固它的核心價值，恐怕以社區為基礎的長照體系會很快的毀於一旦，所以我覺得衛福部還是需要努力去推以社區為基礎的長照，去結合社區的各種資源，這個要做，不然這個壓力馬上就來了，長照保險的壓力也會跟著來，如果不趕快把以社區為基礎的長照體系做起來，我們的長照體系真的是令人擔心。

以這件事情來講，我當時是想寫在立法說明，但是我覺得蘇巧慧委員寫得非常好，所以本席是支持她的版本，謝謝。

主席：請蔣委員萬安發言。

蔣委員萬安：第二十二條的修正動議，其實各委員大概方向都一致，針對這一款，大家都認為立意很好，但是應該要有適度的限縮，只是說限縮的範圍大或小。我們看到蘇委員和邱委員的文字其實是差不多，差別只是在主條文還是在立法理由。賴香伶委員是希望有一個把關機制，經主管機關認可，當然很謝謝次長提出來，在整個審查上應該還是先回歸教育部。

其實大家都很關心這一條，跨黨派委員也都有意見，所以我是認為可以再仔細思考，譬如說設有長照相關科系的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能夠排除這樣的限制，那就是不受原本的長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相關的規定，但是這個長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的規定是滿嚴謹的，現在如果把它放寬，那個尺度的拿捏應該怎麼做？我覺得還是要非常嚴謹，邱委員剛才也提到要謹慎，既然大家都有這樣的意見，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再思考，這一條不急於今天就通過，可以先保留，讓更多的意見進來會比較好，也會讓這樣的修法更周延。

主席：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在這一條提出來之後，確實在民間團體，尤其在機構界是有一些反彈啦！但是我知道衛福部會修這樣的條文，增加了設有長照相關科系的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把它豁免，只是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根據私校法第五十條，這些學校已經是法人了，它不需要再設法人，它只是要回到機構設立的籌設和許可，那機構的籌設和許可是衛福部主管，私校法人的部分是教育部管，所以其實是省掉了那個法人設立的一個程序而已，很簡單，就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這也延伸了一些問題，就像范雲委員在擔心的，這也是我後來比較擔心的問題，現在教文委員會正在審查高中以上學校的退場條例，教師合格率如果要到60%，可能受影響的大專院校有23個，高中有27個，也就是說我們即將面臨到的是大學和高中的退場潮啦！未來這些學校如果已經到預警和退場，要進到我們長照的申請，那你們怎麼處理？我覺得這是很可能面對且即將面對的一個問題，衛福部這邊有沒有一個審理的機制？今天教育部也有來嘛！教育部是不是直接就擋住了？如果它是所謂的預警學校，可能已經快營運不下去了，或是已經準備退場了，那這個要來設長照機構就不允許，你們教育部是不是會來做確認？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已經准它設了，設了之後，因為少子女化的問題真的很嚴重，所以學校未來還是要面臨退場或是預警，那怎麼辦？到那個時候，這些長照機構應該回來衛福部了，因為這是衛福部管的，那衛福部有什麼策略？我覺得這要整體來思考。范雲委員剛才一直要我幫她表達，其實我今天在質詢的時候也想問，但是因為沒時間就沒問，趁著我們在討論第二十二條的時候，我相信大家應該要很認真地來面對這個問題，因為即將面對的就是學校的退場機制，這個退場的議題要去面對啦！所以請教育部和衛福部說明清楚，教育部先說好了，因為這個退場條例正在處理。

主席：請教育部技職司徐專門委員說明。

徐專門委員振邦：有關私校的部分其實是這樣，依現在的私校法，它本來就有一個辦理轉型的機制，如果學校真的要退場，其實現在的私校法也有所謂的解散、清算、停辦及轉型，會循這個機制來處理，我們會來審議。如果它真的要停辦，一旦我們同意它停辦了，這個法人要解散清算了，它也是可以去向衛福部再申設，就是重新來過，它可以轉型成長照法人。

吳委員玉琴：所以要重新申請法人？

徐專門委員振邦：如果它真的經過我們同意以後。

吳委員玉琴：因為它法人的資格已經不見啦！如果它退場的話。

徐專門委員振邦：就是經過退場以後啦！現在委員擔心的是還沒有完備那些解散和清算程序的部分，這次我們要提退場條例的原因就是現在對於那些專輔或是有一些經營危機的學校，我們沒有公布學校的法源依據，如果這個條例過了以後，我們就有法源可以去公布這些學校，在大家都知道它的經營有壓力的前提下，我們有兩個做法，一個就是給它一個專案輔導的時間，如果在期間內沒改善的話，我們就直接解散清算了，這個就很單純。如果在期間它自己要申辦轉型的話，我們會審它的轉型計畫，它將來也是要循相關的機制去處理，如果要轉辦社福機構的話，它要正式的去申設，所以委員不用擔心，我們現在的法制如果能夠完備，這一塊是沒有疑慮。

另外，因為我們常常在督導學校，所以知道它的董事會運作和財務的狀況，如果學校要申設附屬機構，我們當然大前提是看它的實習和教學需要，其實不瞞各位說，這一類系所招生也滿辛苦的，如果它已經被列為這種學校，那它的招生應該是有些危機啦！所以學校在這方面如果沒有很正當的理由，我們在審的時候也會加以考量。學校是在我們審完以後，在第一關過了以後，同意它設立附屬機構，它才會依後面的SOP，由衛福部去看它申設的相關消安或是一些環境條件的投資等等，這個專業的部分會由衛福部繼續去處理。以上。

祝司長健芳：剛才委員關心的是有一些私校已經準備要退場，因為我們這個條文主要還是綁定要有長照相關科系，所以已經準備退場的學校，第一，要看它有沒有長照相關科系，如果它在這個時間要退場，因為條文過了之後，它想要申設長照相關科系，這個部分教育部剛才有特別說明，一定會衡酌它的師資、相關的配備及相關的財務有沒有辦法允許它增設長照相關科系，所以要退場的學校不會因為這個條文通過之後就全部轉過來，在這個部分會有把關機制。在教育部那邊要看它的籌設計畫，要看學校的財務狀況，要看它的師資和配備，還要看它設立相關科系的必要性，核准之後就會進到衛福部這邊，依長照的一些相關法規來審理。

因為住宿型機構的審理單位都在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的審理過程中，很重要的是看它的土地符不符合後續興建的公安、消防，還有招募的人力計畫，這些統統要一併來看待，在准了之後才會准予籌設，然後才去做興建或是修繕，最後才會設立。所以我們這一次的修正對於一些有相關科系而且想要投入住宿式長照機構的學校法人來說，它的行政程序可以簡化，不用再去設一個長照法人。因為過往我們也看到，如果有兩個法人組織，當一個母機構的附屬機構有雙頭馬車的領導或是意見不同的時候，反而是造成附屬機構的一個危機，這一次的修正方向其實是簡化了行政程序，也期待透過這樣的機制，讓我們長照人才的培訓能夠更扎實，希望委員能夠支持。

主席：請邱委員泰源發言，再來是蔣委員。

邱委員泰源：剛才吳委員提到的部分，看起來都有解釋，那是一個狀況，大家要去釐清。但是我care的是蘇巧慧委員提的這個部分，剛剛司長有提到，要讓它有教學或怎麼樣，我覺得這個部分還是要堅持。各位都很清楚，在很多地方的決策，幾年後如果有政治力量影響，其實那個決策都會變，如果我們在立法的時候沒有把它限制在一個好的方向，我個人是覺得大家不要對自己的決策太有信心啦！大家都是常常在參與政策方面，有時候它的影響力變化萬千，所以我覺得在立法的時候，絕對要寫得非常清楚，這樣才不會毀掉長照。我們希望那個科系的學生到這個單位就是好好的去研究長照，董事會也要研究怎麼來配合我們國家高齡化的照顧，不要想東想西啦！把這個做好，不然將來會衍生很大的問題。有關范雲委員或者吳玉琴委員提的另外一個問題，我覺得我還是支持把蘇委員提的修正動議列入條文裡面，謝謝。

主席：請蔣委員萬安發言。

蔣委員萬安：我想邱委員對這一條也提出了他的疑慮，當然大家不會反對目前基本的方向，只是說再怎麼樣去限縮它的範圍，我覺得應該還是要再多討論，為什麼？因為這邊不單只是說設有長照相關科系的私校，目前正在討論私校退場相關的修法和機制，所以這個要非常慎重。那私校為什麼會退場？它有很多原因，今天做這樣子的一個換軌和銜接，有沒有真的思考未來可能帶來的衝擊和影響？比如說私立學校法對董監事資格的要求與長照機構法人條例的董監資格就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未來不是只有主管機關教育部先來審，衛福部最後再來看，而是你們兩個部會有沒有仔細討論好，未來在整個換軌銜接上面不會有問題？而且我們是針對退場的私校哦！它可能本身就出了一些問題，有可能是財務或招生各方面，那可想而知，如果今天這個法通過，勢必會有為數不少的私校需要來做這種住宿型的長照機構，所以我還是認為這個部分必須要更嚴謹和慎重。其實像賴香伶委員的修正動議，多一個主管機關認可，多一個把關，我認為她也是有這樣的疑慮，所以這一條還是先保留會比較好。

主席：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我真的建議衛福部不一定要很堅持你們這個條文，因為當時在討論的時候，你們是好意想要依照私校法第五十條把它納進來，把它排除法人的設立，省掉一道程序，可是後面就會帶來很多的疑慮，包括這個機構到底要多大？它的角色功能是什麼？那未來要面臨大家在講私立學校退場機制，這個複雜度又出來了，因為之前我們在討論的時候還沒有對退場機制的討論，現在有退場機制這個變數進來，那我們在這裡又把它放進來，我覺得不確定性太高了，所以請部裡面思考一下，是不是維持原來的第二十二條，先這樣來運轉？因為我們上次在請教教育部，教育部也沒說哪一個學校有意願或是積極想要來籌設，好像沒有特別的意願想來籌設這個住宿型機構，所以你們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保持原來的條文就好了。

主席：請衛福部薛次長說明。

薛次長瑞元：有關於這個條文是這樣子啦！第一個，我們當然樂見有私立學校願意來投入，來補足我們的缺口，因為住宿式機構的床位數在未來的預估裡面還是會有缺口存在，而且現在我們很努力地用公共化的計畫在推動，但是那個場地的確不好找，所以如果有私部門願意來做投資的話是最好。

第二個，因為這個牽涉到教育部的私立學校法，他們已經有解套了，私立學校法好像有修法，在教育部的私立學校法裡面，它本來就可以做這個，但是卡到長服法又變成不能做，政府的兩套法令互相扞格，所以我們衛福部才說是不是要配合私立學校法的規定來做一個改變，如果這一條暫時維持不修的話，我們仍然會被質疑為什麼私立學校法說可以，但是長服法又不行？在這個地方會受到質疑。

主席：這樣子好不好？因為從開始到現在也討論很久了，我們先休息，待會兒再繼續，你們在休息時間可以私下討論一下第二十二條應該怎麼處理，我們先休息10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我們停下來是為了要走得更快。第二十二條是照蘇巧慧委員修正動議的版本嗎？不好意思，你們把剛才討論的結論再重複一下。

吳委員玉琴：剛才大家經過協調，有一些擔心教育部也知道了，衛福部也知道了，所以我們希望衛福部這邊擬一個附帶決議，對於預警的學校或是專案輔導的這些學校，我們就不讓它參與長照的設置；未來學校在設立住宿型機構的時候，由中央來做許可，所以要去調整設立許可的辦法，因為過去的許可都在地方，未來學校設立住宿型機構應該由中央來做許可，這部分衛福部也同意。那我們是建議以蘇巧慧委員的版本，在第二項第二款的部分增加了「且僅以提供學校作為教學、實習及研究用途為限。」。以上說明。

主席：所以是綜採委員意見通過，再加附帶決議？

吳委員玉琴：是。

主席：好，我們待會兒再回來看附帶決議，你們現在還在撰寫嘛？

祝司長健芳：對。

主席：接下來處理第三十條。請衛福部長照司祝司長說明。

祝司長健芳：第三十條是莊競程委員針對長照機構的業務負責人來修正第二項，原則上這樣的修正與我們過往函釋的精神相符，所以我們同意這樣的條文文字。

主席：第三十條按照莊競程委員的版本通過。

處理第三十二條之一。請衛福部長照司祝司長說明。

祝司長健芳：第三十二條之一，吳委員提的修正是在我們授權訂定特約制度的子法裡面，多點出了一個特約年限和續約條件，這個部分本來也是在未來訂定的範圍，所以我們支持。

主席：第三十二條之一照吳玉琴委員的版本通過。

處理第三十二條之二，吳委員有提修正動議。

請衛福部長照司祝司長說明。

祝司長健芳：第三十二條之二部分，非常感謝委員對於長照人員勞動權益的關心，委員在第9頁有一個修正動議，我們建議這個文字更為完整和精確，建議能依照委員的修正動議通過。

主席：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我有先跟衛福部溝通，後來勞動部又對我的文字建議修正，我也接受了，就是長照特約單位應該為所聘的長照人員的相關勞動條件保障應該要確保，這部分我也尊重勞動部建議的文字，建議大家一起支持。

主席：第三十二條之二照吳委員修正動議版本通過。

處理第三十九條之一，院版和吳委員的版本都一樣，大家沒意見的話，第三十九條之一就照院版通過。

處理第四十七條，院版跟吳委員的版本都一樣，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四十七條之一，前二項都一樣，吳委員版本多了第三項，請行政單位表示意見。

祝司長健芳：第三項的部分，吳委員針對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許可設立為長照機構，如果導致服務對象死亡，這邊是處負責人比較高的額度，並規定得按次處罰，我們覺得死亡了就是罰一次，應該不會有按次的情況，下次再犯才會有按次處罰，所以這邊的「按次處罰」要刪除。

吳委員玉琴：「按次處罰」拿掉我沒有意見，這部分是參考老福法裡面對住宿型機構如果在照顧上導致死亡好像沒有一個層次感，所以我加了這個層次，致死應該要有更重的處罰，請大家一起支持。對於拿掉「按次處罰」，我沒有意見。

主席：第四十七條之一按照吳委員的提案，刪除最後「並得按次處罰」的文字，修正後通過。

處理第四十八條之一，吳委員玉琴有提一個修正動議。

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行政部門有來跟我溝通，因為特約的樣態還滿多的，所以他們建議把修正後的第一項刪除，因為樣態太多了，只要針對第三十二條之二──你們幫我唸一下文字好嗎？
祝司長健芳：第四十八條之一：「長照特約單位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二規定者，依違反各該法律規定處罰，經處罰仍未依規定辦理者，得停止派案；情節重大者，並得終止特約。」。
第一項整個刪掉。

吳委員玉琴：我的第四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原來處理的是第三十二條之一整個合約裡面一些違規的情形，因為你們也說裡面的樣態太多，所以會回到合約裡面處理，這我可以理解，我同意把第一項拿掉。第二項是針對第三十二條之二，針對有關勞動條件的議題，如果有違反該法律規定，經處罰還沒有改善，應該停止派案，或情節重大就終止特約，我覺得這就比較完整，所以第二項保留。

主席：這邊多一個「者」，即「經處罰仍未依規定辦理者」。

祝司長健芳：保留修正動議的。

主席：照吳玉琴委員的修正動議修正後通過。

處理第四十九條，院版與吳委員版本版本一樣，照院版通過。

處理第五十三條，院版跟吳委員版本其實是不一樣的，你們之前整理沒有發現，第三項倒數第2行「並得按次連續處罰」這邊有差異，院版只有「處罰」，沒有「連續」，所以要按照誰的版本？

祝司長健芳：可能要按照院版，因為基本上是屆期未改善，並得按次處罰。基本上就是限它改善，它沒有改善就處罰，沒有所謂的一直連續處罰。

主席：吳委員，是按次處罰或連續處罰？第18頁的最後1行。

吳委員玉琴：原條文有連續處罰，你們是要改掉連續處罰，是不是？

主席：法務部說明一下。

劉參事英秀：補充一下，現在法制作業上的行政裁罰已經沒有連續處罰的概念，統統要寫成「按次處罰」。

吳委員玉琴：OK，尊重法務部的說明。

主席：第五十三條照院本通過。

處理第五十四條，院版跟吳玉琴委員版本相同，照院版通過。

處理第五十八條。

祝司長健芳：吳委員的版本是讓文字更明確，我們支持。

主席：第五十八條照吳玉琴委員版本通過。

處理第六十二條，洪申翰委員有修正動議。

請洪委員申翰發言。

洪委員申翰：主要也是順著剛剛跟薛次長討論的內容，其實我們現在使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庭照理來說也是我們長照體系潛在應該服務的對象，確實現在在移工部分遇到一些勞資條件上的問題，也導致這些移工進來臺灣的意願大幅降低，我想這部分在衛環委員會也討論很多。我強調這是一個長期斧底抽薪的做法，其實應該要逐步把這些使用移工的家庭納入到長照體系裡面來思考，當然我有提了一個修正動議，剛剛衛福部有來溝通，所以我們希望提一個修正動議，把它列為比較長期能夠把長照體系跟移工的家庭能夠更互相牽合、互相支援的政策跟階段性的評估跟目標，我們想要提出這樣的修正動議。所以就條文的部分，剛才衛福部有來溝通，我們不一定堅持，但是想到用修正動議的方式，希望衛福部可以啟動這樣的政策評估。不好意思！是想提出一個附帶決議，用附帶決議的方式來要求衛福部做長期的政策方面的評估跟訂定階段目標。

主席：第六十二條照院版通過。

處理第六十六條──對不起，一聽到洪委員說沒有堅持，就立刻宣布通過，請衛福部薛次長說明。

薛次長瑞元：非常謝謝委員，在這個階段修法要同時處理外籍看護的話，大概會很難，剛剛在詢答的時候，委員也跟我討論過，我想未來的方向，對於外籍移工的整個政策以及如何管理最能夠落實符合國人對失能照顧的需求，我在這裡要拜託一下，還是要跟勞動部一起來，不是只有責成衛福部，因為移工政策還是勞動部在主導。

主席：我們待會兒再回來看附帶決議，第六十二條就照院版通過。

處理第六十六條，院版跟吳玉琴委員版本相同，第六十六條就照院版通過。

現在處理附帶決議，計有3案，請宣讀。

1、
按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之規定，設有董事資格、自有財產等限制，惟修法後讓私校得以排除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之適用，對於長照機構品質之把關，是否得以維持，不無疑問。另考量教育政策與長照政策面向非相同，且私校之用地可能系租用國營事業之土地，若僅憑設立相關長照科系即可規避退場機制，將與教育政策有所衝擊，故爰請衛生福利部針對設有長照相關科系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研擬設立住宿式長照機構的相關辦法及配套措施，並於三個月內提交書面報告於立法院衛環委員會。

提案人：賴香伶　　張育美　　洪申翰

2、
鑑於長照特約單位若削價以招攬長照服務使用人，而該削價以招攬長照服務使用人受到相對低價之優惠，難以期待主動舉發，故主要抑賴主管機關自行檢查。另若確認長照特約單位有削價競爭行為，倘該長照特約單位追收未果，修法目的即無法達成，故爰請衛生福利部針對查緝長照特約單位是否有削價競爭行為以及追收未果之情狀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並於二個月內提交書面報告於立法院衛環委員會。

提案人：賴香伶　　張育美　　洪申翰

3、
為完善長照服務體系，並保障長照人員之權益，長照特約單位應確保其長照人員之勞動條件符合勞動有關法規。爰請衛生福利部於修法後六個月內，會同勞動部及內政部研議修正現行長照服務契約書之規定，以使該等人員相關勞動權益獲得保障。

提案人：吳玉琴

連署人：賴惠員　　邱泰源

主席：處理第1案，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祝司長健芳：3個月擬出相關配套措施是可以的。

主席：第1案通過。

處理第2案。

祝司長健芳：第2案沒問題，也會照委員的附帶決議，2個月提書面報告。

主席：第2案通過。

處理第3案。

祝司長健芳：修法後6個月內會同勞動部和內政部來研修相關的服務契約。

主席：第3案通過。

另外還有2個附帶決議，我們先休息等影印提案。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繼續開會。

請宣讀附帶決議第4案、第5案。

4、
我國聘僱外籍看護工之家庭，應為政府長期照顧服務之涵蓋對象，惟現行法規政策尚未納入外籍長照人員。爰此，長期照顧服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會同勞動部，應於2021年12月31日前提出檢討我國長期照顧服務之政策評估，並提出政策目標落實之路徑與階段目標，以期降低我國長期照顧服務需求者對外籍看護工之依賴，並提升我國長期照顧服務能量。

提案人：洪申翰　　蘇巧慧　　吳玉琴

5、
本法修正通過後，設有長照相關科系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如屬專案輔導學校，應不予同意其設立住宿式長照機構。另設有長照相關科系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如欲設立住宿式長照機構，經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應再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後續請併同修正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

提案人：吳玉琴　　邱泰源　　蘇巧慧　　洪申翰　　蔣萬安

主席：處理第4案，第3行有加進去手寫的「應會同勞動部」，後面「應於2021」的「應」就刪掉。

請問行政單位及各位委員有無意見？（無）沒有意見，第4案通過。

處理第5案，請問行政單位及各位委員有無意見？（無）沒有意見，第5案通過。

現在作以下決議：行政院函請審議「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時，由陳召集委員瑩補充說明。是否須交由黨團協商？（不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

散會（16時24分）
附錄：
委員賴惠員等修正動議：
[image: image14.jpg]SN THAEHFE AR F3 A 19 B AMAT > LBE 3 REE » i —RIE
ERHAEISF 1 A238 BESCHRI2FAG - AR ZHE TEREFH
wanACHEETEARE - RBASZ L ANREFRAB - AFREBLFRARERIR
RETEEX B SHRYE  EREFRAFOCRERA XRELBHNFEREEE
(I8 E)F L EBRRTAHALELR ARELZETBHARARE] £& ST
BEL V0 EEERAETE BETFROAEBGRE B 2 EFESHTEE R WA
RBEED D FEARAFRRLENEEE 105 £2 110 £ 3 ARBRITE &
A1 &L 8284 9256 AR R E Ty 104 £2 105 okt 44K ¢
B 144%5 9.6% > 4HA L& 16.1%R 164% > —#'% B sE - BRI A 453
RZHmE MR AIAE X RBEABAINLT - 108 FrAMELTE
SiE644% B AR BEAXRZRERS > 107 £ 65.1% A BEHLEAE LM
BREHKRFTFZ2 S -BRERTATHHEARET TR ETHAE REARRKE RE A
ITAHRE  BR#HMEERE KL AREBERRBRARRI G SEZE 8 H
EH BB EFTURRETERELAASAETRHER N NLBRETHER
REERZZR ZBE AEWHEE S - FH4RETOEBELEE -

ﬁ%ki<%@V@~%l

A5
EEAN
B R
AN SR





[image: image15.jpg]WA

— N

w2018 (RB 107) FENRGHYF€H > BT REWBABRIEEZLFELE N
B A MMIARR SR ESETH A 52020 (BB 109) £7 B 27 8
AL BRENLARSENEEEZ A SHRBIQOS (—RBAAIHLEL) 2
THEEES BRIBEARGHAFT BB EAERE L BA SR
TFEPH R4 GBIEE I ERE AN IR T BT 2EA N o X RKkHH%
B R BN BT 0 AR R EHEEIE -

~ 2014 (BB 103) £ 10 ARFHENEHREL ERIBTEILHIER NY L

{HFeslt CREFELSGUYIFTREURBEZ -BRESL - HESR AL
FES (BAFERME) OFR > BLEREHETE RRREGHFH
EELRBHETFIRYES R - RBEFETEHEEA " TT
JE & E-F R E T 8k & (electronic 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 f5# ENDS )
PRLBGHEAN  BhmBAREEHEBIIBEHRARA -

BT AERFIIAT  RFARARZRFTHEF 95 F22.1%100 F 19.1%>
THZE 107 £65 13.0% %K > #4273 (108) #46> @ 8.1 B4V £ 4
WANSTELVEFREFERE TR - HRAFREM XA THITERFES
£ E A 95 £37.7% (5396 A) EFZE 100 £ 39.0% (9,047 A) > %
Wt (108 4) FAATATREE644% (1 85,185 A); +RBREEAE
gt TR BEA R B 95 £ 448%FFHF 100 & 47.62% » BEF
% 107 £ 65.1%¢ Bp4E A4 AR BB E T B0 R T BV 545 A 83
TFERH MERBEARREVERREZE  BAMBRA CREHE LT
SANEEBELAFRRBRERETHE -

- B E IR ER TR IS FIEMYRERERTLAILE ) R E B GE

EHBERTHR L FHrREEFEHEUNREETRNRIVEXHBEY
o FALRANRLENETEEZRBRET FREEL o2 F FERLER
o —F R REREM -  REABRBEEMEZ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5EE R Fn#a > F8Ehs | R (HTABBRERT ) LE
Z2B & (TREABRERT ). o BATFEE R LB AR IFA FRE >
FlAREE RE -HRBREAIAT R KHRRAR I AR USTREER > ZF
NEMEABHESELAEN SEHABARLDLEYEFEE 105 £5
MO F3ARELE 1SR HEFRRBERET T83%ERBHEREET <
RE ETRARNEELENNELE LA BF HETL FILE
T RIBB R AR AR EER T TRBALAS  FTHRSFILEHE
BN RBEITRER EABMRAGKUR EFRGETEE o> BN
CEER LT TFRSFAIEN > OFERIEHP  KREFLRT TR
ERERLELEB . A BIARTES TTFREET BRAEST ~ FEE
BSOS  RH S ILBEME A B —HEE T TE - 38~ HAE4
rdw e KRR FREEMEERILEY KEEAK HERAE-TRAAL





[image: image16.jpg]s\

BREREMERIBELT -

N XEFMABAFEAREEE 105 57 ARMIETEHHARRERALE

R OIINRAERETFIEWEEIE ~T29% BB Z B ARA » 92.6%
EREZELIBRETTFTELARFA BALBARIENEFEFTELRRCE
)Fa - A ﬁ&:

- BEAHBREN 106 £ 12 B2l B8 TR EBHESEEER > KRBk

CHEETREWEEE HRBAANEIINEFHEN_FALE - HREE
BAEEERE  HEBRAMEE -

& E &I%Ku%h%ﬂmA%ﬁlW%%’é&%wﬁﬁﬁ w2z E
Ho RATHIREN 106 F X222 E R - REABARRKE LARA T4
EZRERBRAERTE TR THITHMAT I ERERE S AETH
EmslEE - BT RET B EEE > UERREAEAZTERR
PAHRK  BEEHRRERABREZRSEAES -

)





[image: image17.jpg]A E Rk R AR

FH=4RAEFTOGEEEREHEX

& B4R X

BATHRX -

A

o4k AEREER

4o F

— Ao EEHRIA
UAEREMTH
Ro& T ABRKAE
ZRARBENBR
ko BT HRA
BRAAR AR
UEEF X ERAZ
B ARG BHR
HEita 38 E % -

= FAR S 4 AT AR
T € R K 4 38 M AR
2 7 K > R IEVAAT
Hoen & BATH AR 0
1548 AAEAF A ShiE
Az AR E & -

ZRAERAHEA
o A SR AHE A T
ERALRBERS
ZATH o

A RAREE  HEUT
1%~ R KA
£ BEEXEES
AEEZ ANHEEH R
R EAER 24T

A B L3R HAE A

4 FHRBEA

BERE #H R HEW

AZIEB > R

4

o1& RERHZEZE 4

T
— HAdu RIS
UHELEXRA &F

B RF S BRTHR
A-aA-2cHA - -HA
FREMT XA
HEAAG FEHRARE
A 5 o

SR IER A HOE

o R BB R 2
AT A o

+

;‘ﬁ’:‘cﬁ:gé‘%:*‘é@‘;ﬁ%

FRENLEAE R 2
A ke~ #xkE
EEE -

¥

P

Q.

vY -~ A db R L FE AR

HAZHREFTE -2
HEBRITE EE
R BB &R

RANHREF T ZH

T EERE R EN S

A -

ﬁ‘ %Z\\UE'U %Eﬁ %E ﬁj’/‘f:’faf

E4 > E e RAB A
BARAT I A Z 47 B >
HEExHExEY
ERE SRS
Z K B E L KT
P onfE B o

—~BLAEFI BB BIIE XX F o
ERBBEPERE SR E TR

SRATAEH 0 35 2B R H U
R AR SRR B
THEBA CER-4A - HA
KRAEFAERZEH Lo
BB E A NIT@E E =
HEZERE T REE AR
— BB S e RE RS
T A UBRKHE A B AR
Kz XA R n T B

o
oo | °

AR EBEATERNAR ST A

NZ KA L BiE AR HNA
EIEAAMBA RN £
SHERBEBEEERIT B A
MR GZRE BB E— &
ABZEE -

EERAE RS RENE

AEBHER AL P RBEKEEL
Me sk 4 B & AW E R 54
ARRZAEE S ANFRE
oG R EMEE 0 LB TS
ToEB THEAeRS, BLES
"HtbAREE b B EE —
BALZTER -

CENEERBERRE L SR

T ERAE R
A Mk AN 2019 BLR 108)
S MBETERRFET
Bz Wit A BKRE AT
BAER - AT TG HiE
MEREFERIA BB ES
BREARSGFERZHR 5%
BRRFHFRARAEGRAEE






[image: image18.jpg]& BT

BATHRX

A

EZANES KL E
AR ZITE -
JE S P 8Lk K ELBL

SERAEZ A > R

YRR E& TN

Ao BRABBERIARRE - BE
FEkY  BE%4H 5L
ERBPEAMZEREFE
REAFER L B EHZER
I EWHE _RBEA DL
T H M EBIEHE R
Bzl G gEwmE
L ey B AR BB AR B
WwEFRECLHEAEZ B H
TR EREAREE S C
REREZEE R ER
oo FAA L —HMK AR AEF S
BRAERFRIRBEINRE £ - 4
BHATHEMEEREZE B L
ARAMAHBZAES LT K

CEEF UK BAERZ LB

(B ETFIBUBEE L)
MMBEEZER - 2 &P
BAEMAES  UEFEAG
BFaERAaREREER X
SREH FEAZEMTE
Z o FEBALEEZAES
B SEREES HOER
BAEARG A SAER 2 EE o

k4% 2018 (RE 107) =% A\

REHF % £ FRE Hoh
AAERIEEEFERE N4
FiEFMEIERRERZSE
2 A& %2020 BB 109)
#£7 R 27 8 0 R4 AL
EHERRREMTEESR
i@ 1QOS (—f& pu Bt
2L ) ZETAEER
BRI BEANRGLHF €H
ZEB > BAHAEREL 0 ok
AAEAR G R REL AR
BEEAEE N CHZRE B






[image: image19.jpg]& B X

RATHR X

A

s\

7T A 18 A 7 Ao dkh - BBE KA
LA R F AR B A 5 LB PR AR
$5,0 PR R4T4 gy
BREREAER AHEIL R
BABLRL S UFABHESE

%T%;#iﬁﬁﬁﬁﬂ%%
ZHREENK REMEXFE
& iE o

E —E o BERARR

5 a%w&a&%&%m
z%m’ﬁ%%’% 3
ThELVGERAREE=ZE
&%zfijﬁm &S
B BE  mENEFHR
Z R éﬁfr R OELE 1 A T
REX A AE E F R
FHEOUELEATAER X
HiiB4a & &b BB RTR

AATHRE

1“\% E‘r”%

T =4k AR ARG
ﬁ%%‘ﬁﬁn%*&
Hk o

BT AR 455848
SFHRUNEFT AR
BB -

F+ =15 ARG
ﬁg‘-ﬁ’t‘m%iiﬁévkx\;ﬁ

B ¢

12T AR5 3% z8
SHRUBEMF R L
IR AN o

BIREAREER BT G @A
FRNIEER T ER B K R
FERDLELERR BLAREE —
AR X E R RIERRFHA
EPEE - BEREE BB -

£+ ik EMAFRFY

HABACRE BB

A BTRELT

) on

- > 3&419(75’\0% ‘X(‘%;‘v >
S
sk

£+ mixk IETARSHY
#EBMARREALLY
qkZ MR B ~ LA

‘;H\-‘ 'HZ'EE"{EI 4’5] Uaﬂ °©

=~ AR EMH SRR LT R

ZAHEFE B B R E4SE
4 BATIE RAE L H
HE A BTRELS A
BHERZIRE ERINE
—HRE > UFERAERD F
WmBEMAA LT M

S T Ty Fort

AR ZE R FHEA
BOARERZAMAESR 3
B 15 B X R R B KA






[image: image20.jpg]% B X

BATHX

wH

RzfEh G BRCAEZIHE
BT EFRERRGTERAELTT
AE HREESGELREZMME
GARGL BEERAARRELS
hod RETEE 0 BEE LER
FRETEERFEERRE
£ 2 2020 22 A 18 8
ik AR EiER 2807 £ &
FrRFEEMBME  AF 68 %
T AR EF D35 R
2019 ( B,B 108) #tFisi4
mdk I AR L R R
TFEz 8 A -RE -
J& TR BAE P o B ARAE A 43 A 2R
HEREE FOFRAITAH
FE BT B SV E4A 2
EFRERE 107 255 5

1.9%%1 3.4% » #EA818 3 &

8,000 #fxB ~ S+ H4 T A
FERETFE BrETEXHE
ROUELEAERFVFEE -
XEEBAFRREEF
(1057 R) ZWETEY
HHRREHAELERET
%R F & T FIEJE ik
S8 BURIERLEL L
THREA - 92.6% % i
TREETFEALARFEA B
AHBRAERLCEGAEHX
WoEETETFIRRAMMEBNA S
FALSFECL B R EE
BRE 'BRARTRREEL
At~ ERFA LT
HRERRMEE ZH¥ITHF -
BRAZ r@mBLEALZE
EMANRE-EE~EA -
B EE K M E =K






[image: image21.jpg]% B4R

BATHX

FLEA

HALZEE UETFES
Bl N EREMETFIEERZ
KM - HBAEE LR S
AN-BRE-HE-ER BT
REEZEG - EERZEH
BRI R = -







